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財訴字第29號

原      告  陳宜采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白宇鋐  

訴訟代理人  崔駿武律師

            陳玉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依家事事

件法第51條之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查，原告原

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新

台幣（下同）4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代

墊之未成年子女甲OO、乙OO（下合稱兩名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578,851元、及未成年子女乙OO托嬰費59,340元、另依民

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20萬元，合計請求金額為1,238,191元，嗣於114年4月10

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其請求之金額共為1,471,649元，並聲

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33,458元

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針對第一、二項聲明，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28頁）。經核原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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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聲明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均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請求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部分：

　　⒈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登記結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甲O

O（男，000年0月0日生）、乙OO（女，000年0月00日

生），嗣兩造於109年12月9日經鈞院以109年度家調字第1

389號案調解離婚成立。惟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被告對

原告有下述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⑴在婚姻存續期間，被告過往告知原告的出差或出國行程

時間與其出入境紀錄不符，而被告頻繁以出國或加班為

由，實則係在外與其他女子為性交行為，被告隱瞞實

情，未履行忠誠義務，侵害原告作為配偶的基本權益。

　　　⑵被告長期不履行經濟扶養義務，拒絕分擔家庭責任，被

告顯然漠視配偶扶養義務。

　　　⑶被告婚姻期間之借貸關係不透明，對被告隱瞞財務狀

況，並惡意隱匿財產。

　　⒉從而，被告數次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違反忠誠義務，且未

善盡配偶扶養義務，對原告隱瞞實際財務狀況，均足以動

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

忠實目的，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及婚姻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原告因被告侵權行為，致精

神上蒙受痛苦，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爰參

酌兩造經濟及社會地位，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原告精神慰撫金20萬元。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法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

財產制，而兩造婚姻關係已因調解離婚成立而解消，法定

財產制關係亦隨之消滅，本件婚後財產範圍及價值計算應

以原告起訴離婚之日即109年10月22日為基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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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經整理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原告不爭執如附表一之一所

示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5、編號7至11、編號13至1

6、附表一之二原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編號4，及附表

二之一所示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8等部分。惟原告認

附表一之一原告積極財產中編號6所示臺灣銀行存款餘額1

50,759元，其中10萬元、編號12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

終身保險295,335元均為原告母親所贈，屬無償取得之財

產，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編號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

款餘額100,367元，其中65,000元為原告友人所贈，屬無

償取得之財產，亦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又原告確實有

向訴外人丙OO借款100萬元之債務（附表一之二編號2）；

而附表一之二編號3係原告以母親丁OO贈與原告之76,000

元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債務，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

定，應追加列回婚後債務計算。至於被告之財產部分，被

告在另案訪視報告中自陳有存款200萬元（附表二之一編

號9），自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附表二之一編號10-12係

被告之遠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澳盛銀行等婚前債務，

以婚後財產清償，應追加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又被告惡

意處分隱匿婚後財產如附表二之一編號14所載，應列入被

告婚後積極財產；至附表二之二編號1-但333歲5被告向金

融機構貸款，均為被告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

配、編號6被告之永豐銀行貸款該筆貸款於基準日後一個

月即清償完畢，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嫌、編

號7被告向訴外人戊OO借款60萬元，縱使被告證明渠等帳

戶間有金流往來，亦難證明於本件基準日該債務仍然存

在。是以，上開原告爭執部分之說明，如附表一、附表二

之「原告主張欄」所示。

　　⒊兩造婚後之財產及負債計算如下：

　　　⑴原告部分：原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扣除婚前及無償取

得之財產後，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為145,207元，而原告

基準日之婚後消極財產部分為1,082,307元，原告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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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婚後財產為負數（計算式：145,207元－1,082,307元

＝-937,100元），故以0元核計。

　　　⑵被告部分：被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加計被告自述財

產、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財產及惡意處分之財產後，被

告婚後積極財產為3,921,802元，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

消極財產部分為2,654,887元，被告剩餘之婚後財產為

1,266,915元（計算式：3,921,802元－2,654,887元＝

1,266,915元）。

　　⒋承上，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婚後財產，兩造婚後剩餘財

產差額之半數即為633,458元【計算式：（1,266,915元－

0）÷2＝633,458元】，原告為被告育有二名子女，負擔家

務，為家庭付出心血，相較被告有過之而無不及，爰依民

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夫妻剩餘

財產差額之半數633,458元，應為有據。

　㈢請求返還代墊之扶養費及托嬰費部分：　

　　⒈兩造所生二名未成年子女分別自渠等出生時起至109年10

月7日(原告因被告家暴逃離共同住所)止，未成年子女之

扶養費用均係由原告一人負擔，是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甲

OO之扶養費期間應自106年2月6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

計44個月）；代墊未成年子女乙OO扶養費期間則應自109

年2月25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7個月又11日）。又依

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報告，109年度桃園市地區平均每

人月消費支出22,537元作為每名子女每月所需，以兩造各

應負擔額為2分之1計算即11,269元【計算式：22,537元÷2

≒11,26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被告就上開期間所應

負擔之扶養費，合計為578,851元【計算式：11,269元×44

＋11,269元×（11÷30＋7）＝578,851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

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用578,851元。

　　⒉又原告於109年6月間返回職場工作，因未成年子女乙OO尚

年幼，故須委由托嬰中心照料，原告因此支付自1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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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9年11月共計6個月之托嬰費用，每月托嬰費用為19,7

80元，6個月共計118,680元，而該筆費用應由扶養義務人

即兩造共同負擔，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費用之一半即59,340元（計算式：

118,680元÷2＝59,340元），亦有理由。

　　⒊綜上，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

費用共計638,191元。

　㈣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前開第一、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原告所提出原證7、8作為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證據資

料，與兩造離婚訴訟前案中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所提之

證據完全相同，且兩造於前案中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

分已以20萬元達成和解，原告就已達成和解部分，不得再

請求損害賠償。

　　⒉原告提出原證23號主張被告經常以工作出差為由不在家，

實際上卻係與友人前往日本遊玩，或實際上並未出國，在

國内夜夜笙歌、尋歡作樂，並以原證24號主張被告自108

年10月至109年2月每週假藉勞動服務為由外出八個小時，

惟實際被告並無刑案記錄，可知被告亦係說謊外出約砲與

他人約會等語，然原證23兩造之間的對話訊息無法佐證被

告在國内夜夜笙歌、尋歡作樂，原告就上開主張並無實

據，僅為原告空言揣測。而被告究竟有無因刑案改服勞動

服務，亦無法據此佐證被告於此期間有與人約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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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原告主張被告漠視配偶扶養義務，於婚姻期間常以沒有錢

為由，未提供任何家用，不參與孩子的扶養，將所有責任

推給原告一人承擔云云，惟被告係提供信用卡予原告購買

家庭生活所需，此觀被證24到27信用卡交易明細甚明，原

告稱被告未將借款花費在家庭顯非事實，況一般人在有積

蓄情況下豈需向銀行借款，原告主張被告隱匿財產後，再

向銀行借款，此有違經驗法則。關於被告於前案社工訪視

時所稱有200萬元存款乙節，被告已提出被證14、17即被

告阿姨己OO於109年11月19日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元大銀行

之交易明細及被告與己OO之訊息對話，被告於訊息中允諾

阿姨會還款，被告亦於110年11月22日、11月29日分別匯

還92萬元、108萬元予己OO，由上開對話内容顯示該200萬

元為借款性質。因被告負債累累為事實，被告為爭取二名

幼子之親權，故被告向親屬借款清償自己的銀行債務，並

無隱匿財產情事，況該200萬元係本件109年10月22日剩餘

財產分配基準日之後始匯入，非婚後財產分配範圍。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被告爭執部分之說明，如附表一、附表二之「被告主張欄」

所示。原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扣除婚前無償取得財產後應

為605,542元；原告婚後負債則為6,307元。另被告於基準日

之全部婚後財產為565,356元；婚後負債為4,047,139元。是

原告的婚後剩餘財產為599,235元，被告的婚後剰餘財產為0

元。因被告婚後消極財產高於積極財產，故原告向被告請求

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半數633,458元，自屬無理由。

　㈢請求返還代墊之扶養費及托嬰費用部分：

　　⒈原告均係以109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計算過往106

年、107年、108年度二名幼子之生活費，除該計算基準已

顯失公允外，另原告稱伊於109年10月7日離家前（即兩造

共同生活期間），二名幼子之生活費用均由原告代墊，惟

此節與原告自承：「因懷孕致使即在家相夫教子、打理家

務，直至109年6月間方返回職場工作。」等語有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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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原告懷孕後即在家操持家務，並無工作所得，家庭生

活費用均係由被告外出工作賺取所得支應，被告係提供信

用卡供原告消費家庭所需，並以信用卡支付家中水電，被

告未棄家庭不顧。是以被告外出工作支應家庭生活費用、

原告在家操持家務，此為兩造於婚姻中所為家庭分工協

議，被告賺取薪資供全家生活使用，並未因此獲得利益，

而原告照顧自己的孩子豈有受損害？故原告主張兩造共同

生活期間原告有為被告代墊扶養費578,851元，難認有理

由。

　　⒉另原告請求托嬰費用部分當為上開原告依照109年度桃園

市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所含蓋，原告另就長女托嬰

費用為請求，顯為重覆請求。再者，由原告僅請長女之托

嬰費用，足見原告對於長子之幼稚園費用向來由被告支付

乙節，並不爭執，此亦可證兩造基於家庭分工，原本二名

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均係由被告支付，嗣109年6月原告欲

外出工作，乃提議長女之托嬰費用由原告支付，原告係依

兩造協議支付長女109年6月至11月共計6個月的托嬰費

用，今竟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59,340元，當屬無

理由。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

　　⒉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

制，兩造共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甲OO、乙OO，原告前於109

年10月22日提起離婚訴訟，嗣兩造於109年12月9日經本院以

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調解離婚成立，有原告戶籍謄

本、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調解筆錄、離婚起訴狀影本等

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10頁、第28頁至第38頁背

面），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

四、本院判斷：

　㈠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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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

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

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3項亦有明定。

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

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

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

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數次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違反忠誠義

務而侵害配偶權，復未善盡配偶扶養義務，且對原告隱

瞞實際財務狀況，均屬對於原告之侵權行為等語，然為

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原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與他人為性交易侵害配偶權

之行為，僅提出109年3月14日、109年3月27日被告與

其他異性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頁至

第12頁背面），然被告抗辯：原告所提出之上開事

證，原告前已於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離婚事件中

提出，且兩造已就此部分之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部分

調解成立，被告已賠償原告20萬元，此有109年度家

調字第1389號調解筆錄影本及該案109年12月9日訊問

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4頁、第39至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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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上開109年3月14日、109年3月27日被告與其他異

性援交之事實，於本案原告自不得再重複主張。

　　　　②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09年間另有多次告知原告的出

差或出國行程，與事實並不相符，被告以出國、加

班、勞動服務為由，出國援交、在外尋歡作樂，對原

告隱瞞實情違反忠誠義務，侵害原告配偶權等語，雖

提出兩造間關於被告出國的對話紀錄截圖、兩造間關

於被告服社會勞動之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

第187至189頁、第190至191頁）。本院依職權調取被

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表、法院前案紀錄表以資

對照（見本院卷二第204頁、第205至206頁），固可

認被告於2019年6月28日、2010年1月31日、2019年12

月10、11日在國內而稱其人在國外，且查被告在108

年間並無須進行勞動服務之刑事案件，被告雖對原告

未盡坦白其行蹤，然夫妻間對於自己行蹤未完全坦承

相告之原因可能有多端，依原告所提出之上開兩造間

之對話紀錄截圖及被告之入出境資料、前案紀錄，實

無從直接證明被告於何時、何地與他人有通姦或逾越

正常男女交往的行為，自尚難遽認被告未坦白其行蹤

的行為，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

大，則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自非有據。

　　　⑶原告又主張：被告長期未履行對原告之扶養義務，且拒

絕分擔家庭責任，又對原告隱瞞被告之實際財務狀況，

亦屬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惟

查，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保護者係「身分法益」，此乃

屬非財產上法益，而原告所指被告未對原告負擔扶養義

務，實屬財產（金錢）上之義務，單純未負擔對配偶之

扶養義務，尚難認原告之非財產上「身分法益」因此受

侵害。

　　　⑷原告又稱：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借貸關係不透明，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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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隱瞞其財務狀況、惡意隱匿財產，亦屬侵害原告配偶

權而情節重大等語。惟查，民法第1018條規定：「夫或

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被告對外之

借貸關係，實屬被告對於自身財務管理之行為，雖民法

第 1022 條規定「夫妻就其婚後財產，互負報告之義

務。」然原告並未舉證其何時要求被告報告財務狀況、

被告有何隱瞞、惡意隱匿或處分財產之行為（被告並無

隱匿或惡意處分財產之行為，其理由見附表二之一編號

14），故亦難認原告非財產上之「身分法益」受有侵害

而情節重大，原告據此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

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屬無據。

　　　⒉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20萬元，暨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

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

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

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

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原告於109年10月

22日提起離婚訴訟，兩造已於109年12月9日在本院109

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離婚事件中調解離婚成立，業如前

述，揆諸前開說明，兩造現存之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

計算，自應以原告於109年10月22日訴請離婚時為本件

剩餘財產計算之基準日。

　　　⒊次查，兩造就其二人於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時點之婚

後積極財產、婚後消極財產爭執部分，兩造分別表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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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如附表一之一、附表一之二、附表二之一、二之二之

D欄（「兩造主張之理由」欄）所示。本院就上開兩造

之爭點所認定的結論及理由，則表達如上開附表之「本

院判斷欄」所示。

　　　⒋總結附表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

414,006元（此為附表一之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

17中之金額總計）；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則為

6,307元（此為附表一之二編號1至4之總計數額）。依

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407,699元（計算式：

414,006－6,307＝407,699）。

　　　⒌總結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

1,334,723元（此為附表二之一編號1至14之金額總

計）。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則為3,099,435元

（此為附表二之二編號1至7之金額)。依上述，因被告

之婚後消極財產高於婚後積極財產，被告之婚後剩餘財

產為負數，故以0元核計。

　　　⒍依前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高於被告之婚後剩餘財

產，原告對被告自無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可言。準

此，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及托嬰費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再按家庭生活費用，

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

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民法第1003條之1亦規定甚明。

　　　又父母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對於子女共同行使親權，子女之

保護教養費用屬於家庭生活費用之一部，即家庭生活費用

不限於夫妻間之扶養費用，尚包括子女之生活及教養費

用，此為當然之解釋，是所謂家庭生活費用，乃以夫妻為

中心而維持家庭共同生活所必要之費用，包括日常之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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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行、醫療、娛樂、對子女之扶養教育等費用，故而夫妻

在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生活期間，應就包含子女扶養費

在內之家庭生活費用，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

情事分擔之。再者，共同生活期間，由夫妻共同支付家庭

生活費用係屬常態，如夫妻之一方主張他方在共同生活期

間，全未支付家庭生活費者，自應由其就共同生活期間

「家庭生活費用全部均由其一人支出」之事實，負舉證之

責，否則舉證責任之分配顯失公平。

　　⒉原告主張：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均由原告一人負擔二名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原告自106年2月6日起至109年10月6日

（共計44個月）代墊未成年子女甲OO之扶養費、自109年2

月25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7個月又11日）代墊未成

年子女乙OO扶養費，共計代墊578,851元等語，然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所主張之前開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期間，係兩造

婚姻關係存續且共同生活之期間，而依前揭說明，夫妻

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對其未成年之子女保護教養費用核屬

家庭生活費用之一部，非可獨立於家庭生活費用另為計

算。原告雖稱兩造共同生活期間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全由

原告獨力負擔，然為被告所否認。查，據卷附兩造之稅

務資料所示，原告於106、107、108年度給付總額分別

為168,607元、0元、0元，原告名下無其他財產，財產

總額為0元；而被告於106、107、108年度給付總額分別

為220,570元、864,311元、1,058,569元，名下有投資1

筆，其他財產總額為10,000元，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

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頁至第15頁背

面）；參以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兩造結婚至調解離婚

成立期間，原告因懷孕自始即在家中相夫教子，打理家

務，直至109年6月間方返回職場工作」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5頁），足見原告自二名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迄至109

年6月其返還職場之前，並無工作收入，則依原告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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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收入狀況，此期間全家之家庭生活費用是否全由原

告支付，實屬有疑。

　　　⑵被告抗辯：被告係提供信用卡由原告消費家庭所需，並

以信用卡支付家中水電，被告亦有支付兩造子女甲OO就

讀幼稚園費用、才藝費、交通費，兩造家庭分工為被告

外出工作支應家庭生活費用、原告在家操持家務等語，

業據被告提出長子甲OO註冊及月費繳費單收據影本、繳

費證明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8至65頁）；復觀兩造

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訊息對話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7至

26頁），原告於訊息中曾對被告提及「我刷你元大卡買

內衣」、「哥哥你花旗不能刷？掏寶」、「買好了，吃

吃看，刷元大7××」，被告亦曾於訊息中對原告表示

「用元大信用卡在高鐵自動販賣機買票」、「我發現今

天買幫寶適很便宜，1499→1299還送日本洗衣精，如果

滿2000花旗送100，你如果有登錄的話，我就買囉」、

「你的是我的附卡，正卡友申請就好」等語，原告既亦

未否認曾刷被告之信用卡購物之情，足認被告上開所

辯，應屬實在。

　　　⑶原告雖稱：係被告要求其湊刷卡金額或刷卡回饋活動，

此非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之常態云云，惟據卷附被告之永

豐銀行信用卡、玉山銀行信用卡、花旗銀行信用卡交易

明細顯示，被告曾以信用卡支付下列家庭費用：

　　　　①永豐銀行信用卡：支付子女健寶園桃園教育中心費用

（見本院卷二第46頁背面、卷三第12頁）。

　　　　②玉山銀行信用卡：有多筆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家樂

福、超商、加油站、台茂、嬰兒服飾店等日常生活消

費紀錄，另有以信用卡支付台電、天然氣、自來水

（見本院卷三第22頁至第54頁背面）。

　　　　③花旗銀行信用卡：以信用卡支付瓦斯、電費、水費

（見本院卷三第86頁至第211頁背面）。

　　　⑷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原證27營養銀行提貨單（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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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第13頁至第14頁背面），實多為被告刷卡付費儲

值，再前往店家取貨，支付情形如下：

　　　　①2017年3月3日惠氏資兒樂、新諾兒AC+育兒配方、歡

樂動物園健身器，合計金額26,896元（見本院卷四第

13頁），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

院卷四第38頁背面，106年2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

6年3月3日刷卡26,896元，分3期，每期8,966元）。

　　　　②2017年11月23日乳月太GSHA+、益敏菌多多，金額合

計8,100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此部分為被告以

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39頁背面，

106年11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6年11月23日刷卡8,

100元，分3期，每期2,700元。同一月份消費明細顯

示被告於同年月22日於營養銀行刷卡消費41,875元，

分3期，每期13,956元）。

　　　　③2018年1月27日雀巢金能恩、益敏菌多多、乳月太GSH

A+、CBP，合計金額13,230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背

面），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

本院卷四第41頁背面，107年1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

107年1月27日刷卡13,230元，分3期，每期4,410

元）。

　　　　④2018年3月18日雀巢金能恩(-36875元)、諾優能金版

幼兒成長奶粉(+41241元)，金額4,366元（見本院卷

四第13頁背面），此4,366元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

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3頁背面，107年3月信用

卡消費明細顯示107年3月18日刷卡4,366元，分3期，

每期1,456元）。

　　　　⑤2019年8月29日諾優能金版幼兒成長奶粉，金額8,388

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

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5頁背面，108年8月信用

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8月29日刷卡8,388元）。

　　　　⑥2020年2月28日諾優貝金版初生嬰兒配方奶粉、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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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金版幼兒成長奶粉，合計87,480元（見本院卷四第

14頁背面），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

付（見本院卷四第47頁背面，109年2月信用卡消費明

細顯示109年2月28日刷卡87,480元，分8期，每期10,

935元）。

　　　　⑦2019年4月18日麗貝樂敢動褲6號XL，金額482元（見

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渣打銀行信用卡支付

（見本院卷四第52頁背面，108年4月信用卡消費明細

顯示108年4月18日刷卡482元）。

　　　　⑧2019年7月23日雀巢媽媽孕哺營養膠囊，金額1,180元

（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渣打銀行信用卡

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4頁背面，108年7月信用卡消費

明細顯示108年7月23日刷卡1,180元）。

　　　　⑨2020年10月6日乳月太GSHA+、黃鴨滑蓋練習杯，共計

金額1,662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部分為被告

以中國信託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6頁背面，10

9年10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9年10月6日分6期刷

卡，第1期190元，未到期1,472元，合計1,662元）。

　　　　⑩由上開①-⑨元大銀行、渣打銀行、中國信託銀行被

告刷卡紀錄顯示，被告以信用卡在營養銀行消費金額

合計達19萬元以上，而原告提出原證27提貨單在營養

銀行消費金額共計206,534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背

面），足證於原告在營養銀行提貨之育兒用品花費多

由被告刷信用卡支付。

　　⒊綜上，可知被告於原告主張之代墊時期當時，既為家庭中

唯一有工作收入之人，且被告確有以其信用卡支付兩造共

同生活期間之家庭日常生活開銷(含子女扶養費)的事實，

則原告主張自二名子女出生時起至109年10月6日原告離家

前，全由原告獨力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被告未共同分

擔家庭生活費用，自不足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其代墊之兩名同上扶養費578,8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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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11,269元×44＋11,269元×（11÷30＋7）＝578,

851元】，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又原告主張：原告於109年6月間返回職場工作，因未成年

子女乙OO尚年幼，故須委由托嬰中心照料，原告因此支付

自109年6月至109年11月共計6個月之托嬰費用，每月托嬰

費用為19,780元，共計118,680元，被告應給付上開金額

之半數即59,340元等語。然上開托嬰費用既亦屬兩造同住

期間之家庭生活費用一部分，而被告於系爭期間尚有共同

分擔家庭生活必要費用，業如前述，參以被告亦有給付長

子就讀幼稚園之註冊費、月費、才藝費、交通費共計209,

017元（即108年12月19日繳納衛斯理幼稚園註冊費35,000

元、109年2月25日至109年8月7日福祿貝爾幼稚園註冊費

及月費共計91,375元、109年8月18日衛斯理幼兒園材料

費、保險費、月費、交通費共計17,580元、109年9月10日

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計10,900元、109年9月21日直

排輪、積木教學、積木教材費及樂高機械學費、材料費用

計19,100元、109年10月12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

費、室内鞋費用計11,200元、109年11月5日衛斯理幼稚園

月費、交通費計10,900元、109年12月2日衛斯理幼稚園月

費、交通費、冬季運動服費用計11,962元，合計208,017

元），有卷附相關單據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8頁至第65

頁），衡情，兩造斯時實係基於夫妻婚姻共同體關係互相

分擔不同的子女扶養費，兩造於上開期間既均有負擔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

返還原告所給付之托嬰費半數59,340元，亦屬無據，應予

駁回。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及自

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另依民法

第1030條之1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33,4

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

暨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扶養費63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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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不再逐一贅述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家事第一庭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

號

A.財產項目 B.109 年 10

月 22 日

(基準日)

之金額或

價額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之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新光商業銀行十

甲分行存款（帳

號 000000000000

0）

19元 卷一第130

至131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兆豐國際商業銀

行存款

31元 卷一第137

至138頁

兩造均不爭執

3 中華郵政蘆竹郵

局存款（帳號000

0000-0000000）

21,296元 卷一第145

至146頁

兩造均不爭執

4 台新商業銀行存

款

350元 卷一第149

頁

兩造均不爭執

5 凱基商業銀行存

款

2,516元 卷一第162

頁

兩造均不爭執

6 臺灣銀行存款 原告主張：

50,759元

卷一第164

至165頁

原告主張：該帳戶中

有10萬元為原告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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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

150,759 元

－10萬元＝

50,759元）

無償贈與(見卷二第12

8頁、第107頁、第128

頁)，依民法第1030條

之1第1項但書第1款規

定 ， 無 償 取 得 之 財

產，不應計入原告婚

後財產。

被告主張：

150,759元

被告主張：此帳戶內

金額150,759元，應全

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計算，依原證18訊息

顯示，並非原告無償

取得。

本院判斷：

㈠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

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是贈與者，於當事人間

必本於贈與之意思合致，而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始

得當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贈與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贈與

意思互相表示合致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財產之交

付，未能證明贈與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贈與關係存

在。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

㈡依卷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2年6月28日遠銀詢字第1120003702號

函附原告母親丁OO帳戶交易明細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2年7月3

日臺中營密字第11200033591號函附原告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

本院卷二94頁、107頁），原告之臺灣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

000）於109年10月18日確有自原告母親丁OO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跨行轉入二筆各5萬元(下簡稱「系

爭二筆5萬元轉帳」)（合計10萬元）。

㈢原告固主張：「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係原告母親丁OO贈與原告

等語，並提出本院卷二第128頁原告與其母親丁OO於109年11月10

日之對話紀錄截圖（下簡稱系爭二人對話）為證。惟依原告與其

母親的對話內容觀之，「（丁OO：)真的有比較便宜，不知會來

安裝嗎？明天我轉五萬給妳，至今已轉了10萬＋10萬保費）。」

原告則答稱：「應該都是自己裝的，我錢夠用」，丁OO繼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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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真的ㄛ，爸睡不慣軟床一回家8點就上床睡」等語。衡諸

上開對話內容，兩人對話時，原告之母先詢問床是否真的比較便

宜及會否來安裝的問題，繼緊接稱「明天我轉五萬給妳」等語，

準此，原告母親於對話中稱明天轉帳5萬元予原告，衡情，亦可

能係給付原告購買床的費用，而非單純贈與原告金錢。

㈣原告雖主張：109年10月18日「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即係系爭

二人對話訊息中原告母親所稱「至今已轉了10萬」之款項，然原

告主張之系爭二人對話訊息日期為109年11月10日，與「系爭二

筆5萬元轉帳」之轉帳日期（109年10月18日）顯有相當時間差，

實無從逕認二者係相同。況且，系爭二人對話訊息內容中，原告

母親稱「『至今』已轉了10萬」等文字，依其語意，似乎是經過

一段時間陸續共轉帳10萬元；反觀本院卷二第107頁之臺灣銀行

臺中分行原告帳戶「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的時間，分別是在109

年10月18日19時27分49秒、109年10月18日19時30分40秒，二筆

轉帳時間僅隔3分鐘相當密接，衡諸上情參互以觀，系爭二人對

話訊息難以作為「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係原告母親贈與原告之

證據。

㈤又衡諸常情，原告母親轉帳予原告之原因可能有多端，「系爭二

筆5萬元轉帳」縱由原告母親轉入原告帳戶，亦無從逕認係原告

母親「贈與」原告10萬元。

㈥從而，原告主張此帳戶內金額，應扣除母親無償贈與原告之10萬

元，尚屬無據，故原告此臺灣銀行存款餘額仍應以150,759元列

入其婚後財產範圍。

7 第一商業銀行長

春分行存款

1,196元 卷一第166

至168頁

兩造均不爭執

8 上海商業銀行存

款

45元 卷一第211

至212頁

兩造均不爭執

9 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南崁分行存款

4,010元 卷一第214

至216頁

兩造均不爭執

10 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存款

4,967元 卷一第218

至219頁

兩造均不爭執

11 臺灣土地銀行南

崁分行存款

24,651元 卷一第226

頁

兩造均不爭執

12 臺銀人壽金富貴 原告主張： 卷一第133 原告主張：此保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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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額還本終身保

險

0元 至134頁、

卷二第192

頁、第193

頁

原告母親贈與原告，

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

產，不應列入原告之

積極財產計算，並提

出原告與其母丁OO之

對話截圖為證（卷二

第34頁、第128頁）。

被告主張：

295,335元

被告主張：此應全額

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

算。

本院判斷：103,799元

㈠原告主張：原告母親丁OO生前職業為保險業務員，原告母親為原

告支付系爭保險之保險費（或以現金繳納或丁OO轉帳匯款至原告

名下臺灣銀行帳戶由保險公司扣款），故此保險係原告無償取得

之財產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原告，每期保費應繳98,730

元、實繳95,768元，且依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

臺銀人壽)函覆本院關於系爭保單之繳納保險費方式：①第1期

（105年11月）保費由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

扣繳。②第2、3期（106年11月、107年11月）保費係由丁OO臺

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③第4-6期（108年11月、109

年11月、110年11月）保費係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

0帳戶扣繳。④第7期（111年11月）保費係要保人本人臺灣銀

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見本院卷二第193頁）。由上述可

知，系爭保單之保費僅有第2、3期保費係由原告之母丁OO的帳

戶扣繳，其餘則由原告自己帳戶扣款，原告主張系爭保單保費

全數由丁OO支出，已有不實。

　2.原告所提出之原證18對話截圖中（見本院卷二第34頁），丁OO

固表示「妳買全球這張加買防癌，我這再幫妳加買防癌加手術

及住院，妳付全球保費，我幫妳付臺銀保費」等語，惟上開訊

息中並無顯示原告與其母親對話之日期、原告母親願幫付臺銀

保費之年度等資訊；且依上開訊息內容顯示原告母親要求原告

購買全球防癌險，全球防癌險之保費由原告負擔，原告母親則

幫原告給付台銀保費，雙方實互有互利之對價關係而非全然無

償；另依原證19對話截圖，原告之母對原告稱「至今已轉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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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10萬保費」等語，對照系爭保險「每期」「應繳」保費即

高達98,730元（實繳保費95,768元，將近10萬元），上開對話

記錄僅稱原告母親幫原告繳納保費10萬元，亦足見系爭保險之

每年保費並非均由原告之母丁OO繳納，無從逕認系爭保險全部

係由丁OO贈與原告而全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

㈡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人身保險業

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

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

費之積存，於危險事故發生前，用作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

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

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

規定自明。系爭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之要保人既為

原告，上開保險契約於基準時點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兩造結

婚時點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惟依前

述，系爭保險第2、3期保費係由原告之母丁OO臺灣銀行00000000

0000帳戶扣繳，衡情可認原告之母贈與金錢為原告繳納上開二期

保費，又依前開臺銀人壽函覆內容（見本院卷二第193頁），原

告之母就系爭保險之第2期保費係於107年1月2日實繳95,768元、

第3期保費係於108年1月2日實繳95,768元，合計贈與保費之金額

為191,536元，故本院認系爭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

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以103,799元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計

算式：356,051元－60,716－191,536＝103,799）。

13 新光人壽長扶久

久終身保險

0元 卷一第169

至170頁、

卷二第39頁

背面

兩造均同意此保單為

原告母親贈與原告，

屬民法第1030條之1第

1項但書第1款無償取

得之財產，不應列入

原告婚後財產。

本院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

產，故不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範圍。

14 台灣人壽金如意

還本終身壽險、

長利養老保險三

張

0元 卷一第171

至172頁、

卷二第39頁

背面

兩造均同意此四張保

單均為原告婚前投保

並繳費期滿，為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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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財產，不列入原

告婚後財產計算。

本院判斷：

此四保單為原告婚前財產，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15 遠雄人壽雄安心

終身保險等六張

保單

0元 卷一第143

至144頁、

卷二第39頁

背面、第79

頁、第165

至166頁

兩造均不爭執系爭保

單於109年10月22日無

保單價值。

本院判斷：

系爭保單於109年6月16日已終止，故系爭保單於109年10月22日之

基準時點已無保單價值（見本院卷二第165至166頁）。

16 玉山商業銀行存

款

0元 卷一第205

頁、卷二第

101頁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

基準日尚未開立玉山

商業銀行帳戶

17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下簡稱中信

銀)存款

原告主張：

35,367 元

（計算式：

100,367 元

－65,000元

＝ 35,367

元）

卷二第55至

58頁、第12

9頁至第129

頁背面、第

130頁、第2

12至215頁

原告主張：存款餘額

100,367元中有65,000

元 為 原 告 友 人 所 贈

與，故此帳戶餘額尚

應扣除原告無償取得

之65,000元，扣除後

以35,367元列為原告

積極財產。

被告主張：

100,367元

被告主張：原告無法

證明該65,000元匯入

之原因為贈與，原告

之系爭帳戶存款餘額

不應扣除65,000元。

本院判斷：100,367元

㈠原告主張離家後獲得友人庚OO、丙OO、辛OO匯款無償贈與金錢以

資助原告生活，故原告於此帳戶內因友人匯入而無償取得之金額

合計65,000元，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

認，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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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依卷附中信銀112年12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71669號函

所附原告帳戶之交易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12至215頁），

固可見109年10年8日自訴外人辛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

入10,000元、109年10年8日自訴外人丙OO帳號000000000000之

帳戶匯入15,000元、109年10年9日自訴外人庚OO帳號00000000

0000之帳戶匯入40,000元之事實，惟衡諸常情，帳戶匯款之原

因多端，原告尚應就其與上開匯款人間存在贈與契約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僅提出其與訴外人辛OO之110年4月26日對話截圖為佐（見

本院二第130頁），訊息中原告先對辛OO稱：「我想把你上次

轉帳給我的錢還你，之前我情緒不穩，不知道在想什麼」、

「帳號給我吧」；辛OO則回稱：「喔喔喔喔好」、「捐給勵馨

基金會吧」等語，據上，原告係欲還款予訴外人辛OO，而訴外

人辛OO亦先回答「好」，難認辛OO於匯款時，其與原告間存在

贈與之合意。

　⒊此外，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與訴外人庚OO、丙OO間就前述

所匯款項有贈與之合意，則原告主張上開人匯款入原告中信銀

帳戶之款項係贈與原告金錢，難認屬實。

㈡從而，本院認原告中信銀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100,367元，

應全額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　

一之二、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信用卡

1,010元 卷一第218

至219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對訴外人丙OO之

債務

原告主張：

1,000,000

元

卷一第95頁 原告主張：原證16切

結書（卷一第95頁）

足以證明原告向丙OO

借款之事實為真。

被告主張：

0元

被告主張：原告未能

證明有借貸事實。

本院判斷：0元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

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

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

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

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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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

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

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原告於109年10月間離家後為生活所需，而於109年10

月12日向友人丙OO借款100萬元，並約定二年後即111年12月31日

還款，上開債務於基準日尚未清償，應列為原告婚後債務等語，

並提出丙OO親寫切結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5頁），被告則

否認之。經查，原告自承原告向訴外人丙OO借款時，並未簽署借

據，係事後為證明確有借款之事實，遂請求丙OO書立切結書等語

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06頁背面），足見系爭切結書並非原告主

張之借款時點所簽立，而係事後所為；又系爭切結書內容雖記載

丙OO當場交付現金，然切結書記載之借款金額高達100萬元，如

此鉅款丙OO並非以匯款或轉帳方式交付原告，而係提領現金交付

原告，已與常情有違；又原告無法提出丙OO提領100萬元之金流

資料，則丙OO是否有交付100萬元予原告而成立借貸關係，亦啟

人疑竇。

㈢從而，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12日向訴外人丙OO借款100萬，該

債務於基準日之時點尚未清償，應列入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計

算，尚不足採，此部分應以0元核計。　　　　

3 原告母親丁OO贈

與原告財產，原

告以無償取得之

財產清償婚姻關

係存續中所負債

務

原告主張：

76,000元

卷 二 第 34

頁、第88至

94頁、第10

4至107頁、

第128頁、

第210至211

頁、第228

頁

原告主張：原告母親

於107年11月19日、10

9年4月30日從遠東銀

行帳戶分別匯款28,00

0元、48,000元至原告

臺灣銀行帳戶，贈與

原告金錢資助原告生

活 及 扶 養 未 成 年 子

女，屬原告以無償取

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

係存續中所負債務，

依民法第1030條 之2

規定，應列入婚姻存

續中所負債務計算。

被告主張：

0元

被告主張：匯款原因

眾多，未能以匯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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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明原告與原告母

親間贈與之合意。又

原告就107年11月19日

匯入之28,000元已主

張是作為支付台銀保

費使用，現又將此追

列為負債，前後主張

已有不一，且就同一

筆款項多次評價。

本院判斷：0元

㈠經查，依卷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2年6月28日遠銀詢字第112000

3702號函附原告母親丁OO帳戶交易明細、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

2年7月3日臺中營密字第11200033591號函附原告帳戶交易明細所

示（見本院卷二第88至94頁、第104至107頁），原告之臺灣銀行

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雖

有自原告母親丁OO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00）跨行轉帳分別匯入28,000元、48,000元之款項，合計76,000

元，惟原告就上開二筆匯入款項為母親所贈與之事實，僅提出其

與母親丁OO對話紀錄截圖內容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4頁、第128

頁）。細譯系爭二則對話紀錄內容，並未見論及28,000元、48,0

00元二筆款項，而匯款之原因既有多端，尚難僅以匯款之事實，

逕認係原告母親贈與金錢予原告。

㈡原告原主張上開款項均係用以支付日常開銷，後復改稱107年11

月19日原告母親匯款之28,000元，已於108年12月2日用以扣繳保

費而用罄、另109年4月30日原告母親匯款之48,000元，在109年6

月8日其轉帳78,009元至被告父親白志中之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土

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見本院卷二第210至211

頁、第228頁），用以清償兩造婚後向白志中借款投資期貨之債

務等語，然查，原告所陳108年12月2日扣繳保費、及109年6月8

日轉帳至白志中帳戶之日期，均距原告母親匯款予原告之日期

（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相隔數月，且原告若干保險

係原告母親所贈，本已未列入本件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原

告就其主張以母親無償贈與之財產28,000元、48,000元清償婚後

債務，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納入其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

債務計算，舉證不足，故本院認此部分主張應以0元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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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4 國民年金保險費 5,297元 卷二第131

頁

兩造均不爭執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價額

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之一原告婚後

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7所示，金額合計為

414,006元。

㈡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一之二原告婚後

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4所示，金額合計為6,30

7元。

㈢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407,699

元（計算式：414,006－6,307＝407,699）。

編號 A.財產項目 B.109 年 10

月 22 日

(基準日)

之金額或

價額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二之一、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王道商業銀行

存款（帳號00

00000000000

0）

15元 卷一第142

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元大商業銀行

存款（帳號00

000000000000

00）

14,530元 卷一第153

至154頁

兩造均不爭執

3 台灣人壽福滿

人生終身壽險

保單

852元 卷一第171

至172頁

兩造均不爭執

4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天母分行

存款

3元 卷一第173

至174頁

兩造均不爭執

5 永豐商業銀行 111元 卷一第175 兩造均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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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 頁

6 玉山商業銀行

內湖分行存款

28元 卷一第206

至2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7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存款

0元 卷二第59至

62頁

兩造均不爭執

8 岱睿科技有限

公司投資額

10,000元 卷一第24頁 兩造均不爭執

9 被告於另案

(109年度家調

字第 1389 號 )

陳述其有存款

200萬元

原告主張：

200萬元

卷一第232

至236頁、

卷 二 第 28

頁 、 第 50

頁、第50頁

背面、第51

頁至第53頁

背面、第54

頁至第54頁

背面

原告主張：被告於本

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

89號案之訪視報告中

自陳有存款200萬元，

被告嗣後辯稱上開200

萬元為借款，前後陳

述自相矛盾，應將被

告自承之200萬元列入

被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

0元

被告主張：被告係於

109年11月19日始向被

告阿姨己OO借款200萬

元匯入被告元大商業

銀行之帳戶，用以清

償銀行貸款。於109年

10月22日基準時點，

該200萬元尚不存在。

本院判斷：0元

⒈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所

計算之「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不包含基準日後方取得之財

產。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之訪視報告

中，自陳被告有存款200萬元，該200萬元應計入被告婚後財產

等語，雖據原告提出系爭訪視報告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

2至236頁），惟系爭訪視報告係社工於109年11月19日（基準

日後）訪視被告所為之紀錄，被告於基準日之時點，實際資產

為何，仍應以相關金融機構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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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被告抗辯：109年11月19日被告向阿姨己OO借款200萬元匯入被

告元大商業銀行之帳戶，用以清償銀行貸款等語，業據被告提

出元大商業銀行交易明細、被告與被告阿姨己OO之訊息對話截

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8頁、第51頁至第53頁背面）。依上開

對話訊息內容，被告確實向己OO借款200萬元，己OO則於109年

11月19日自其華南商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匯款200萬元

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復參以卷附被

告之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放款明細、花旗商業銀行卡友信用貸款

109年12月月結單（見本院卷二第50頁、第50頁背面），可知

被告收受上開借款後隨即於109年11月20日繳清渣打國際商業

銀行貸款餘額910,978元、於109年12月繳清花旗商業銀行信用

貸款111,536元，其後被告又於110年11月22日、110年11月29

日分別清償92萬元、108萬元予訴外人己OO，此亦有被告所提

出之元大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影本可證（見本院卷二第54

頁至第54頁背面）。依上述可知，被告係於基準日（109年10

月22日）後之109年11月19日始向己OO借貸取得200萬元，上開

200萬元不應列入本件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10 被告以婚後財

產清償其婚前

遠東商業銀行

債務

原告主張：

233,530元

卷三第16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

後財產清償二筆婚前

債務之金額應為5,829

元及227,701元，二者

合計233,530元

被告主張：

191,258元

被告主張：

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函覆之資料（卷三第1

6頁）顯示，被告第一

筆婚前債務於兩造婚

姻期間清償 5,829 元

（含本金5,799元、利

息30元），惟該30元

利息應屬婚後債務。

另第二筆婚前債務，

於兩造婚姻期間清償

227,701元（含本金21

5,823元、利息1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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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該11,878元利

息亦應屬婚後債務。

上開二筆發生於婚後

之利息債務，不應追

加列入原告之婚後積

極財產計算，應僅將

二筆清償之本金221,6

22元依民法1030條之2

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

產計算（計算式：5,7

99元＋215,823元＝22

1,622元）。

另上開被告所清償之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

款，其中至少有30,36

4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

款清償，故依民法103

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

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

應為191,258元

（計算式：221,622－

30,364＝191,258）

本院判斷：233,530元

㈠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除已補償

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

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定有

明文。又利息之債係附隨於主債務，被告婚前之貸款，在婚後

期間所產生之貸款利息債務，因該利息債務係附隨於被告婚前

之貸款主債務，性質上亦屬婚前債務，故婚後所清償利息亦應

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始符公平分配

夫妻剩餘財產之立法本旨。

㈡兩造均不爭執被告有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向遠東商業銀行借

貸之二筆債務，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3年2月22日113遠銀個

字第43號函覆本院之內容（見本院卷三第16頁），被告第一筆

信用貸款自105年12月24日至109年10月22日所繳納之金額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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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元（含本金5,799元、利息30元），第二筆信用貸款自105

年12月24日至109年10月22日所繳納之金額為227,701元（含本

金215,823元、利息11,878元），揆諸前揭說明，第一筆信用

貸款婚後所生之利息30元、第二筆信用貸款婚後所生之利息

　11,878元，其性質均附隨於婚前之貸款主債務，亦屬婚前債

務，故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是

以本院認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之婚前債務的

金額應為233,530元（計算式：5,829＋227,701＝233,530）。

㈢被告雖主張所清償之上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233,530元，

其中至少有30,364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惟被告就主張

其另外借款清償之具體金額含糊不清，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

另向前開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

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此情形仍應屬被告

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

主張應再扣除30,364元，要屬無據。

11 被告以婚後財

產清償其婚前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

366,592元

卷三第55至

60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

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

之 金 額 應 為 366,592

元。

被告主張：

200,061元

被告主張：被告於婚

姻期間清償本金及利

息為366,592元，其中

利息95,873元屬婚後

債務。應僅將清償之

本金270,719元依民法

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

後積極財產計算。

另上開被告所清償之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

款，其中至少有70,65

8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

款清償，故依民法103

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

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

應為200,0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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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式：270,719－

70,658＝200,061）

本院判斷：366,592元

⒈依中國信託商業銀行113年2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3874

0號函暨所附客戶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55至60頁），被告

該筆婚前債務於婚姻期間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合計為366,592元

（其中利息金額為95,873元），依同前述理由，前述366,592

元（含本金及利息）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

財產計算。

⒉被告固主張所清償之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債務366,592

元，其中至少有70,658元係被告另向花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

銀行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借款加以清

償，惟被告就主張其另外借款清償之具體金額含糊不清，況縱

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前開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惟

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

此情形仍應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

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70,658元，要屬無據。

12 被告以婚後財

產清償其婚前

澳盛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

709,062元

卷二第172

頁、卷三第

10至11頁、

第67至84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

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

之 金 額 應 為 709,062

元。

被告主張：

148,498元

被告主張：被告於婚

姻期間清償本金及利

息為709,062元，其中

49,192元利息為婚後

債務，應僅將清償之

本金659,870元依民法

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

後積極財產計算。

又上開被告所清償之

澳盛銀行貸款，其中

511,372元係被告另以

花旗商業銀行、永豐

商業銀行等婚後貸款

清償，故依民法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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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

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

為148,498元。

（計算式：659,870－

511,372＝148,498）

本院判斷：709,062元

⒈依星展商業銀行113年3月13日113星展消帳發（明）字第03703

號函暨所附客戶貸款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67至84頁），被

告該筆婚前債務於婚姻期間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合計為709,062

元（其中利息金額為49,192元），依同前述理由，前述709,06

2元（含本金及利息）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

財產計算。

⒉被告固主張所清償之上開澳盛銀行貸款債務709,062元，其中

　係以其向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銀行貸款之511,372元

加以清償，並提出永豐商業銀行113年2月16日回函所附放款帳

戶00000000000000交易明細、星展商業銀行(澳盛銀行)貸款交

易明細表為據（見本院卷二第172頁、本院卷三第10至11頁、

第84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

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511,372元，惟被告於基準日之

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仍屬被告以婚

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

應再扣除511,372元，自屬無理由。

13 被告以婚後財

產清償其婚前

元大銀行信用

卡債務

原告主張：

87,079元

卷三第61至

62頁、卷四

第37頁

原告主張：被告在105

年 12 月 24 日 （ 結 婚

日）前之信用卡債務

為87,079元，被告以

婚後財產清償，應依

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

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

被告主張：

0元

被告主張：

被證24顯示105年12月

26日元大銀行信用卡

債務應繳總額為43,99

6元，惟該金額係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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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至105年12月10

日止之結帳金額，距1

05年12月24日尚有14

天，被告係於此14天

內仍有消費，方累積

至105年12月24日信用

卡債務87,079元。

被告薪水係每月5日撥

款，足見被告係以婚

前財產清償上開月份

之信用卡債務。

被告於婚後第一次貸

款 係 向 花 旗 銀 行 貸

款，貸款日期為106年

2月18日，此時間點在

105年12月24日之後，

故此筆信用卡債務87,

079元顯然被告不是以

婚後貸款清償。

本院判斷：0元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12月24日之婚前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

為87,079元，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上開金額應納入被告婚後

財產計算等語，業經被告所否認。查，依元大商業銀行113年3

月5日元銀字第1130002772號函暨所附信用卡餘額資料顯示，

被告於該行截至105年12月24日（結婚日）之信用卡放款金額

為87,079元（見本院卷三第61至62頁），惟依原告所提出之系

爭信用卡105年11月之消費明細表可知，該信用卡就105年11月

帳單之結帳日為105年12月10日（見本院卷四第37頁），其前

一期應繳總額為41,385元，前期已繳納77,236元，本期應繳總

額為43,996元，繳款截止日為105年12月26日，堪認兩造於105

年12月24日結婚時，被告應繳款金額為43,996元，衡以兩造結

婚日(105年12月24日)距該帳單105年12月26日繳款截止日，僅

有短短2日，而被告發薪日為每月5日，足認被告抗辯其係以10

5年12月5日(此時點在結婚日前)所發薪資在105年12月26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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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截止日前，清償此信用卡債務，亦即被告係以婚前財產支

付上開信用卡債務，應為可採。

⒉依上述，系爭婚前之信用卡債務非以被告婚後財產清償，自無

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主張應將87,079元納

入被告婚後財產計算，顯無理由，本院認此部分金額應以0元

核計。

14 被告惡意處分

財產

原告主張：

500,000元

卷 二 第 17

4、176、17

7頁

原告主張：

被告已向多家銀行貸

款，卻仍多次匯款予

被 告 父 母 共 計 50 萬

元，此為被告惡意處

分財產，依民法第103

0條之3第1項規定，應

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而

列入被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

0元

被告主張：

被告並無惡意隱匿或

處分婚後財產。

本院判斷：0元

㈠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

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

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本文亦有明定，是以原告就被告歷次貸款或被告匯款予父母係

基於「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目的而惡意處分財產」的

事實，應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被告負有不少貸款債務，卻仍於貸款後之108年5月

7日匯款10萬元予被告母親，108年10月30日匯款20萬元予被告

母親，於108年11月28日匯款5萬元予被告父親，109年2月10日

匯款15萬元予被告母親，被告既主張其平日係以信用卡支付生

活開銷，可見被告應無另行給付被告父母扶養費之必要，被告

所為係惡意隱匿財產，被告之婚後財產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

條第1項之規定追加50萬元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依被告薪資證明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61頁），被告薪資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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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14萬元，惟被告慣於使用多張信用卡消費（包含澳盛商業

銀行、花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

打國際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凱基商業銀行），除用以支

付生活開銷外，並以信用卡為信用貸款，用以償還其他貸款或

信用卡債務，多年來之習慣均是如此，並無明顯改變，此見本

院卷四第37頁至第56頁背面、本院卷三第10至11頁、第84頁等

之資料即明，故衡情尚難認被告有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

「惡意」處分財產的情形。

㈢被告於108年3月27日向元大商業銀行貸款68萬元，其後在108

年5月7日匯款10萬元予其母親；又於108年10月16日向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嗣於108年10月30日匯款20萬元予其

母親、於108年11月28日匯款5萬元予其父親；另被告於109年1

月22日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而於109年2月10日

匯款15萬元予其母親（見本院卷二第112-114、95-98頁、第10

2-103頁、第174、176、177頁）。細觀上開被告歷次匯款予其

父母之金額，係多次來自於被告不同時間之貸款，並非被告將

所貸得之款項全數移轉予父母，且被告亦非頻繁匯款予父母，

每次所匯金額亦有不同，衡情，被告主張其上開匯款係給付父

母之孝親費，應屬可採。本院衡酌兩造間離婚訴訟係原告先行

提起，而被告上開匯款予父母之孝親費，在人倫上亦符合民法

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之

規定，難認被告係為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為匯款，

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件不須將上開匯款50

萬元追加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二之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玉山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

應以0元計

卷二第80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

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

活支出，且被告於婚

姻 期 間 借 貸 多 筆 貸

款，貸款金額遠超過

家庭需要，其貸款目

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

對 於 剩 餘 財 產 之 分

配。

被告主張： 被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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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55元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86,755元

兩造均不爭執玉山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27日玉山卡（貸）字第11

20002403號函覆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86,755元（見卷二第80

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

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玉山商業銀行於108年6月20日貸款18萬元，同日撥

款178,282元至被告元大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

外，另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費、被告與

戊OO間之借款、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

貸及信用卡費、玉山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凱基商業銀行信

貸、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足

見系爭貸款之金流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

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

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

採。

2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

應以0元計

卷二第95至

98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

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

活支出，且被告於婚

姻 期 間 借 貸 多 筆 貸

款，貸款金額遠超過

家庭需要，其貸款目

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

對 於 剩 餘 財 產 之 分

配。

被告主張：

985,989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985,989元

兩造均不爭執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22

4839229997號函覆：被告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二筆貸款於基準

日之餘額分別為885,989元、10萬元（見卷二第95至98頁），惟

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

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於108年10月16日貸款100萬元、

另於109年5月15日貸款10萬元，第一筆100萬元貸款於同日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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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970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其金錢支付流向除部分現

金提領外，多用以支付元大銀行、渣打銀行、星展銀行、花旗銀

行等之信用卡費、償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元大商業銀

行貸款本息、匯款被告母親20萬元、玉山商業銀行銀行之信用卡

及貸款費用、凱基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及信用卡費用、被告與戊OO

間之借款、匯款5萬元予被告父親、永豐商業銀行信用卡及信用

貸款；第二筆10萬元貸款於109年5月15日撥款10萬元至被告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後，被告於109年5月18轉匯99,888元至元大商

業銀行，除現金提領外，另支付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

行信用卡費、元大商業銀行貸款本息、清償被告與戊OO間借款

（見本院卷二第176、178頁），足見被告將系爭二筆貸款多用於

償還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

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

之分配，原告主張自無可採。

3 渣打國際商業

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

應以0元計

卷二第102

至103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

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

活支出，且被告於婚

姻 期 間 借 貸 多 筆 貸

款，貸款金額遠超過

家庭需要，其貸款目

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

對 於 剩 餘 財 產 之 分

配。

被告主張：

919,893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919,893元

兩造均不爭執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30日渣打商銀字第11

20019849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919,893元（見

卷二第102至10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

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於109年1月22日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

同日撥款997,970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

除現金提領外，係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元大

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

用卡費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購買運動彩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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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凱基商業銀行

信貸及信用卡費用、玉山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匯款15萬

元予被告母親、支付線上課程費用、匯款至原告兆豐商業銀行帳

戶（見本院卷二第177頁），足見系爭貸款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

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

私人借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

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4 元大商業銀行

貸款

原告主張：

應以0元計

卷二第112

至114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

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

活支出，且被告於婚

姻 期 間 借 貸 多 筆 貸

款，貸款金額遠超過

家庭需要，其貸款目

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

對 於 剩 餘 財 產 之 分

配。

被告主張：

550,79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550,795元

兩造均不爭執元大商業銀行以112年7月24日元銀字第1120013340

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550,795元（見卷二第102至

10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

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元大商業銀行於109年1月22日貸款68萬元，同日撥

款677,001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

提領外，另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

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及償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

及信用卡費、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凱基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

卡費、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元

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匯款10萬元予被告母親、匯款至原告兆

豐商業銀行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74頁），足見系爭貸款多用於

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

費、信用貸款、私人借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

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5 花旗商業銀行 原告主張： 卷二第115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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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 應以0元計 頁 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

活支出，且被告於婚

姻 期 間 借 貸 多 筆 貸

款，貸款金額遠超過

家庭需要，其貸款目

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

對 於 剩 餘 財 產 之 分

配。

被告主張：

111,45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

花旗商業銀行以112年7月3日112政查字第0000091001號函覆本院

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125,288元（見本院卷二第115頁），兩

造均誤繕為111,455元，兩造於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

以111,455元作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四第133頁）。

又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此為被告所否認。查，被告向花旗商業銀行於106年2月18日貸款

273,000元、於108年1月7日貸款155,000元，第一筆貸款同日撥

款272,985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係用以

支付澳盛商業銀行、花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元大商

業銀行之信用卡費用，及償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澳盛商業銀行貸款本息；第二筆貸款

撥款154,985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

金提領外，係用以支付元大商業銀行之信用卡費，渣打國際商業

銀行信用卡費（見本院卷二第172、173頁），足見系爭貸款之金

流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

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

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6 永豐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

應以0元計

卷三第10至

11頁、第67

至84頁、卷

四第99頁

原告主張：

被告雖主張其向永豐

銀行貸款係為清償被

告於婚前向澳盛銀行

之貸款，然由永豐銀

行113年7月30日函覆

之資料可知被告所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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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實 （ 見 卷 四 第 69

頁）。

被告主張其清償婚前

向澳盛銀行之貸款金

額僅約50萬元，卻貸

款3倍有餘，且於基準

日之貸款餘額僅餘111

元，顯有可疑；又被

告就此貸款於基準日

後 一 個 月 即 清 償 完

畢，可證被告有隱匿

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

之嫌，故此貸款不應

列入被告婚後債務。

被告主張：

764,441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上述主張

本院判斷：764,441元

⒈依卷附星展商業銀行以113年3月13日113星展消帳發（明）字

第03703號函覆本院之貸款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67至84

頁），被告婚前於澳盛商業銀行之貸款截至105年12月24日止

尚有貸款餘額659,870元，該貸款於107年1月8日全數清償，被

告於107年1月8日所清償之本金為469,518元、利息為2,316

元，核與被告提出之永豐商業銀匯出匯款交易狀態查詢所示

（見本院卷四第99頁），永豐商業銀行於107年1月8日匯入被

告星展銀行消費金融貸款專戶471,834元之金額相符，可證被

告確實於婚後以借新還舊方式，向永豐商業銀行貸款以清償婚

前之澳盛商業銀行貸款債務，難認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

財產之情。

⒉兩造原主張分號42-0001貸款於109年10月8日放款餘額為236,7

06元，分號42-0002貸款於109年10月8日放款餘額為555,546

元，合計792,252元，然查，上開數額與永豐商業銀行113年2

月16日回函覆本院之放款帳戶00000000000000交易明細所載分

號42-0001貸款於109年11月8日放款餘額為228,397元，分號42

-0002貸款於109年11月8日放款餘額為536,044元，合計764,44

1元不符（見本院卷三第9至11頁背面），嗣兩造於114年7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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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以764,441元作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四

第133頁背面），故認被告之永豐商業銀行貸款於基準日時，

尚有貸款餘額764,441元未清償。

⒊被告於107年1月8日向永豐商業銀行貸款之金額，縱高於被告

婚前向澳盛商業銀行之貸款餘額，然因被告於婚姻期間尚有積

欠其他多筆銀行債務，被告多年來基於財務整合之目的或基於

生活所需考量而增加貸款金額，此習慣並無明顯改變，因此無

從遽認被告有何隱匿財產或處分財產之主觀上惡意，準此，本

院認被告婚後所借貸之永豐商業銀行貸款餘額764,441元，仍

應列入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7 被告向戊OO借

款

原告主張：

0元

卷二第179

至181頁、

卷 三 第 65

頁、卷四第

73至74頁

原告主張：

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

與訴外人戊OO間有借

貸關係，且被告名下

元大銀行帳戶於108年

4月19日至109年10月2

2日期間並無匯出款項

至戊OO指定之國泰世

華銀行帳戶，縱使被

告與戊OO之帳戶有金

流往來，亦難證明於

本件基準日時，該借

款債務仍然存在，故

原告否認被告有該筆

債務存在。

被告主張：

600,000元

被告主張：

被告於106年1月向友

人戊OO借款70萬元，

戊OO於106年1月9日、

1月20日分別匯款50萬

元、20萬元至被告元

大銀行帳戶，戊OO於1

08年4月19日要求被告

開始逐月清償，被告

遂每月以元大銀行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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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匯款1萬元至戊OO指

定之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帳戶，至今被告仍

持續清償，足見被告

與戊OO間確實存在借

貸關係。於本件109年

10月22日基準日被告

尚欠戊OO60萬元，應

列為被告婚後債務。

本院判斷：60萬元

⒈被告抗辯：被告於106年1月間向友人戊OO借款共計70萬元，嗣

戊OO於108年4月19日要求被告開始逐月清償，迄至基準日被告

尚有60萬元未償還等語，原告雖以前詞否認，然查：

　⑴訴外人戊OO於106年1月9日、106年1月20日分別匯款50萬

元、20萬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之帳

戶，有元大商業銀行113年3月7日元銀字第1130002771號函

暨所附交易查復資料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64至65

頁），堪認屬實。

　⑵依卷附被告與訴外人戊OO108年4月間之訊息對話截圖所示

（見本院卷二第179至181頁），訴外人戊OO於108年4月13日

表示「你能不能最近先還我一點錢，因為我小孩今年要出

生，花費比較多」，被告回以「我現在手上真的是一點錢都

沒有，我星期一去增辦信貸，有多少就先還你多少」等語，

其後訴外人戊OO則於108年4月19日之訊息中詢問被告可否每

月償還1萬元，被告則允諾「好」，戊OO請被告匯款至國泰

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可證被告與訴外人

戊OO於106年間確有借貸合意，並有戊OO交付借款予被告之

匯款紀錄可憑（見本院卷三第64至65頁），故被告主張其曾

於106年1月間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堪認為真。

⒉再查，被告自108年4月19日起開始還款予戊OO而陸續匯款1萬

元至戊OO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乙情，有元

大商業銀行113年8月20日元銀字第1130023734號函暨所附被告

行動銀行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往來交

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72至74頁），由上開往來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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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決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書記官　 周黃芹倩　　

　　　　　　　　　　　　　　　　　　　　　　　　　　　　

　　　　　　　　　　 

可知迄至本件基準日(109年10月22日)被告已清償訴外人戊OO

借款合計10萬元。

⒊綜上，被告婚後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扣除已清償之10萬

元，於基準日時點尚餘60萬元未清償，被告主張未清償之借款

餘額60萬元應列入其婚後消極財產計算，自屬有據。

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價額

本院判斷：

㈠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之一被告婚後

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4所示，金額合計為

1,334,723元。

㈡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二之二被告婚後

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7所示，金額合計為3,

099,435元。

㈢依上述，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高於婚後積極財

產，是以被告之婚後產價額應以0元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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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財訴字第29號
原      告  陳宜采


被      告  白宇鋐  
訴訟代理人  崔駿武律師
            陳玉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查，原告原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新台幣（下同）4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代墊之未成年子女甲OO、乙OO（下合稱兩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578,851元、及未成年子女乙OO托嬰費59,340元、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合計請求金額為1,238,191元，嗣於114年4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其請求之金額共為1,471,649元，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針對第一、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28頁）。經核原告上開聲明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請求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部分：
　　⒈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登記結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甲OO（男，000年0月0日生）、乙OO（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9年12月9日經鈞院以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調解離婚成立。惟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被告對原告有下述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⑴在婚姻存續期間，被告過往告知原告的出差或出國行程時間與其出入境紀錄不符，而被告頻繁以出國或加班為由，實則係在外與其他女子為性交行為，被告隱瞞實情，未履行忠誠義務，侵害原告作為配偶的基本權益。
　　　⑵被告長期不履行經濟扶養義務，拒絕分擔家庭責任，被告顯然漠視配偶扶養義務。
　　　⑶被告婚姻期間之借貸關係不透明，對被告隱瞞財務狀況，並惡意隱匿財產。
　　⒉從而，被告數次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違反忠誠義務，且未善盡配偶扶養義務，對原告隱瞞實際財務狀況，均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及婚姻關係之身分法益，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原告因被告侵權行為，致精神上蒙受痛苦，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爰參酌兩造經濟及社會地位，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20萬元。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法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而兩造婚姻關係已因調解離婚成立而解消，法定財產制關係亦隨之消滅，本件婚後財產範圍及價值計算應以原告起訴離婚之日即109年10月22日為基準日。
　　⒉經整理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原告不爭執如附表一之一所示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5、編號7至11、編號13至16、附表一之二原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編號4，及附表二之一所示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8等部分。惟原告認附表一之一原告積極財產中編號6所示臺灣銀行存款餘額150,759元，其中10萬元、編號12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295,335元均為原告母親所贈，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編號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餘額100,367元，其中65,000元為原告友人所贈，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亦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又原告確實有向訴外人丙OO借款100萬元之債務（附表一之二編號2）；而附表一之二編號3係原告以母親丁OO贈與原告之76,000元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債務，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應追加列回婚後債務計算。至於被告之財產部分，被告在另案訪視報告中自陳有存款200萬元（附表二之一編號9），自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附表二之一編號10-12係被告之遠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澳盛銀行等婚前債務，以婚後財產清償，應追加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又被告惡意處分隱匿婚後財產如附表二之一編號14所載，應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至附表二之二編號1-但333歲5被告向金融機構貸款，均為被告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編號6被告之永豐銀行貸款該筆貸款於基準日後一個月即清償完畢，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嫌、編號7被告向訴外人戊OO借款60萬元，縱使被告證明渠等帳戶間有金流往來，亦難證明於本件基準日該債務仍然存在。是以，上開原告爭執部分之說明，如附表一、附表二之「原告主張欄」所示。
　　⒊兩造婚後之財產及負債計算如下：
　　　⑴原告部分：原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扣除婚前及無償取得之財產後，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為145,207元，而原告基準日之婚後消極財產部分為1,082,307元，原告剩餘之婚後財產為負數（計算式：145,207元－1,082,307元＝-937,100元），故以0元核計。
　　　⑵被告部分：被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加計被告自述財產、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財產及惡意處分之財產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為3,921,802元，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消極財產部分為2,654,887元，被告剩餘之婚後財產為1,266,915元（計算式：3,921,802元－2,654,887元＝1,266,915元）。
　　⒋承上，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婚後財產，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為633,458元【計算式：（1,266,915元－0）÷2＝633,458元】，原告為被告育有二名子女，負擔家務，為家庭付出心血，相較被告有過之而無不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633,458元，應為有據。
　㈢請求返還代墊之扶養費及托嬰費部分：　
　　⒈兩造所生二名未成年子女分別自渠等出生時起至109年10月7日(原告因被告家暴逃離共同住所)止，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係由原告一人負擔，是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甲OO之扶養費期間應自106年2月6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44個月）；代墊未成年子女乙OO扶養費期間則應自109年2月25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7個月又11日）。又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報告，109年度桃園市地區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2,537元作為每名子女每月所需，以兩造各應負擔額為2分之1計算即11,269元【計算式：22,537元÷2≒11,26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被告就上開期間所應負擔之扶養費，合計為578,851元【計算式：11,269元×44＋11,269元×（11÷30＋7）＝578,85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用578,851元。
　　⒉又原告於109年6月間返回職場工作，因未成年子女乙OO尚年幼，故須委由托嬰中心照料，原告因此支付自109年6月至109年11月共計6個月之托嬰費用，每月托嬰費用為19,780元，6個月共計118,680元，而該筆費用應由扶養義務人即兩造共同負擔，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費用之一半即59,340元（計算式：118,680元÷2＝59,340元），亦有理由。
　　⒊綜上，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用共計638,191元。
　㈣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前開第一、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原告所提出原證7、8作為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證據資料，與兩造離婚訴訟前案中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所提之證據完全相同，且兩造於前案中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已以20萬元達成和解，原告就已達成和解部分，不得再請求損害賠償。
　　⒉原告提出原證23號主張被告經常以工作出差為由不在家，實際上卻係與友人前往日本遊玩，或實際上並未出國，在國内夜夜笙歌、尋歡作樂，並以原證24號主張被告自108年10月至109年2月每週假藉勞動服務為由外出八個小時，惟實際被告並無刑案記錄，可知被告亦係說謊外出約砲與他人約會等語，然原證23兩造之間的對話訊息無法佐證被告在國内夜夜笙歌、尋歡作樂，原告就上開主張並無實據，僅為原告空言揣測。而被告究竟有無因刑案改服勞動服務，亦無法據此佐證被告於此期間有與人約砲。
　　⒊原告主張被告漠視配偶扶養義務，於婚姻期間常以沒有錢為由，未提供任何家用，不參與孩子的扶養，將所有責任推給原告一人承擔云云，惟被告係提供信用卡予原告購買家庭生活所需，此觀被證24到27信用卡交易明細甚明，原告稱被告未將借款花費在家庭顯非事實，況一般人在有積蓄情況下豈需向銀行借款，原告主張被告隱匿財產後，再向銀行借款，此有違經驗法則。關於被告於前案社工訪視時所稱有200萬元存款乙節，被告已提出被證14、17即被告阿姨己OO於109年11月19日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元大銀行之交易明細及被告與己OO之訊息對話，被告於訊息中允諾阿姨會還款，被告亦於110年11月22日、11月29日分別匯還92萬元、108萬元予己OO，由上開對話内容顯示該200萬元為借款性質。因被告負債累累為事實，被告為爭取二名幼子之親權，故被告向親屬借款清償自己的銀行債務，並無隱匿財產情事，況該200萬元係本件109年10月22日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之後始匯入，非婚後財產分配範圍。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被告爭執部分之說明，如附表一、附表二之「被告主張欄」所示。原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扣除婚前無償取得財產後應為605,542元；原告婚後負債則為6,307元。另被告於基準日之全部婚後財產為565,356元；婚後負債為4,047,139元。是原告的婚後剩餘財產為599,235元，被告的婚後剰餘財產為0元。因被告婚後消極財產高於積極財產，故原告向被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半數633,458元，自屬無理由。
　㈢請求返還代墊之扶養費及托嬰費用部分：
　　⒈原告均係以109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計算過往106年、107年、108年度二名幼子之生活費，除該計算基準已顯失公允外，另原告稱伊於109年10月7日離家前（即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二名幼子之生活費用均由原告代墊，惟此節與原告自承：「因懷孕致使即在家相夫教子、打理家務，直至109年6月間方返回職場工作。」等語有所矛盾。實則原告懷孕後即在家操持家務，並無工作所得，家庭生活費用均係由被告外出工作賺取所得支應，被告係提供信用卡供原告消費家庭所需，並以信用卡支付家中水電，被告未棄家庭不顧。是以被告外出工作支應家庭生活費用、原告在家操持家務，此為兩造於婚姻中所為家庭分工協議，被告賺取薪資供全家生活使用，並未因此獲得利益，而原告照顧自己的孩子豈有受損害？故原告主張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原告有為被告代墊扶養費578,851元，難認有理由。
　　⒉另原告請求托嬰費用部分當為上開原告依照109年度桃園市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所含蓋，原告另就長女托嬰費用為請求，顯為重覆請求。再者，由原告僅請長女之托嬰費用，足見原告對於長子之幼稚園費用向來由被告支付乙節，並不爭執，此亦可證兩造基於家庭分工，原本二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均係由被告支付，嗣109年6月原告欲外出工作，乃提議長女之托嬰費用由原告支付，原告係依兩造協議支付長女109年6月至11月共計6個月的托嬰費用，今竟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59,340元，當屬無理由。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
　　⒉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共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甲OO、乙OO，原告前於109年10月22日提起離婚訴訟，嗣兩造於109年12月9日經本院以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調解離婚成立，有原告戶籍謄本、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調解筆錄、離婚起訴狀影本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10頁、第28頁至第38頁背面），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
四、本院判斷：
　㈠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3項亦有明定。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數次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違反忠誠義務而侵害配偶權，復未善盡配偶扶養義務，且對原告隱瞞實際財務狀況，均屬對於原告之侵權行為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原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與他人為性交易侵害配偶權之行為，僅提出109年3月14日、109年3月27日被告與其他異性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頁至第12頁背面），然被告抗辯：原告所提出之上開事證，原告前已於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離婚事件中提出，且兩造已就此部分之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部分調解成立，被告已賠償原告20萬元，此有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調解筆錄影本及該案109年12月9日訊問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4頁、第39至41頁），是就上開109年3月14日、109年3月27日被告與其他異性援交之事實，於本案原告自不得再重複主張。
　　　　②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09年間另有多次告知原告的出差或出國行程，與事實並不相符，被告以出國、加班、勞動服務為由，出國援交、在外尋歡作樂，對原告隱瞞實情違反忠誠義務，侵害原告配偶權等語，雖提出兩造間關於被告出國的對話紀錄截圖、兩造間關於被告服社會勞動之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7至189頁、第190至191頁）。本院依職權調取被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表、法院前案紀錄表以資對照（見本院卷二第204頁、第205至206頁），固可認被告於2019年6月28日、2010年1月31日、2019年12月10、11日在國內而稱其人在國外，且查被告在108年間並無須進行勞動服務之刑事案件，被告雖對原告未盡坦白其行蹤，然夫妻間對於自己行蹤未完全坦承相告之原因可能有多端，依原告所提出之上開兩造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及被告之入出境資料、前案紀錄，實無從直接證明被告於何時、何地與他人有通姦或逾越正常男女交往的行為，自尚難遽認被告未坦白其行蹤的行為，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則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自非有據。
　　　⑶原告又主張：被告長期未履行對原告之扶養義務，且拒絕分擔家庭責任，又對原告隱瞞被告之實際財務狀況，亦屬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惟查，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保護者係「身分法益」，此乃屬非財產上法益，而原告所指被告未對原告負擔扶養義務，實屬財產（金錢）上之義務，單純未負擔對配偶之扶養義務，尚難認原告之非財產上「身分法益」因此受侵害。
　　　⑷原告又稱：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借貸關係不透明，且被告隱瞞其財務狀況、惡意隱匿財產，亦屬侵害原告配偶權而情節重大等語。惟查，民法第1018條規定：「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被告對外之借貸關係，實屬被告對於自身財務管理之行為，雖民法第 1022 條規定「夫妻就其婚後財產，互負報告之義務。」然原告並未舉證其何時要求被告報告財務狀況、被告有何隱瞞、惡意隱匿或處分財產之行為（被告並無隱匿或惡意處分財產之行為，其理由見附表二之一編號14），故亦難認原告非財產上之「身分法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原告據此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屬無據。
　　　⒉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20萬元，暨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原告於109年10月22日提起離婚訴訟，兩造已於109年12月9日在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離婚事件中調解離婚成立，業如前述，揆諸前開說明，兩造現存之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自應以原告於109年10月22日訴請離婚時為本件剩餘財產計算之基準日。
　　　⒊次查，兩造就其二人於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時點之婚後積極財產、婚後消極財產爭執部分，兩造分別表達意見如附表一之一、附表一之二、附表二之一、二之二之D欄（「兩造主張之理由」欄）所示。本院就上開兩造之爭點所認定的結論及理由，則表達如上開附表之「本院判斷欄」所示。
　　　⒋總結附表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414,006元（此為附表一之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17中之金額總計）；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則為6,307元（此為附表一之二編號1至4之總計數額）。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407,699元（計算式：414,006－6,307＝407,699）。
　　　⒌總結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1,334,723元（此為附表二之一編號1至14之金額總計）。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則為3,099,435元（此為附表二之二編號1至7之金額)。依上述，因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高於婚後積極財產，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為負數，故以0元核計。
　　　⒍依前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高於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原告對被告自無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可言。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及托嬰費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再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民法第1003條之1亦規定甚明。
　　　又父母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對於子女共同行使親權，子女之保護教養費用屬於家庭生活費用之一部，即家庭生活費用不限於夫妻間之扶養費用，尚包括子女之生活及教養費用，此為當然之解釋，是所謂家庭生活費用，乃以夫妻為中心而維持家庭共同生活所必要之費用，包括日常之衣食住行、醫療、娛樂、對子女之扶養教育等費用，故而夫妻在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生活期間，應就包含子女扶養費在內之家庭生活費用，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再者，共同生活期間，由夫妻共同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係屬常態，如夫妻之一方主張他方在共同生活期間，全未支付家庭生活費者，自應由其就共同生活期間「家庭生活費用全部均由其一人支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否則舉證責任之分配顯失公平。
　　⒉原告主張：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均由原告一人負擔二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原告自106年2月6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44個月）代墊未成年子女甲OO之扶養費、自109年2月25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7個月又11日）代墊未成年子女乙OO扶養費，共計代墊578,851元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所主張之前開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期間，係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且共同生活之期間，而依前揭說明，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對其未成年之子女保護教養費用核屬家庭生活費用之一部，非可獨立於家庭生活費用另為計算。原告雖稱兩造共同生活期間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全由原告獨力負擔，然為被告所否認。查，據卷附兩造之稅務資料所示，原告於106、107、108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168,607元、0元、0元，原告名下無其他財產，財產總額為0元；而被告於106、107、108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220,570元、864,311元、1,058,569元，名下有投資1筆，其他財產總額為10,000元，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頁至第15頁背面）；參以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兩造結婚至調解離婚成立期間，原告因懷孕自始即在家中相夫教子，打理家務，直至109年6月間方返回職場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頁），足見原告自二名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迄至109年6月其返還職場之前，並無工作收入，則依原告上開經濟收入狀況，此期間全家之家庭生活費用是否全由原告支付，實屬有疑。
　　　⑵被告抗辯：被告係提供信用卡由原告消費家庭所需，並以信用卡支付家中水電，被告亦有支付兩造子女甲OO就讀幼稚園費用、才藝費、交通費，兩造家庭分工為被告外出工作支應家庭生活費用、原告在家操持家務等語，業據被告提出長子甲OO註冊及月費繳費單收據影本、繳費證明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8至65頁）；復觀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訊息對話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7至26頁），原告於訊息中曾對被告提及「我刷你元大卡買內衣」、「哥哥你花旗不能刷？掏寶」、「買好了，吃吃看，刷元大7××」，被告亦曾於訊息中對原告表示「用元大信用卡在高鐵自動販賣機買票」、「我發現今天買幫寶適很便宜，1499→1299還送日本洗衣精，如果滿2000花旗送100，你如果有登錄的話，我就買囉」、「你的是我的附卡，正卡友申請就好」等語，原告既亦未否認曾刷被告之信用卡購物之情，足認被告上開所辯，應屬實在。
　　　⑶原告雖稱：係被告要求其湊刷卡金額或刷卡回饋活動，此非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之常態云云，惟據卷附被告之永豐銀行信用卡、玉山銀行信用卡、花旗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顯示，被告曾以信用卡支付下列家庭費用：
　　　　①永豐銀行信用卡：支付子女健寶園桃園教育中心費用（見本院卷二第46頁背面、卷三第12頁）。
　　　　②玉山銀行信用卡：有多筆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家樂福、超商、加油站、台茂、嬰兒服飾店等日常生活消費紀錄，另有以信用卡支付台電、天然氣、自來水（見本院卷三第22頁至第54頁背面）。
　　　　③花旗銀行信用卡：以信用卡支付瓦斯、電費、水費（見本院卷三第86頁至第211頁背面）。
　　　⑷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原證27營養銀行提貨單（見本院卷四第13頁至第14頁背面），實多為被告刷卡付費儲值，再前往店家取貨，支付情形如下：
　　　　①2017年3月3日惠氏資兒樂、新諾兒AC+育兒配方、歡樂動物園健身器，合計金額26,896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38頁背面，106年2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6年3月3日刷卡26,896元，分3期，每期8,966元）。
　　　　②2017年11月23日乳月太GSHA+、益敏菌多多，金額合計8,100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39頁背面，106年11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6年11月23日刷卡8,100元，分3期，每期2,700元。同一月份消費明細顯示被告於同年月22日於營養銀行刷卡消費41,875元，分3期，每期13,956元）。
　　　　③2018年1月27日雀巢金能恩、益敏菌多多、乳月太GSHA+、CBP，合計金額13,230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背面），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1頁背面，107年1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7年1月27日刷卡13,230元，分3期，每期4,410元）。
　　　　④2018年3月18日雀巢金能恩(-36875元)、諾優能金版幼兒成長奶粉(+41241元)，金額4,366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背面），此4,366元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3頁背面，107年3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7年3月18日刷卡4,366元，分3期，每期1,456元）。
　　　　⑤2019年8月29日諾優能金版幼兒成長奶粉，金額8,388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5頁背面，108年8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8月29日刷卡8,388元）。
　　　　⑥2020年2月28日諾優貝金版初生嬰兒配方奶粉、諾優貝金版幼兒成長奶粉，合計87,480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背面），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7頁背面，109年2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9年2月28日刷卡87,480元，分8期，每期10,935元）。
　　　　⑦2019年4月18日麗貝樂敢動褲6號XL，金額482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渣打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2頁背面，108年4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4月18日刷卡482元）。
　　　　⑧2019年7月23日雀巢媽媽孕哺營養膠囊，金額1,180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渣打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4頁背面，108年7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7月23日刷卡1,180元）。
　　　　⑨2020年10月6日乳月太GSHA+、黃鴨滑蓋練習杯，共計金額1,662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部分為被告以中國信託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6頁背面，109年10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9年10月6日分6期刷卡，第1期190元，未到期1,472元，合計1,662元）。
　　　　⑩由上開①-⑨元大銀行、渣打銀行、中國信託銀行被告刷卡紀錄顯示，被告以信用卡在營養銀行消費金額合計達19萬元以上，而原告提出原證27提貨單在營養銀行消費金額共計206,534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背面），足證於原告在營養銀行提貨之育兒用品花費多由被告刷信用卡支付。
　　⒊綜上，可知被告於原告主張之代墊時期當時，既為家庭中唯一有工作收入之人，且被告確有以其信用卡支付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之家庭日常生活開銷(含子女扶養費)的事實，則原告主張自二名子女出生時起至109年10月6日原告離家前，全由原告獨力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被告未共同分擔家庭生活費用，自不足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其代墊之兩名同上扶養費578,851元【計算式：11,269元×44＋11,269元×（11÷30＋7）＝578,851元】，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又原告主張：原告於109年6月間返回職場工作，因未成年子女乙OO尚年幼，故須委由托嬰中心照料，原告因此支付自109年6月至109年11月共計6個月之托嬰費用，每月托嬰費用為19,780元，共計118,680元，被告應給付上開金額之半數即59,340元等語。然上開托嬰費用既亦屬兩造同住期間之家庭生活費用一部分，而被告於系爭期間尚有共同分擔家庭生活必要費用，業如前述，參以被告亦有給付長子就讀幼稚園之註冊費、月費、才藝費、交通費共計209,017元（即108年12月19日繳納衛斯理幼稚園註冊費35,000元、109年2月25日至109年8月7日福祿貝爾幼稚園註冊費及月費共計91,375元、109年8月18日衛斯理幼兒園材料費、保險費、月費、交通費共計17,580元、109年9月10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計10,900元、109年9月21日直排輪、積木教學、積木教材費及樂高機械學費、材料費用計19,100元、109年10月12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室内鞋費用計11,200元、109年11月5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計10,900元、109年12月2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冬季運動服費用計11,962元，合計208,017元），有卷附相關單據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8頁至第65頁），衡情，兩造斯時實係基於夫妻婚姻共同體關係互相分擔不同的子女扶養費，兩造於上開期間既均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所給付之托嬰費半數59,340元，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另依民法第1030條之1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扶養費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不再逐一贅述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家事第一庭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之金額或價額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之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新光商業銀行十甲分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19元

		卷一第130至131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

		31元

		卷一第137至138頁

		兩造均不爭執



		3

		中華郵政蘆竹郵局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1,296元

		卷一第145至146頁

		兩造均不爭執



		4

		台新商業銀行存款

		350元

		卷一第149頁

		兩造均不爭執



		5

		凱基商業銀行存款

		2,516元

		卷一第162頁

		兩造均不爭執



		6

		臺灣銀行存款

		原告主張：50,759元
（計算式：150,759元－10萬元＝50,759元）

		卷一第164至165頁

		原告主張：該帳戶中有10萬元為原告母親無償贈與(見卷二第128頁、第107頁、第128頁)，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規定，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150,759元

		


		被告主張：此帳戶內金額150,759元，應全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依原證18訊息顯示，並非原告無償取得。



		


		本院判斷：
㈠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是贈與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贈與之意思合致，而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始得當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贈與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贈與意思互相表示合致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財產之交付，未能證明贈與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贈與關係存在。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
㈡依卷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2年6月28日遠銀詢字第1120003702號函附原告母親丁OO帳戶交易明細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2年7月3日臺中營密字第11200033591號函附原告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二94頁、107頁），原告之臺灣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9年10月18日確有自原告母親丁OO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跨行轉入二筆各5萬元(下簡稱「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合計10萬元）。
㈢原告固主張：「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係原告母親丁OO贈與原告等語，並提出本院卷二第128頁原告與其母親丁OO於109年11月10日之對話紀錄截圖（下簡稱系爭二人對話）為證。惟依原告與其母親的對話內容觀之，「（丁OO：)真的有比較便宜，不知會來安裝嗎？明天我轉五萬給妳，至今已轉了10萬＋10萬保費）。」原告則答稱：「應該都是自己裝的，我錢夠用」，丁OO繼又回稱：「真的ㄛ，爸睡不慣軟床一回家8點就上床睡」等語。衡諸上開對話內容，兩人對話時，原告之母先詢問床是否真的比較便宜及會否來安裝的問題，繼緊接稱「明天我轉五萬給妳」等語，準此，原告母親於對話中稱明天轉帳5萬元予原告，衡情，亦可能係給付原告購買床的費用，而非單純贈與原告金錢。
㈣原告雖主張：109年10月18日「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即係系爭二人對話訊息中原告母親所稱「至今已轉了10萬」之款項，然原告主張之系爭二人對話訊息日期為109年11月10日，與「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之轉帳日期（109年10月18日）顯有相當時間差，實無從逕認二者係相同。況且，系爭二人對話訊息內容中，原告母親稱「『至今』已轉了10萬」等文字，依其語意，似乎是經過一段時間陸續共轉帳10萬元；反觀本院卷二第107頁之臺灣銀行臺中分行原告帳戶「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的時間，分別是在109年10月18日19時27分49秒、109年10月18日19時30分40秒，二筆轉帳時間僅隔3分鐘相當密接，衡諸上情參互以觀，系爭二人對話訊息難以作為「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係原告母親贈與原告之證據。
㈤又衡諸常情，原告母親轉帳予原告之原因可能有多端，「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縱由原告母親轉入原告帳戶，亦無從逕認係原告母親「贈與」原告10萬元。
㈥從而，原告主張此帳戶內金額，應扣除母親無償贈與原告之10萬元，尚屬無據，故原告此臺灣銀行存款餘額仍應以150,759元列入其婚後財產範圍。

		


		


		




		7

		第一商業銀行長春分行存款

		1,196元

		卷一第166至168頁

		兩造均不爭執



		8

		上海商業銀行存款

		45元

		卷一第211至212頁

		兩造均不爭執



		9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南崁分行存款

		4,010元

		卷一第214至216頁

		兩造均不爭執



		1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

		4,967元

		卷一第218至219頁

		兩造均不爭執



		11

		臺灣土地銀行南崁分行存款

		24,651元

		卷一第226頁

		兩造均不爭執



		12

		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

		原告主張：0元

		卷一第133至134頁、卷二第192頁、第193頁

		原告主張：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並提出原告與其母丁OO之對話截圖為證（卷二第34頁、第128頁）。



		


		


		被告主張：295,335元

		


		被告主張：此應全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本院判斷：103,799元
㈠原告主張：原告母親丁OO生前職業為保險業務員，原告母親為原告支付系爭保險之保險費（或以現金繳納或丁OO轉帳匯款至原告名下臺灣銀行帳戶由保險公司扣款），故此保險係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原告，每期保費應繳98,730元、實繳95,768元，且依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臺銀人壽)函覆本院關於系爭保單之繳納保險費方式：①第1期（105年11月）保費由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②第2、3期（106年11月、107年11月）保費係由丁OO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③第4-6期（108年11月、109年11月、110年11月）保費係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④第7期（111年11月）保費係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見本院卷二第193頁）。由上述可知，系爭保單之保費僅有第2、3期保費係由原告之母丁OO的帳戶扣繳，其餘則由原告自己帳戶扣款，原告主張系爭保單保費全數由丁OO支出，已有不實。
　2.原告所提出之原證18對話截圖中（見本院卷二第34頁），丁OO固表示「妳買全球這張加買防癌，我這再幫妳加買防癌加手術及住院，妳付全球保費，我幫妳付臺銀保費」等語，惟上開訊息中並無顯示原告與其母親對話之日期、原告母親願幫付臺銀保費之年度等資訊；且依上開訊息內容顯示原告母親要求原告購買全球防癌險，全球防癌險之保費由原告負擔，原告母親則幫原告給付台銀保費，雙方實互有互利之對價關係而非全然無償；另依原證19對話截圖，原告之母對原告稱「至今已轉了10萬＋10萬保費」等語，對照系爭保險「每期」「應繳」保費即高達98,730元（實繳保費95,768元，將近10萬元），上開對話記錄僅稱原告母親幫原告繳納保費10萬元，亦足見系爭保險之每年保費並非均由原告之母丁OO繳納，無從逕認系爭保險全部係由丁OO贈與原告而全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
㈡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於危險事故發生前，用作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系爭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之要保人既為原告，上開保險契約於基準時點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兩造結婚時點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惟依前述，系爭保險第2、3期保費係由原告之母丁OO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衡情可認原告之母贈與金錢為原告繳納上開二期保費，又依前開臺銀人壽函覆內容（見本院卷二第193頁），原告之母就系爭保險之第2期保費係於107年1月2日實繳95,768元、第3期保費係於108年1月2日實繳95,768元，合計贈與保費之金額為191,536元，故本院認系爭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以103,799元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式：356,051元－60,716－191,536＝103,799）。

		


		


		




		13

		新光人壽長扶久久終身保險

		0元

		卷一第169至170頁、卷二第39頁背面

		兩造均同意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本院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故不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範圍。

		


		


		




		14

		台灣人壽金如意還本終身壽險、長利養老保險三張

		0元

		卷一第171至172頁、卷二第39頁背面

		兩造均同意此四張保單均為原告婚前投保並繳費期滿，為原告婚前財產，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本院判斷：
此四保單為原告婚前財產，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15

		遠雄人壽雄安心終身保險等六張保單

		0元

		卷一第143至144頁、卷二第39頁背面、第79頁、第165至166頁

		兩造均不爭執系爭保單於109年10月22日無保單價值。



		


		本院判斷：
系爭保單於109年6月16日已終止，故系爭保單於109年10月22日之基準時點已無保單價值（見本院卷二第165至166頁）。

		


		


		




		16

		玉山商業銀行存款

		0元

		卷一第205頁、卷二第101頁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基準日尚未開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



		1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簡稱中信銀)存款

		原告主張：35,367元（計算式：100,367元－65,000元＝35,367元）

		卷二第55至58頁、第129頁至第129頁背面、第130頁、第212至215頁

		原告主張：存款餘額
100,367元中有65,000元為原告友人所贈與，故此帳戶餘額尚應扣除原告無償取得之65,000元，扣除後以35,367元列為原告積極財產。



		


		


		被告主張：100,367元

		


		被告主張：原告無法證明該65,000元匯入之原因為贈與，原告之系爭帳戶存款餘額不應扣除65,000元。



		


		本院判斷：100,367元
㈠原告主張離家後獲得友人庚OO、丙OO、辛OO匯款無償贈與金錢以資助原告生活，故原告於此帳戶內因友人匯入而無償取得之金額合計65,000元，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⒈依卷附中信銀112年12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71669號函所附原告帳戶之交易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12至215頁），固可見109年10年8日自訴外人辛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10,000元、109年10年8日自訴外人丙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15,000元、109年10年9日自訴外人庚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40,000元之事實，惟衡諸常情，帳戶匯款之原因多端，原告尚應就其與上開匯款人間存在贈與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僅提出其與訴外人辛OO之110年4月26日對話截圖為佐（見本院二第130頁），訊息中原告先對辛OO稱：「我想把你上次轉帳給我的錢還你，之前我情緒不穩，不知道在想什麼」、「帳號給我吧」；辛OO則回稱：「喔喔喔喔好」、「捐給勵馨基金會吧」等語，據上，原告係欲還款予訴外人辛OO，而訴外人辛OO亦先回答「好」，難認辛OO於匯款時，其與原告間存在贈與之合意。
　⒊此外，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與訴外人庚OO、丙OO間就前述所匯款項有贈與之合意，則原告主張上開人匯款入原告中信銀帳戶之款項係贈與原告金錢，難認屬實。
㈡從而，本院認原告中信銀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100,367元，應全額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　

		


		


		




		一之二、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

		1,010元

		卷一第218至219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對訴外人丙OO之債務

		原告主張：1,000,000元

		卷一第95頁

		原告主張：原證16切結書（卷一第95頁）足以證明原告向丙OO借款之事實為真。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原告未能證明有借貸事實。



		


		本院判斷：0元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原告於109年10月間離家後為生活所需，而於109年10月12日向友人丙OO借款100萬元，並約定二年後即111年12月31日還款，上開債務於基準日尚未清償，應列為原告婚後債務等語，並提出丙OO親寫切結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5頁），被告則否認之。經查，原告自承原告向訴外人丙OO借款時，並未簽署借據，係事後為證明確有借款之事實，遂請求丙OO書立切結書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06頁背面），足見系爭切結書並非原告主張之借款時點所簽立，而係事後所為；又系爭切結書內容雖記載丙OO當場交付現金，然切結書記載之借款金額高達100萬元，如此鉅款丙OO並非以匯款或轉帳方式交付原告，而係提領現金交付原告，已與常情有違；又原告無法提出丙OO提領100萬元之金流資料，則丙OO是否有交付100萬元予原告而成立借貸關係，亦啟人疑竇。
㈢從而，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12日向訴外人丙OO借款100萬，該債務於基準日之時點尚未清償，應列入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計算，尚不足採，此部分應以0元核計。　　　　

		


		


		




		3

		原告母親丁OO贈與原告財產，原告以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

		原告主張：76,000元

		卷二第34頁、第88至94頁、第104至107頁、第128頁、第210至211頁、第228頁

		原告主張：原告母親於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從遠東銀行帳戶分別匯款28,000元、48,000元至原告臺灣銀行帳戶，贈與原告金錢資助原告生活及扶養未成年子女，屬原告以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依民法第1030條 之2規定，應列入婚姻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匯款原因眾多，未能以匯款事實證明原告與原告母親間贈與之合意。又原告就107年11月19日匯入之28,000元已主張是作為支付台銀保費使用，現又將此追列為負債，前後主張已有不一，且就同一筆款項多次評價。



		


		本院判斷：0元
㈠經查，依卷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2年6月28日遠銀詢字第1120003702號函附原告母親丁OO帳戶交易明細、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2年7月3日臺中營密字第11200033591號函附原告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二第88至94頁、第104至107頁），原告之臺灣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雖有自原告母親丁OO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跨行轉帳分別匯入28,000元、48,000元之款項，合計76,000元，惟原告就上開二筆匯入款項為母親所贈與之事實，僅提出其與母親丁OO對話紀錄截圖內容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4頁、第128頁）。細譯系爭二則對話紀錄內容，並未見論及28,000元、48,000元二筆款項，而匯款之原因既有多端，尚難僅以匯款之事實，逕認係原告母親贈與金錢予原告。
㈡原告原主張上開款項均係用以支付日常開銷，後復改稱107年11月19日原告母親匯款之28,000元，已於108年12月2日用以扣繳保費而用罄、另109年4月30日原告母親匯款之48,000元，在109年6月8日其轉帳78,009元至被告父親白志中之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見本院卷二第210至211頁、第228頁），用以清償兩造婚後向白志中借款投資期貨之債務等語，然查，原告所陳108年12月2日扣繳保費、及109年6月8日轉帳至白志中帳戶之日期，均距原告母親匯款予原告之日期（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相隔數月，且原告若干保險係原告母親所贈，本已未列入本件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原告就其主張以母親無償贈與之財產28,000元、48,000元清償婚後債務，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納入其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舉證不足，故本院認此部分主張應以0元核計。

		


		


		




		4

		國民年金保險費

		5,297元

		卷二第131頁

		兩造均不爭執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之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7所示，金額合計為
414,006元。
㈡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一之二原告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4所示，金額合計為6,307元。
㈢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407,699元（計算式：414,006－6,307＝407,699）。

		


		










附表二：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之金額或價額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二之一、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王道商業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5元

		卷一第142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元大商業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

		14,530元

		卷一第153至154頁

		兩造均不爭執



		3

		台灣人壽福滿人生終身壽險保單

		852元

		卷一第171至172頁

		兩造均不爭執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天母分行存款

		3元

		卷一第173至174頁

		兩造均不爭執



		5

		永豐商業銀行存款

		111元

		卷一第175頁

		兩造均不爭執



		6

		玉山商業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28元

		卷一第206至2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

		0元

		卷二第59至62頁

		兩造均不爭執



		8

		岱睿科技有限公司投資額

		10,000元

		卷一第24頁

		兩造均不爭執



		9

		被告於另案
(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陳述其有存款
200萬元

		原告主張：200萬元

		卷一第232至236頁、卷二第28頁、第50頁、第50頁背面、第51頁至第53頁背面、第54頁至第54頁背面

		原告主張：被告於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之訪視報告中自陳有存款200萬元，被告嗣後辯稱上開200萬元為借款，前後陳述自相矛盾，應將被告自承之200萬元列入被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被告係於
109年11月19日始向被告阿姨己OO借款200萬元匯入被告元大商業銀行之帳戶，用以清償銀行貸款。於109年10月22日基準時點，該200萬元尚不存在。



		


		本院判斷：0元
⒈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所計算之「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不包含基準日後方取得之財產。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之訪視報告中，自陳被告有存款200萬元，該200萬元應計入被告婚後財產等語，雖據原告提出系爭訪視報告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36頁），惟系爭訪視報告係社工於109年11月19日（基準日後）訪視被告所為之紀錄，被告於基準日之時點，實際資產為何，仍應以相關金融機構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為據。
⒊被告抗辯：109年11月19日被告向阿姨己OO借款200萬元匯入被告元大商業銀行之帳戶，用以清償銀行貸款等語，業據被告提出元大商業銀行交易明細、被告與被告阿姨己OO之訊息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8頁、第51頁至第53頁背面）。依上開對話訊息內容，被告確實向己OO借款200萬元，己OO則於109年11月19日自其華南商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復參以卷附被告之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放款明細、花旗商業銀行卡友信用貸款109年12月月結單（見本院卷二第50頁、第50頁背面），可知被告收受上開借款後隨即於109年11月20日繳清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餘額910,978元、於109年12月繳清花旗商業銀行信用貸款111,536元，其後被告又於110年11月22日、110年11月29日分別清償92萬元、108萬元予訴外人己OO，此亦有被告所提出之元大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影本可證（見本院卷二第54頁至第54頁背面）。依上述可知，被告係於基準日（109年10月22日）後之109年11月19日始向己OO借貸取得200萬元，上開200萬元不應列入本件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10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遠東商業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233,530元

		卷三第16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二筆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5,829元及227,701元，二者合計233,530元



		


		


		被告主張：191,258元

		


		被告主張：
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函覆之資料（卷三第16頁）顯示，被告第一筆婚前債務於兩造婚姻期間清償5,829元（含本金5,799元、利息30元），惟該30元利息應屬婚後債務。另第二筆婚前債務，於兩造婚姻期間清償
227,701元（含本金215,823元、利息11,878元），該11,878元利息亦應屬婚後債務。上開二筆發生於婚後之利息債務，不應追加列入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應僅將二筆清償之本金221,622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計算式：5,799元＋215,823元＝221,622元）。
另上開被告所清償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其中至少有30,364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191,258元
（計算式：221,622－30,364＝191,258）



		


		本院判斷：233,530元
㈠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利息之債係附隨於主債務，被告婚前之貸款，在婚後期間所產生之貸款利息債務，因該利息債務係附隨於被告婚前之貸款主債務，性質上亦屬婚前債務，故婚後所清償利息亦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始符公平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立法本旨。
㈡兩造均不爭執被告有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向遠東商業銀行借貸之二筆債務，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3年2月22日113遠銀個字第43號函覆本院之內容（見本院卷三第16頁），被告第一筆信用貸款自105年12月24日至109年10月22日所繳納之金額為5,829元（含本金5,799元、利息30元），第二筆信用貸款自105年12月24日至109年10月22日所繳納之金額為227,701元（含本金215,823元、利息11,878元），揆諸前揭說明，第一筆信用貸款婚後所生之利息30元、第二筆信用貸款婚後所生之利息
　11,878元，其性質均附隨於婚前之貸款主債務，亦屬婚前債務，故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是以本院認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之婚前債務的金額應為233,530元（計算式：5,829＋227,701＝233,530）。
㈢被告雖主張所清償之上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233,530元，其中至少有30,364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惟被告就主張其另外借款清償之具體金額含糊不清，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前開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此情形仍應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30,364元，要屬無據。

		


		


		




		11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366,592元

		卷三第55至60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366,592元。



		


		


		被告主張：200,061元

		


		被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清償本金及利息為366,592元，其中利息95,873元屬婚後債務。應僅將清償之本金270,719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另上開被告所清償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其中至少有70,658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200,061元。
（計算式：270,719－70,658＝200,061）



		


		本院判斷：366,592元
⒈依中國信託商業銀行113年2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38740號函暨所附客戶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55至60頁），被告該筆婚前債務於婚姻期間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合計為366,592元（其中利息金額為95,873元），依同前述理由，前述366,592元（含本金及利息）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⒉被告固主張所清償之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債務366,592元，其中至少有70,658元係被告另向花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借款加以清償，惟被告就主張其另外借款清償之具體金額含糊不清，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前開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此情形仍應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70,658元，要屬無據。

		


		


		




		12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澳盛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709,062元

		卷二第172頁、卷三第10至11頁、第67至84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709,062元。



		


		


		被告主張：148,498元

		


		被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清償本金及利息為709,062元，其中49,192元利息為婚後債務，應僅將清償之本金659,870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又上開被告所清償之澳盛銀行貸款，其中
511,372元係被告另以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等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148,498元。
（計算式：659,870－511,372＝148,498）



		


		本院判斷：709,062元
⒈依星展商業銀行113年3月13日113星展消帳發（明）字第03703號函暨所附客戶貸款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67至84頁），被告該筆婚前債務於婚姻期間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合計為709,062元（其中利息金額為49,192元），依同前述理由，前述709,062元（含本金及利息）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⒉被告固主張所清償之上開澳盛銀行貸款債務709,062元，其中
　係以其向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銀行貸款之511,372元加以清償，並提出永豐商業銀行113年2月16日回函所附放款帳戶00000000000000交易明細、星展商業銀行(澳盛銀行)貸款交易明細表為據（見本院卷二第172頁、本院卷三第10至11頁、第84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511,372元，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仍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511,372元，自屬無理由。

		


		


		




		13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

		原告主張：87,079元

		卷三第61至62頁、卷四第37頁

		原告主張：被告在105年12月24日（結婚日）前之信用卡債務為87,079元，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
被證24顯示105年12月26日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應繳總額為43,996元，惟該金額係105年11月至105年12月10日止之結帳金額，距105年12月24日尚有14天，被告係於此14天內仍有消費，方累積至105年12月24日信用卡債務87,079元。
被告薪水係每月5日撥款，足見被告係以婚前財產清償上開月份之信用卡債務。
被告於婚後第一次貸款係向花旗銀行貸款，貸款日期為106年2月18日，此時間點在105年12月24日之後，故此筆信用卡債務87,079元顯然被告不是以婚後貸款清償。



		


		本院判斷：0元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12月24日之婚前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為87,079元，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上開金額應納入被告婚後財產計算等語，業經被告所否認。查，依元大商業銀行113年3月5日元銀字第1130002772號函暨所附信用卡餘額資料顯示，被告於該行截至105年12月24日（結婚日）之信用卡放款金額為87,079元（見本院卷三第61至62頁），惟依原告所提出之系爭信用卡105年11月之消費明細表可知，該信用卡就105年11月帳單之結帳日為105年12月10日（見本院卷四第37頁），其前一期應繳總額為41,385元，前期已繳納77,236元，本期應繳總額為43,996元，繳款截止日為105年12月26日，堪認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結婚時，被告應繳款金額為43,996元，衡以兩造結婚日(105年12月24日)距該帳單105年12月26日繳款截止日，僅有短短2日，而被告發薪日為每月5日，足認被告抗辯其係以105年12月5日(此時點在結婚日前)所發薪資在105年12月26日之繳款截止日前，清償此信用卡債務，亦即被告係以婚前財產支付上開信用卡債務，應為可採。
⒉依上述，系爭婚前之信用卡債務非以被告婚後財產清償，自無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主張應將87,079元納入被告婚後財產計算，顯無理由，本院認此部分金額應以0元核計。

		


		


		




		14

		被告惡意處分財產

		原告主張：500,000元

		卷二第174、176、177頁

		原告主張：
被告已向多家銀行貸款，卻仍多次匯款予被告父母共計50萬元，此為被告惡意處分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而列入被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
被告並無惡意隱匿或處分婚後財產。



		


		本院判斷：0元
㈠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定，是以原告就被告歷次貸款或被告匯款予父母係基於「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目的而惡意處分財產」的事實，應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被告負有不少貸款債務，卻仍於貸款後之108年5月7日匯款10萬元予被告母親，108年10月30日匯款20萬元予被告母親，於108年11月28日匯款5萬元予被告父親，109年2月10日匯款15萬元予被告母親，被告既主張其平日係以信用卡支付生活開銷，可見被告應無另行給付被告父母扶養費之必要，被告所為係惡意隱匿財產，被告之婚後財產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條第1項之規定追加50萬元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被告薪資證明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61頁），被告薪資每月約為14萬元，惟被告慣於使用多張信用卡消費（包含澳盛商業銀行、花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凱基商業銀行），除用以支付生活開銷外，並以信用卡為信用貸款，用以償還其他貸款或信用卡債務，多年來之習慣均是如此，並無明顯改變，此見本院卷四第37頁至第56頁背面、本院卷三第10至11頁、第84頁等之資料即明，故衡情尚難認被告有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惡意」處分財產的情形。
㈢被告於108年3月27日向元大商業銀行貸款68萬元，其後在108年5月7日匯款10萬元予其母親；又於108年10月16日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嗣於108年10月30日匯款20萬元予其母親、於108年11月28日匯款5萬元予其父親；另被告於109年1月22日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而於109年2月10日匯款15萬元予其母親（見本院卷二第112-114、95-98頁、第102-103頁、第174、176、177頁）。細觀上開被告歷次匯款予其父母之金額，係多次來自於被告不同時間之貸款，並非被告將所貸得之款項全數移轉予父母，且被告亦非頻繁匯款予父母，每次所匯金額亦有不同，衡情，被告主張其上開匯款係給付父母之孝親費，應屬可採。本院衡酌兩造間離婚訴訟係原告先行提起，而被告上開匯款予父母之孝親費，在人倫上亦符合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之規定，難認被告係為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為匯款，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件不須將上開匯款50萬元追加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二之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玉山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80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86,75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86,755元
兩造均不爭執玉山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27日玉山卡（貸）字第1120002403號函覆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86,755元（見卷二第80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玉山商業銀行於108年6月20日貸款18萬元，同日撥款178,282元至被告元大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另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費、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玉山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凱基商業銀行信貸、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足見系爭貸款之金流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
應以0元計

		卷二第95至98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985,989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985,989元
兩造均不爭執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224839229997號函覆：被告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二筆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分別為885,989元、10萬元（見卷二第95至98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於108年10月16日貸款100萬元、另於109年5月15日貸款10萬元，第一筆100萬元貸款於同日撥款
996,970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其金錢支付流向除部分現金提領外，多用以支付元大銀行、渣打銀行、星展銀行、花旗銀行等之信用卡費、償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元大商業銀行貸款本息、匯款被告母親20萬元、玉山商業銀行銀行之信用卡及貸款費用、凱基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及信用卡費用、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匯款5萬元予被告父親、永豐商業銀行信用卡及信用貸款；第二筆10萬元貸款於109年5月15日撥款10萬元至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後，被告於109年5月18轉匯99,888元至元大商業銀行，除現金提領外，另支付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元大商業銀行貸款本息、清償被告與戊OO間借款（見本院卷二第176、178頁），足見被告將系爭二筆貸款多用於償還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原告主張自無可採。

		


		


		




		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02至103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919,893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919,893元
兩造均不爭執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30日渣打商銀字第1120019849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919,893元（見卷二第102至10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於109年1月22日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同日撥款997,970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係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購買運動彩券、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凱基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玉山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匯款15萬元予被告母親、支付線上課程費用、匯款至原告兆豐商業銀行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77頁），足見系爭貸款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私人借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4

		元大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12至114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550,79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550,795元
兩造均不爭執元大商業銀行以112年7月24日元銀字第1120013340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550,795元（見卷二第102至10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元大商業銀行於109年1月22日貸款68萬元，同日撥款677,001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另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及償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凱基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匯款10萬元予被告母親、匯款至原告兆豐商業銀行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74頁），足見系爭貸款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私人借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5

		花旗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15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111,45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
花旗商業銀行以112年7月3日112政查字第0000091001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125,288元（見本院卷二第115頁），兩造均誤繕為111,455元，兩造於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以111,455元作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四第133頁）。
又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查，被告向花旗商業銀行於106年2月18日貸款273,000元、於108年1月7日貸款155,000元，第一筆貸款同日撥款272,985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係用以支付澳盛商業銀行、花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之信用卡費用，及償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澳盛商業銀行貸款本息；第二筆貸款撥款154,985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係用以支付元大商業銀行之信用卡費，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見本院卷二第172、173頁），足見系爭貸款之金流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6

		永豐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三第10至11頁、第67至84頁、卷四第99頁

		原告主張：
被告雖主張其向永豐銀行貸款係為清償被告於婚前向澳盛銀行之貸款，然由永豐銀行113年7月30日函覆之資料可知被告所辯不實（見卷四第69頁）。
被告主張其清償婚前向澳盛銀行之貸款金額僅約50萬元，卻貸款3倍有餘，且於基準日之貸款餘額僅餘111元，顯有可疑；又被告就此貸款於基準日後一個月即清償完畢，可證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嫌，故此貸款不應列入被告婚後債務。



		


		


		被告主張：764,441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上述主張



		


		本院判斷：764,441元
⒈依卷附星展商業銀行以113年3月13日113星展消帳發（明）字第03703號函覆本院之貸款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67至84頁），被告婚前於澳盛商業銀行之貸款截至105年12月24日止尚有貸款餘額659,870元，該貸款於107年1月8日全數清償，被告於107年1月8日所清償之本金為469,518元、利息為2,316元，核與被告提出之永豐商業銀匯出匯款交易狀態查詢所示（見本院卷四第99頁），永豐商業銀行於107年1月8日匯入被告星展銀行消費金融貸款專戶471,834元之金額相符，可證被告確實於婚後以借新還舊方式，向永豐商業銀行貸款以清償婚前之澳盛商業銀行貸款債務，難認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情。
⒉兩造原主張分號42-0001貸款於109年10月8日放款餘額為236,706元，分號42-0002貸款於109年10月8日放款餘額為555,546元，合計792,252元，然查，上開數額與永豐商業銀行113年2月16日回函覆本院之放款帳戶00000000000000交易明細所載分號42-0001貸款於109年11月8日放款餘額為228,397元，分號42-0002貸款於109年11月8日放款餘額為536,044元，合計764,441元不符（見本院卷三第9至11頁背面），嗣兩造於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以764,441元作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四第133頁背面），故認被告之永豐商業銀行貸款於基準日時，尚有貸款餘額764,441元未清償。
⒊被告於107年1月8日向永豐商業銀行貸款之金額，縱高於被告婚前向澳盛商業銀行之貸款餘額，然因被告於婚姻期間尚有積欠其他多筆銀行債務，被告多年來基於財務整合之目的或基於生活所需考量而增加貸款金額，此習慣並無明顯改變，因此無從遽認被告有何隱匿財產或處分財產之主觀上惡意，準此，本院認被告婚後所借貸之永豐商業銀行貸款餘額764,441元，仍應列入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7

		被告向戊OO借款

		原告主張：0元

		卷二第179至181頁、卷三第65頁、卷四第73至74頁

		原告主張：
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訴外人戊OO間有借貸關係，且被告名下元大銀行帳戶於108年4月19日至109年10月22日期間並無匯出款項至戊OO指定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縱使被告與戊OO之帳戶有金流往來，亦難證明於本件基準日時，該借款債務仍然存在，故原告否認被告有該筆債務存在。



		


		


		被告主張：600,000元

		


		被告主張：
被告於106年1月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戊OO於106年1月9日、1月20日分別匯款50萬元、20萬元至被告元大銀行帳戶，戊OO於108年4月19日要求被告開始逐月清償，被告遂每月以元大銀行網銀匯款1萬元至戊OO指定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至今被告仍持續清償，足見被告與戊OO間確實存在借貸關係。於本件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被告尚欠戊OO60萬元，應列為被告婚後債務。



		


		本院判斷：60萬元
⒈被告抗辯：被告於106年1月間向友人戊OO借款共計70萬元，嗣戊OO於108年4月19日要求被告開始逐月清償，迄至基準日被告尚有60萬元未償還等語，原告雖以前詞否認，然查：
　⑴訴外人戊OO於106年1月9日、106年1月20日分別匯款50萬元、20萬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之帳戶，有元大商業銀行113年3月7日元銀字第1130002771號函暨所附交易查復資料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64至65頁），堪認屬實。
　⑵依卷附被告與訴外人戊OO108年4月間之訊息對話截圖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9至181頁），訴外人戊OO於108年4月13日表示「你能不能最近先還我一點錢，因為我小孩今年要出生，花費比較多」，被告回以「我現在手上真的是一點錢都沒有，我星期一去增辦信貸，有多少就先還你多少」等語，其後訴外人戊OO則於108年4月19日之訊息中詢問被告可否每月償還1萬元，被告則允諾「好」，戊OO請被告匯款至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可證被告與訴外人戊OO於106年間確有借貸合意，並有戊OO交付借款予被告之匯款紀錄可憑（見本院卷三第64至65頁），故被告主張其曾於106年1月間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堪認為真。
⒉再查，被告自108年4月19日起開始還款予戊OO而陸續匯款1萬元至戊OO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乙情，有元大商業銀行113年8月20日元銀字第1130023734號函暨所附被告行動銀行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往來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72至74頁），由上開往來明細可知迄至本件基準日(109年10月22日)被告已清償訴外人戊OO借款合計10萬元。
⒊綜上，被告婚後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扣除已清償之10萬元，於基準日時點尚餘60萬元未清償，被告主張未清償之借款餘額60萬元應列入其婚後消極財產計算，自屬有據。

		


		


		




		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之一被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4所示，金額合計為1,334,723元。
㈡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二之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7所示，金額合計為3,099,435元。
㈢依上述，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高於婚後積極財產，是以被告之婚後產價額應以0元核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決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書記官　 周黃芹倩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財訴字第29號

原      告  陳宜采



被      告  白宇鋐  

訴訟代理人  崔駿武律師

            陳玉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

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依家事事

    件法第51條之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查，原告原

    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新

    台幣（下同）4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代

    墊之未成年子女甲OO、乙OO（下合稱兩名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578,851元、及未成年子女乙OO托嬰費59,340元、另依民

    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

    償20萬元，合計請求金額為1,238,191元，嗣於114年4月10

    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其請求之金額共為1,471,649元，並聲

    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

    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

    應給付原告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針對第一、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28頁）。經核原告上開聲明

    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

    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請求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部分：

　　⒈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登記結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甲OO

      （男，000年0月0日生）、乙OO（女，000年0月00日生）

      ，嗣兩造於109年12月9日經鈞院以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

      號案調解離婚成立。惟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被告對原告

      有下述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⑴在婚姻存續期間，被告過往告知原告的出差或出國行程

        時間與其出入境紀錄不符，而被告頻繁以出國或加班為

        由，實則係在外與其他女子為性交行為，被告隱瞞實情

        ，未履行忠誠義務，侵害原告作為配偶的基本權益。

　　　⑵被告長期不履行經濟扶養義務，拒絕分擔家庭責任，被

        告顯然漠視配偶扶養義務。

　　　⑶被告婚姻期間之借貸關係不透明，對被告隱瞞財務狀況

        ，並惡意隱匿財產。

　　⒉從而，被告數次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違反忠誠義務，且未

      善盡配偶扶養義務，對原告隱瞞實際財務狀況，均足以動

      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

      忠實目的，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及婚姻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原告因被告侵權行為，致精

      神上蒙受痛苦，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爰參

      酌兩造經濟及社會地位，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原告精神慰撫金20萬元。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法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

      財產制，而兩造婚姻關係已因調解離婚成立而解消，法定

      財產制關係亦隨之消滅，本件婚後財產範圍及價值計算應

      以原告起訴離婚之日即109年10月22日為基準日。

　　⒉經整理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原告不爭執如附表一之一所

      示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5、編號7至11、編號13至16

      、附表一之二原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編號4，及附表二

      之一所示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8等部分。惟原告認附

      表一之一原告積極財產中編號6所示臺灣銀行存款餘額150

      ,759元，其中10萬元、編號12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

      身保險295,335元均為原告母親所贈，屬無償取得之財產

      ，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編號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

      餘額100,367元，其中65,000元為原告友人所贈，屬無償

      取得之財產，亦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又原告確實有向

      訴外人丙OO借款100萬元之債務（附表一之二編號2）；而

      附表一之二編號3係原告以母親丁OO贈與原告之76,000元

      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債務，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

      應追加列回婚後債務計算。至於被告之財產部分，被告在

      另案訪視報告中自陳有存款200萬元（附表二之一編號9）

      ，自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附表二之一編號10-12係被告

      之遠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澳盛銀行等婚前債務，以婚

      後財產清償，應追加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又被告惡意處

      分隱匿婚後財產如附表二之一編號14所載，應列入被告婚

      後積極財產；至附表二之二編號1-但333歲5被告向金融機

      構貸款，均為被告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編

      號6被告之永豐銀行貸款該筆貸款於基準日後一個月即清

      償完畢，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嫌、編號7被

      告向訴外人戊OO借款60萬元，縱使被告證明渠等帳戶間有

      金流往來，亦難證明於本件基準日該債務仍然存在。是以

      ，上開原告爭執部分之說明，如附表一、附表二之「原告

      主張欄」所示。

　　⒊兩造婚後之財產及負債計算如下：

　　　⑴原告部分：原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扣除婚前及無償取

        得之財產後，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為145,207元，而原告

        基準日之婚後消極財產部分為1,082,307元，原告剩餘

        之婚後財產為負數（計算式：145,207元－1,082,307元＝

        -937,100元），故以0元核計。

　　　⑵被告部分：被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加計被告自述財產

        、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財產及惡意處分之財產後，被告

        婚後積極財產為3,921,802元，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消

        極財產部分為2,654,887元，被告剩餘之婚後財產為1,2

        66,915元（計算式：3,921,802元－2,654,887元＝1,266,

        915元）。

　　⒋承上，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婚後財產，兩造婚後剩餘財

      產差額之半數即為633,458元【計算式：（1,266,915元－0

      ）÷2＝633,458元】，原告為被告育有二名子女，負擔家務

      ，為家庭付出心血，相較被告有過之而無不及，爰依民法

      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夫妻剩餘財

      產差額之半數633,458元，應為有據。

　㈢請求返還代墊之扶養費及托嬰費部分：　

　　⒈兩造所生二名未成年子女分別自渠等出生時起至109年10月

      7日(原告因被告家暴逃離共同住所)止，未成年子女之扶

      養費用均係由原告一人負擔，是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甲OO

      之扶養費期間應自106年2月6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4

      4個月）；代墊未成年子女乙OO扶養費期間則應自109年2

      月25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7個月又11日）。又依據

      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報告，109年度桃園市地區平均每人

      月消費支出22,537元作為每名子女每月所需，以兩造各應

      負擔額為2分之1計算即11,269元【計算式：22,537元÷2≒1

      1,26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被告就上開期間所應負

      擔之扶養費，合計為578,851元【計算式：11,269元×44＋1

      1,269元×（11÷30＋7）＝578,85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

      返還代墊扶養費用578,851元。

　　⒉又原告於109年6月間返回職場工作，因未成年子女乙OO尚

      年幼，故須委由托嬰中心照料，原告因此支付自109年6月

      至109年11月共計6個月之托嬰費用，每月托嬰費用為19,7

      80元，6個月共計118,680元，而該筆費用應由扶養義務人

      即兩造共同負擔，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上開費用之一半即59,340元（計算式：11

      8,680元÷2＝59,340元），亦有理由。

　　⒊綜上，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

      費用共計638,191元。

　㈣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前開第一、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原告所提出原證7、8作為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證據資

      料，與兩造離婚訴訟前案中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所提之

      證據完全相同，且兩造於前案中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

      分已以20萬元達成和解，原告就已達成和解部分，不得再

      請求損害賠償。

　　⒉原告提出原證23號主張被告經常以工作出差為由不在家，

      實際上卻係與友人前往日本遊玩，或實際上並未出國，在

      國内夜夜笙歌、尋歡作樂，並以原證24號主張被告自108

      年10月至109年2月每週假藉勞動服務為由外出八個小時，

      惟實際被告並無刑案記錄，可知被告亦係說謊外出約砲與

      他人約會等語，然原證23兩造之間的對話訊息無法佐證被

      告在國内夜夜笙歌、尋歡作樂，原告就上開主張並無實據

      ，僅為原告空言揣測。而被告究竟有無因刑案改服勞動服

      務，亦無法據此佐證被告於此期間有與人約砲。

　　⒊原告主張被告漠視配偶扶養義務，於婚姻期間常以沒有錢

      為由，未提供任何家用，不參與孩子的扶養，將所有責任

      推給原告一人承擔云云，惟被告係提供信用卡予原告購買

      家庭生活所需，此觀被證24到27信用卡交易明細甚明，原

      告稱被告未將借款花費在家庭顯非事實，況一般人在有積

      蓄情況下豈需向銀行借款，原告主張被告隱匿財產後，再

      向銀行借款，此有違經驗法則。關於被告於前案社工訪視

      時所稱有200萬元存款乙節，被告已提出被證14、17即被

      告阿姨己OO於109年11月19日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元大銀行

      之交易明細及被告與己OO之訊息對話，被告於訊息中允諾

      阿姨會還款，被告亦於110年11月22日、11月29日分別匯

      還92萬元、108萬元予己OO，由上開對話内容顯示該200萬

      元為借款性質。因被告負債累累為事實，被告為爭取二名

      幼子之親權，故被告向親屬借款清償自己的銀行債務，並

      無隱匿財產情事，況該200萬元係本件109年10月22日剩餘

      財產分配基準日之後始匯入，非婚後財產分配範圍。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被告爭執部分之說明，如附表一、附表二之「被告主張欄」所示。原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扣除婚前無償取得財產後應為605,542元；原告婚後負債則為6,307元。另被告於基準日之全部婚後財產為565,356元；婚後負債為4,047,139元。是原告的婚後剩餘財產為599,235元，被告的婚後剰餘財產為0元。因被告婚後消極財產高於積極財產，故原告向被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半數633,458元，自屬無理由。

　㈢請求返還代墊之扶養費及托嬰費用部分：

　　⒈原告均係以109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計算過往106年

      、107年、108年度二名幼子之生活費，除該計算基準已顯

      失公允外，另原告稱伊於109年10月7日離家前（即兩造共

      同生活期間），二名幼子之生活費用均由原告代墊，惟此

      節與原告自承：「因懷孕致使即在家相夫教子、打理家務

      ，直至109年6月間方返回職場工作。」等語有所矛盾。實

      則原告懷孕後即在家操持家務，並無工作所得，家庭生活

      費用均係由被告外出工作賺取所得支應，被告係提供信用

      卡供原告消費家庭所需，並以信用卡支付家中水電，被告

      未棄家庭不顧。是以被告外出工作支應家庭生活費用、原

      告在家操持家務，此為兩造於婚姻中所為家庭分工協議，

      被告賺取薪資供全家生活使用，並未因此獲得利益，而原

      告照顧自己的孩子豈有受損害？故原告主張兩造共同生活

      期間原告有為被告代墊扶養費578,851元，難認有理由。

　　⒉另原告請求托嬰費用部分當為上開原告依照109年度桃園市

      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所含蓋，原告另就長女托嬰費

      用為請求，顯為重覆請求。再者，由原告僅請長女之托嬰

      費用，足見原告對於長子之幼稚園費用向來由被告支付乙

      節，並不爭執，此亦可證兩造基於家庭分工，原本二名子

      女之生活教育費用均係由被告支付，嗣109年6月原告欲外

      出工作，乃提議長女之托嬰費用由原告支付，原告係依兩

      造協議支付長女109年6月至11月共計6個月的托嬰費用，

      今竟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59,340元，當屬無理由

      。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

　　⒉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

    ，兩造共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甲OO、乙OO，原告前於109年1

    0月22日提起離婚訴訟，嗣兩造於109年12月9日經本院以109

    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調解離婚成立，有原告戶籍謄本、10

    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調解筆錄、離婚起訴狀影本等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10頁、第28頁至第38頁背面），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

四、本院判斷：

　㈠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

        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

        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

        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3項亦有明定。

        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

        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

        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

        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數次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違反忠誠義

        務而侵害配偶權，復未善盡配偶扶養義務，且對原告隱

        瞞實際財務狀況，均屬對於原告之侵權行為等語，然為

        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原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與他人為性交易侵害配偶權

          之行為，僅提出109年3月14日、109年3月27日被告與

          其他異性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頁至

          第12頁背面），然被告抗辯：原告所提出之上開事證

          ，原告前已於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離婚事件中提

          出，且兩造已就此部分之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部分調

          解成立，被告已賠償原告20萬元，此有109年度家調

          字第1389號調解筆錄影本及該案109年12月9日訊問筆

          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4頁、第39至41頁），是

          就上開109年3月14日、109年3月27日被告與其他異性

          援交之事實，於本案原告自不得再重複主張。

　　　　②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09年間另有多次告知原告的出差

          或出國行程，與事實並不相符，被告以出國、加班、

          勞動服務為由，出國援交、在外尋歡作樂，對原告隱

          瞞實情違反忠誠義務，侵害原告配偶權等語，雖提出

          兩造間關於被告出國的對話紀錄截圖、兩造間關於被

          告服社會勞動之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

          7至189頁、第190至191頁）。本院依職權調取被告入

          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表、法院前案紀錄表以資對照

          （見本院卷二第204頁、第205至206頁），固可認被

          告於2019年6月28日、2010年1月31日、2019年12月10

          、11日在國內而稱其人在國外，且查被告在108年間

          並無須進行勞動服務之刑事案件，被告雖對原告未盡

          坦白其行蹤，然夫妻間對於自己行蹤未完全坦承相告

          之原因可能有多端，依原告所提出之上開兩造間之對

          話紀錄截圖及被告之入出境資料、前案紀錄，實無從

          直接證明被告於何時、何地與他人有通姦或逾越正常

          男女交往的行為，自尚難遽認被告未坦白其行蹤的行

          為，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則

          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自非有據。

　　　⑶原告又主張：被告長期未履行對原告之扶養義務，且拒

        絕分擔家庭責任，又對原告隱瞞被告之實際財務狀況，

        亦屬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惟查

        ，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保護者係「身分法益」，此乃屬

        非財產上法益，而原告所指被告未對原告負擔扶養義務

        ，實屬財產（金錢）上之義務，單純未負擔對配偶之扶

        養義務，尚難認原告之非財產上「身分法益」因此受侵

        害。

　　　⑷原告又稱：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借貸關係不透明，且被

        告隱瞞其財務狀況、惡意隱匿財產，亦屬侵害原告配偶

        權而情節重大等語。惟查，民法第1018條規定：「夫或

        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被告對外之

        借貸關係，實屬被告對於自身財務管理之行為，雖民法

        第 1022 條規定「夫妻就其婚後財產，互負報告之義務

        。」然原告並未舉證其何時要求被告報告財務狀況、被

        告有何隱瞞、惡意隱匿或處分財產之行為（被告並無隱

        匿或惡意處分財產之行為，其理由見附表二之一編號14

        ），故亦難認原告非財產上之「身分法益」受有侵害而

        情節重大，原告據此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

        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屬無據。

　　　⒉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20萬元，暨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

        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

        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原告於109年10月22

        日提起離婚訴訟，兩造已於109年12月9日在本院109年

        度家調字第1389號離婚事件中調解離婚成立，業如前述

        ，揆諸前開說明，兩造現存之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

        算，自應以原告於109年10月22日訴請離婚時為本件剩

        餘財產計算之基準日。

　　　⒊次查，兩造就其二人於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時點之婚後

        積極財產、婚後消極財產爭執部分，兩造分別表達意見

        如附表一之一、附表一之二、附表二之一、二之二之D

        欄（「兩造主張之理由」欄）所示。本院就上開兩造之

        爭點所認定的結論及理由，則表達如上開附表之「本院

        判斷欄」所示。

　　　⒋總結附表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414,006

        元（此為附表一之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17中之

        金額總計）；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則為6,307元

        （此為附表一之二編號1至4之總計數額）。依上述，原

        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407,699元（計算式：414,006－6

        ,307＝407,699）。

　　　⒌總結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1,334,723

        元（此為附表二之一編號1至14之金額總計）。被告之

        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則為3,099,435元（此為附表二之

        二編號1至7之金額)。依上述，因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高於婚後積極財產，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為負數，故以

        0元核計。

　　　⒍依前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高於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原告對被告自無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可言。準此

        ，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33,458

        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及托嬰費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再按家庭生活費用，除

      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

      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民法第1003條之1亦規定甚明。

　　　又父母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對於子女共同行使親權，子女之

      保護教養費用屬於家庭生活費用之一部，即家庭生活費用

      不限於夫妻間之扶養費用，尚包括子女之生活及教養費用

      ，此為當然之解釋，是所謂家庭生活費用，乃以夫妻為中

      心而維持家庭共同生活所必要之費用，包括日常之衣食住

      行、醫療、娛樂、對子女之扶養教育等費用，故而夫妻在

      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生活期間，應就包含子女扶養費在

      內之家庭生活費用，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

      事分擔之。再者，共同生活期間，由夫妻共同支付家庭生

      活費用係屬常態，如夫妻之一方主張他方在共同生活期間

      ，全未支付家庭生活費者，自應由其就共同生活期間「家

      庭生活費用全部均由其一人支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否則舉證責任之分配顯失公平。

　　⒉原告主張：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均由原告一人負擔二名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原告自106年2月6日起至109年10月6日

      （共計44個月）代墊未成年子女甲OO之扶養費、自109年2

      月25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7個月又11日）代墊未成

      年子女乙OO扶養費，共計代墊578,851元等語，然為被告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所主張之前開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期間，係兩造

        婚姻關係存續且共同生活之期間，而依前揭說明，夫妻

        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對其未成年之子女保護教養費用核屬

        家庭生活費用之一部，非可獨立於家庭生活費用另為計

        算。原告雖稱兩造共同生活期間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全由

        原告獨力負擔，然為被告所否認。查，據卷附兩造之稅

        務資料所示，原告於106、107、108年度給付總額分別

        為168,607元、0元、0元，原告名下無其他財產，財產

        總額為0元；而被告於106、107、108年度給付總額分別

        為220,570元、864,311元、1,058,569元，名下有投資1

        筆，其他財產總額為10,000元，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

        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頁至第15頁背

        面）；參以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兩造結婚至調解離婚

        成立期間，原告因懷孕自始即在家中相夫教子，打理家

        務，直至109年6月間方返回職場工作」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5頁），足見原告自二名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迄至109

        年6月其返還職場之前，並無工作收入，則依原告上開

        經濟收入狀況，此期間全家之家庭生活費用是否全由原

        告支付，實屬有疑。

　　　⑵被告抗辯：被告係提供信用卡由原告消費家庭所需，並

        以信用卡支付家中水電，被告亦有支付兩造子女甲OO就

        讀幼稚園費用、才藝費、交通費，兩造家庭分工為被告

        外出工作支應家庭生活費用、原告在家操持家務等語，

        業據被告提出長子甲OO註冊及月費繳費單收據影本、繳

        費證明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8至65頁）；復觀兩造

        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訊息對話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7至

        26頁），原告於訊息中曾對被告提及「我刷你元大卡買

        內衣」、「哥哥你花旗不能刷？掏寶」、「買好了，吃

        吃看，刷元大7××」，被告亦曾於訊息中對原告表示「

        用元大信用卡在高鐵自動販賣機買票」、「我發現今天

        買幫寶適很便宜，1499→1299還送日本洗衣精，如果滿2

        000花旗送100，你如果有登錄的話，我就買囉」、「你

        的是我的附卡，正卡友申請就好」等語，原告既亦未否

        認曾刷被告之信用卡購物之情，足認被告上開所辯，應

        屬實在。

　　　⑶原告雖稱：係被告要求其湊刷卡金額或刷卡回饋活動，

        此非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之常態云云，惟據卷附被告之永

        豐銀行信用卡、玉山銀行信用卡、花旗銀行信用卡交易

        明細顯示，被告曾以信用卡支付下列家庭費用：

　　　　①永豐銀行信用卡：支付子女健寶園桃園教育中心費用

          （見本院卷二第46頁背面、卷三第12頁）。

　　　　②玉山銀行信用卡：有多筆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家樂福

          、超商、加油站、台茂、嬰兒服飾店等日常生活消費

          紀錄，另有以信用卡支付台電、天然氣、自來水（見

          本院卷三第22頁至第54頁背面）。

　　　　③花旗銀行信用卡：以信用卡支付瓦斯、電費、水費（

          見本院卷三第86頁至第211頁背面）。

　　　⑷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原證27營養銀行提貨單（見本院

        卷四第13頁至第14頁背面），實多為被告刷卡付費儲值

        ，再前往店家取貨，支付情形如下：

　　　　①2017年3月3日惠氏資兒樂、新諾兒AC+育兒配方、歡樂

          動物園健身器，合計金額26,896元（見本院卷四第13

          頁），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院

          卷四第38頁背面，106年2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6

          年3月3日刷卡26,896元，分3期，每期8,966元）。

　　　　②2017年11月23日乳月太GSHA+、益敏菌多多，金額合計

          8,100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此部分為被告以元

          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39頁背面，10

          6年11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6年11月23日刷卡8,10

          0元，分3期，每期2,700元。同一月份消費明細顯示

          被告於同年月22日於營養銀行刷卡消費41,875元，分

          3期，每期13,956元）。

　　　　③2018年1月27日雀巢金能恩、益敏菌多多、乳月太GSHA

          +、CBP，合計金額13,230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背面

          ），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

          院卷四第41頁背面，107年1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

          7年1月27日刷卡13,230元，分3期，每期4,410元）。

　　　　④2018年3月18日雀巢金能恩(-36875元)、諾優能金版幼

          兒成長奶粉(+41241元)，金額4,366元（見本院卷四

          第13頁背面），此4,366元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

          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3頁背面，107年3月信用卡

          消費明細顯示107年3月18日刷卡4,366元，分3期，每

          期1,456元）。

　　　　⑤2019年8月29日諾優能金版幼兒成長奶粉，金額8,388

          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

          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5頁背面，108年8月信用

          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8月29日刷卡8,388元）。

　　　　⑥2020年2月28日諾優貝金版初生嬰兒配方奶粉、諾優貝

          金版幼兒成長奶粉，合計87,480元（見本院卷四第14

          頁背面），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

          （見本院卷四第47頁背面，109年2月信用卡消費明細

          顯示109年2月28日刷卡87,480元，分8期，每期10,93

          5元）。

　　　　⑦2019年4月18日麗貝樂敢動褲6號XL，金額482元（見本

          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渣打銀行信用卡支付（

          見本院卷四第52頁背面，108年4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

          示108年4月18日刷卡482元）。

　　　　⑧2019年7月23日雀巢媽媽孕哺營養膠囊，金額1,180元

          （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渣打銀行信用卡

          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4頁背面，108年7月信用卡消費

          明細顯示108年7月23日刷卡1,180元）。

　　　　⑨2020年10月6日乳月太GSHA+、黃鴨滑蓋練習杯，共計

          金額1,662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部分為被告

          以中國信託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6頁背面，10

          9年10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9年10月6日分6期刷卡

          ，第1期190元，未到期1,472元，合計1,662元）。

　　　　⑩由上開①-⑨元大銀行、渣打銀行、中國信託銀行被告刷

          卡紀錄顯示，被告以信用卡在營養銀行消費金額合計

          達19萬元以上，而原告提出原證27提貨單在營養銀行

          消費金額共計206,534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背面）

          ，足證於原告在營養銀行提貨之育兒用品花費多由被

          告刷信用卡支付。

　　⒊綜上，可知被告於原告主張之代墊時期當時，既為家庭中

      唯一有工作收入之人，且被告確有以其信用卡支付兩造共

      同生活期間之家庭日常生活開銷(含子女扶養費)的事實，

      則原告主張自二名子女出生時起至109年10月6日原告離家

      前，全由原告獨力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被告未共同分

      擔家庭生活費用，自不足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其代墊之兩名同上扶養費578,851元【

      計算式：11,269元×44＋11,269元×（11÷30＋7）＝578,851元

      】，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又原告主張：原告於109年6月間返回職場工作，因未成年

      子女乙OO尚年幼，故須委由托嬰中心照料，原告因此支付

      自109年6月至109年11月共計6個月之托嬰費用，每月托嬰

      費用為19,780元，共計118,680元，被告應給付上開金額

      之半數即59,340元等語。然上開托嬰費用既亦屬兩造同住

      期間之家庭生活費用一部分，而被告於系爭期間尚有共同

      分擔家庭生活必要費用，業如前述，參以被告亦有給付長

      子就讀幼稚園之註冊費、月費、才藝費、交通費共計209,

      017元（即108年12月19日繳納衛斯理幼稚園註冊費35,000

      元、109年2月25日至109年8月7日福祿貝爾幼稚園註冊費

      及月費共計91,375元、109年8月18日衛斯理幼兒園材料費

      、保險費、月費、交通費共計17,580元、109年9月10日衛

      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計10,900元、109年9月21日直排

      輪、積木教學、積木教材費及樂高機械學費、材料費用計

      19,100元、109年10月12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

      室内鞋費用計11,200元、109年11月5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

      、交通費計10,900元、109年12月2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

      交通費、冬季運動服費用計11,962元，合計208,017元）

      ，有卷附相關單據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8頁至第65頁），

      衡情，兩造斯時實係基於夫妻婚姻共同體關係互相分擔不

      同的子女扶養費，兩造於上開期間既均有負擔未成年子女

      之扶養費用，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

      告所給付之托嬰費半數59,340元，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及自

    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另依民法

    第1030條之1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33,4

    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

    暨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扶養費638,191

    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不再逐一贅述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家事第一庭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之金額或價額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之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新光商業銀行十甲分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19元 卷一第130至131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 31元 卷一第137至138頁 兩造均不爭執 3 中華郵政蘆竹郵局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1,296元 卷一第145至146頁 兩造均不爭執 4 台新商業銀行存款 350元 卷一第149頁 兩造均不爭執 5 凱基商業銀行存款 2,516元 卷一第162頁 兩造均不爭執 6 臺灣銀行存款 原告主張：50,759元 （計算式：150,759元－10萬元＝50,759元） 卷一第164至165頁 原告主張：該帳戶中有10萬元為原告母親無償贈與(見卷二第128頁、第107頁、第128頁)，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規定，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150,759元  被告主張：此帳戶內金額150,759元，應全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依原證18訊息顯示，並非原告無償取得。  本院判斷： ㈠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是贈與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贈與之意思合致，而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始得當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贈與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贈與意思互相表示合致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財產之交付，未能證明贈與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贈與關係存在。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 ㈡依卷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2年6月28日遠銀詢字第1120003702號函附原告母親丁OO帳戶交易明細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2年7月3日臺中營密字第11200033591號函附原告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二94頁、107頁），原告之臺灣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9年10月18日確有自原告母親丁OO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跨行轉入二筆各5萬元(下簡稱「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合計10萬元）。 ㈢原告固主張：「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係原告母親丁OO贈與原告等語，並提出本院卷二第128頁原告與其母親丁OO於109年11月10日之對話紀錄截圖（下簡稱系爭二人對話）為證。惟依原告與其母親的對話內容觀之，「（丁OO：)真的有比較便宜，不知會來安裝嗎？明天我轉五萬給妳，至今已轉了10萬＋10萬保費）。」原告則答稱：「應該都是自己裝的，我錢夠用」，丁OO繼又回稱：「真的ㄛ，爸睡不慣軟床一回家8點就上床睡」等語。衡諸上開對話內容，兩人對話時，原告之母先詢問床是否真的比較便宜及會否來安裝的問題，繼緊接稱「明天我轉五萬給妳」等語，準此，原告母親於對話中稱明天轉帳5萬元予原告，衡情，亦可能係給付原告購買床的費用，而非單純贈與原告金錢。 ㈣原告雖主張：109年10月18日「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即係系爭二人對話訊息中原告母親所稱「至今已轉了10萬」之款項，然原告主張之系爭二人對話訊息日期為109年11月10日，與「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之轉帳日期（109年10月18日）顯有相當時間差，實無從逕認二者係相同。況且，系爭二人對話訊息內容中，原告母親稱「『至今』已轉了10萬」等文字，依其語意，似乎是經過一段時間陸續共轉帳10萬元；反觀本院卷二第107頁之臺灣銀行臺中分行原告帳戶「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的時間，分別是在109年10月18日19時27分49秒、109年10月18日19時30分40秒，二筆轉帳時間僅隔3分鐘相當密接，衡諸上情參互以觀，系爭二人對話訊息難以作為「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係原告母親贈與原告之證據。 ㈤又衡諸常情，原告母親轉帳予原告之原因可能有多端，「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縱由原告母親轉入原告帳戶，亦無從逕認係原告母親「贈與」原告10萬元。 ㈥從而，原告主張此帳戶內金額，應扣除母親無償贈與原告之10萬元，尚屬無據，故原告此臺灣銀行存款餘額仍應以150,759元列入其婚後財產範圍。    7 第一商業銀行長春分行存款 1,196元 卷一第166至168頁 兩造均不爭執 8 上海商業銀行存款 45元 卷一第211至212頁 兩造均不爭執 9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南崁分行存款 4,010元 卷一第214至216頁 兩造均不爭執 1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 4,967元 卷一第218至219頁 兩造均不爭執 11 臺灣土地銀行南崁分行存款 24,651元 卷一第226頁 兩造均不爭執 12 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 原告主張：0元 卷一第133至134頁、卷二第192頁、第193頁 原告主張：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並提出原告與其母丁OO之對話截圖為證（卷二第34頁、第128頁）。   被告主張：295,335元  被告主張：此應全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本院判斷：103,799元 ㈠原告主張：原告母親丁OO生前職業為保險業務員，原告母親為原告支付系爭保險之保險費（或以現金繳納或丁OO轉帳匯款至原告名下臺灣銀行帳戶由保險公司扣款），故此保險係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原告，每期保費應繳98,730元、實繳95,768元，且依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臺銀人壽)函覆本院關於系爭保單之繳納保險費方式：①第1期（105年11月）保費由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②第2、3期（106年11月、107年11月）保費係由丁OO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③第4-6期（108年11月、109年11月、110年11月）保費係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④第7期（111年11月）保費係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見本院卷二第193頁）。由上述可知，系爭保單之保費僅有第2、3期保費係由原告之母丁OO的帳戶扣繳，其餘則由原告自己帳戶扣款，原告主張系爭保單保費全數由丁OO支出，已有不實。 　2.原告所提出之原證18對話截圖中（見本院卷二第34頁），丁OO固表示「妳買全球這張加買防癌，我這再幫妳加買防癌加手術及住院，妳付全球保費，我幫妳付臺銀保費」等語，惟上開訊息中並無顯示原告與其母親對話之日期、原告母親願幫付臺銀保費之年度等資訊；且依上開訊息內容顯示原告母親要求原告購買全球防癌險，全球防癌險之保費由原告負擔，原告母親則幫原告給付台銀保費，雙方實互有互利之對價關係而非全然無償；另依原證19對話截圖，原告之母對原告稱「至今已轉了10萬＋10萬保費」等語，對照系爭保險「每期」「應繳」保費即高達98,730元（實繳保費95,768元，將近10萬元），上開對話記錄僅稱原告母親幫原告繳納保費10萬元，亦足見系爭保險之每年保費並非均由原告之母丁OO繳納，無從逕認系爭保險全部係由丁OO贈與原告而全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 ㈡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於危險事故發生前，用作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系爭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之要保人既為原告，上開保險契約於基準時點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兩造結婚時點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惟依前述，系爭保險第2、3期保費係由原告之母丁OO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衡情可認原告之母贈與金錢為原告繳納上開二期保費，又依前開臺銀人壽函覆內容（見本院卷二第193頁），原告之母就系爭保險之第2期保費係於107年1月2日實繳95,768元、第3期保費係於108年1月2日實繳95,768元，合計贈與保費之金額為191,536元，故本院認系爭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以103,799元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式：356,051元－60,716－191,536＝103,799）。    13 新光人壽長扶久久終身保險 0元 卷一第169至170頁、卷二第39頁背面 兩造均同意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本院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故不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範圍。    14 台灣人壽金如意還本終身壽險、長利養老保險三張 0元 卷一第171至172頁、卷二第39頁背面 兩造均同意此四張保單均為原告婚前投保並繳費期滿，為原告婚前財產，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本院判斷： 此四保單為原告婚前財產，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15 遠雄人壽雄安心終身保險等六張保單 0元 卷一第143至144頁、卷二第39頁背面、第79頁、第165至166頁 兩造均不爭執系爭保單於109年10月22日無保單價值。  本院判斷： 系爭保單於109年6月16日已終止，故系爭保單於109年10月22日之基準時點已無保單價值（見本院卷二第165至166頁）。    16 玉山商業銀行存款 0元 卷一第205頁、卷二第101頁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基準日尚未開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 1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簡稱中信銀)存款 原告主張：35,367元（計算式：100,367元－65,000元＝35,367元） 卷二第55至58頁、第129頁至第129頁背面、第130頁、第212至215頁 原告主張：存款餘額 100,367元中有65,000元為原告友人所贈與，故此帳戶餘額尚應扣除原告無償取得之65,000元，扣除後以35,367元列為原告積極財產。   被告主張：100,367元  被告主張：原告無法證明該65,000元匯入之原因為贈與，原告之系爭帳戶存款餘額不應扣除65,000元。  本院判斷：100,367元 ㈠原告主張離家後獲得友人庚OO、丙OO、辛OO匯款無償贈與金錢以資助原告生活，故原告於此帳戶內因友人匯入而無償取得之金額合計65,000元，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⒈依卷附中信銀112年12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71669號函所附原告帳戶之交易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12至215頁），固可見109年10年8日自訴外人辛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10,000元、109年10年8日自訴外人丙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15,000元、109年10年9日自訴外人庚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40,000元之事實，惟衡諸常情，帳戶匯款之原因多端，原告尚應就其與上開匯款人間存在贈與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僅提出其與訴外人辛OO之110年4月26日對話截圖為佐（見本院二第130頁），訊息中原告先對辛OO稱：「我想把你上次轉帳給我的錢還你，之前我情緒不穩，不知道在想什麼」、「帳號給我吧」；辛OO則回稱：「喔喔喔喔好」、「捐給勵馨基金會吧」等語，據上，原告係欲還款予訴外人辛OO，而訴外人辛OO亦先回答「好」，難認辛OO於匯款時，其與原告間存在贈與之合意。 　⒊此外，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與訴外人庚OO、丙OO間就前述所匯款項有贈與之合意，則原告主張上開人匯款入原告中信銀帳戶之款項係贈與原告金錢，難認屬實。 ㈡從而，本院認原告中信銀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100,367元，應全額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　    一之二、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 1,010元 卷一第218至219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對訴外人丙OO之債務 原告主張：1,000,000元 卷一第95頁 原告主張：原證16切結書（卷一第95頁）足以證明原告向丙OO借款之事實為真。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原告未能證明有借貸事實。  本院判斷：0元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原告於109年10月間離家後為生活所需，而於109年10月12日向友人丙OO借款100萬元，並約定二年後即111年12月31日還款，上開債務於基準日尚未清償，應列為原告婚後債務等語，並提出丙OO親寫切結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5頁），被告則否認之。經查，原告自承原告向訴外人丙OO借款時，並未簽署借據，係事後為證明確有借款之事實，遂請求丙OO書立切結書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06頁背面），足見系爭切結書並非原告主張之借款時點所簽立，而係事後所為；又系爭切結書內容雖記載丙OO當場交付現金，然切結書記載之借款金額高達100萬元，如此鉅款丙OO並非以匯款或轉帳方式交付原告，而係提領現金交付原告，已與常情有違；又原告無法提出丙OO提領100萬元之金流資料，則丙OO是否有交付100萬元予原告而成立借貸關係，亦啟人疑竇。 ㈢從而，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12日向訴外人丙OO借款100萬，該債務於基準日之時點尚未清償，應列入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計算，尚不足採，此部分應以0元核計。　　　　    3 原告母親丁OO贈與原告財產，原告以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 原告主張：76,000元 卷二第34頁、第88至94頁、第104至107頁、第128頁、第210至211頁、第228頁 原告主張：原告母親於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從遠東銀行帳戶分別匯款28,000元、48,000元至原告臺灣銀行帳戶，贈與原告金錢資助原告生活及扶養未成年子女，屬原告以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依民法第1030條 之2規定，應列入婚姻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匯款原因眾多，未能以匯款事實證明原告與原告母親間贈與之合意。又原告就107年11月19日匯入之28,000元已主張是作為支付台銀保費使用，現又將此追列為負債，前後主張已有不一，且就同一筆款項多次評價。  本院判斷：0元 ㈠經查，依卷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2年6月28日遠銀詢字第1120003702號函附原告母親丁OO帳戶交易明細、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2年7月3日臺中營密字第11200033591號函附原告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二第88至94頁、第104至107頁），原告之臺灣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雖有自原告母親丁OO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跨行轉帳分別匯入28,000元、48,000元之款項，合計76,000元，惟原告就上開二筆匯入款項為母親所贈與之事實，僅提出其與母親丁OO對話紀錄截圖內容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4頁、第128頁）。細譯系爭二則對話紀錄內容，並未見論及28,000元、48,000元二筆款項，而匯款之原因既有多端，尚難僅以匯款之事實，逕認係原告母親贈與金錢予原告。 ㈡原告原主張上開款項均係用以支付日常開銷，後復改稱107年11月19日原告母親匯款之28,000元，已於108年12月2日用以扣繳保費而用罄、另109年4月30日原告母親匯款之48,000元，在109年6月8日其轉帳78,009元至被告父親白志中之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見本院卷二第210至211頁、第228頁），用以清償兩造婚後向白志中借款投資期貨之債務等語，然查，原告所陳108年12月2日扣繳保費、及109年6月8日轉帳至白志中帳戶之日期，均距原告母親匯款予原告之日期（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相隔數月，且原告若干保險係原告母親所贈，本已未列入本件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原告就其主張以母親無償贈與之財產28,000元、48,000元清償婚後債務，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納入其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舉證不足，故本院認此部分主張應以0元核計。    4 國民年金保險費 5,297元 卷二第131頁 兩造均不爭執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之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7所示，金額合計為 414,006元。 ㈡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一之二原告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4所示，金額合計為6,307元。 ㈢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407,699元（計算式：414,006－6,307＝407,699）。   



附表二：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之金額或價額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二之一、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王道商業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5元 卷一第142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元大商業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 14,530元 卷一第153至154頁 兩造均不爭執 3 台灣人壽福滿人生終身壽險保單 852元 卷一第171至172頁 兩造均不爭執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天母分行存款 3元 卷一第173至174頁 兩造均不爭執 5 永豐商業銀行存款 111元 卷一第175頁 兩造均不爭執 6 玉山商業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28元 卷一第206至2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 0元 卷二第59至62頁 兩造均不爭執 8 岱睿科技有限公司投資額 10,000元 卷一第24頁 兩造均不爭執 9 被告於另案 (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陳述其有存款 200萬元 原告主張：200萬元 卷一第232至236頁、卷二第28頁、第50頁、第50頁背面、第51頁至第53頁背面、第54頁至第54頁背面 原告主張：被告於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之訪視報告中自陳有存款200萬元，被告嗣後辯稱上開200萬元為借款，前後陳述自相矛盾，應將被告自承之200萬元列入被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被告係於 109年11月19日始向被告阿姨己OO借款200萬元匯入被告元大商業銀行之帳戶，用以清償銀行貸款。於109年10月22日基準時點，該200萬元尚不存在。  本院判斷：0元 ⒈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所計算之「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不包含基準日後方取得之財產。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之訪視報告中，自陳被告有存款200萬元，該200萬元應計入被告婚後財產等語，雖據原告提出系爭訪視報告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36頁），惟系爭訪視報告係社工於109年11月19日（基準日後）訪視被告所為之紀錄，被告於基準日之時點，實際資產為何，仍應以相關金融機構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為據。 ⒊被告抗辯：109年11月19日被告向阿姨己OO借款200萬元匯入被告元大商業銀行之帳戶，用以清償銀行貸款等語，業據被告提出元大商業銀行交易明細、被告與被告阿姨己OO之訊息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8頁、第51頁至第53頁背面）。依上開對話訊息內容，被告確實向己OO借款200萬元，己OO則於109年11月19日自其華南商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復參以卷附被告之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放款明細、花旗商業銀行卡友信用貸款109年12月月結單（見本院卷二第50頁、第50頁背面），可知被告收受上開借款後隨即於109年11月20日繳清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餘額910,978元、於109年12月繳清花旗商業銀行信用貸款111,536元，其後被告又於110年11月22日、110年11月29日分別清償92萬元、108萬元予訴外人己OO，此亦有被告所提出之元大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影本可證（見本院卷二第54頁至第54頁背面）。依上述可知，被告係於基準日（109年10月22日）後之109年11月19日始向己OO借貸取得200萬元，上開200萬元不應列入本件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10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遠東商業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233,530元 卷三第16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二筆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5,829元及227,701元，二者合計233,530元   被告主張：191,258元  被告主張： 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函覆之資料（卷三第16頁）顯示，被告第一筆婚前債務於兩造婚姻期間清償5,829元（含本金5,799元、利息30元），惟該30元利息應屬婚後債務。另第二筆婚前債務，於兩造婚姻期間清償 227,701元（含本金215,823元、利息11,878元），該11,878元利息亦應屬婚後債務。上開二筆發生於婚後之利息債務，不應追加列入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應僅將二筆清償之本金221,622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計算式：5,799元＋215,823元＝221,622元）。 另上開被告所清償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其中至少有30,364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191,258元 （計算式：221,622－30,364＝191,258）  本院判斷：233,530元 ㈠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利息之債係附隨於主債務，被告婚前之貸款，在婚後期間所產生之貸款利息債務，因該利息債務係附隨於被告婚前之貸款主債務，性質上亦屬婚前債務，故婚後所清償利息亦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始符公平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立法本旨。 ㈡兩造均不爭執被告有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向遠東商業銀行借貸之二筆債務，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3年2月22日113遠銀個字第43號函覆本院之內容（見本院卷三第16頁），被告第一筆信用貸款自105年12月24日至109年10月22日所繳納之金額為5,829元（含本金5,799元、利息30元），第二筆信用貸款自105年12月24日至109年10月22日所繳納之金額為227,701元（含本金215,823元、利息11,878元），揆諸前揭說明，第一筆信用貸款婚後所生之利息30元、第二筆信用貸款婚後所生之利息 　11,878元，其性質均附隨於婚前之貸款主債務，亦屬婚前債務，故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是以本院認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之婚前債務的金額應為233,530元（計算式：5,829＋227,701＝233,530）。 ㈢被告雖主張所清償之上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233,530元，其中至少有30,364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惟被告就主張其另外借款清償之具體金額含糊不清，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前開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此情形仍應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30,364元，要屬無據。    11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366,592元 卷三第55至60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366,592元。   被告主張：200,061元  被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清償本金及利息為366,592元，其中利息95,873元屬婚後債務。應僅將清償之本金270,719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另上開被告所清償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其中至少有70,658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200,061元。 （計算式：270,719－70,658＝200,061）  本院判斷：366,592元 ⒈依中國信託商業銀行113年2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38740號函暨所附客戶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55至60頁），被告該筆婚前債務於婚姻期間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合計為366,592元（其中利息金額為95,873元），依同前述理由，前述366,592元（含本金及利息）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⒉被告固主張所清償之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債務366,592元，其中至少有70,658元係被告另向花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借款加以清償，惟被告就主張其另外借款清償之具體金額含糊不清，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前開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此情形仍應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70,658元，要屬無據。    12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澳盛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709,062元 卷二第172頁、卷三第10至11頁、第67至84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709,062元。   被告主張：148,498元  被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清償本金及利息為709,062元，其中49,192元利息為婚後債務，應僅將清償之本金659,870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又上開被告所清償之澳盛銀行貸款，其中 511,372元係被告另以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等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148,498元。 （計算式：659,870－511,372＝148,498）  本院判斷：709,062元 ⒈依星展商業銀行113年3月13日113星展消帳發（明）字第03703號函暨所附客戶貸款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67至84頁），被告該筆婚前債務於婚姻期間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合計為709,062元（其中利息金額為49,192元），依同前述理由，前述709,062元（含本金及利息）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⒉被告固主張所清償之上開澳盛銀行貸款債務709,062元，其中 　係以其向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銀行貸款之511,372元加以清償，並提出永豐商業銀行113年2月16日回函所附放款帳戶00000000000000交易明細、星展商業銀行(澳盛銀行)貸款交易明細表為據（見本院卷二第172頁、本院卷三第10至11頁、第84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511,372元，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仍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511,372元，自屬無理由。    13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 原告主張：87,079元 卷三第61至62頁、卷四第37頁 原告主張：被告在105年12月24日（結婚日）前之信用卡債務為87,079元，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 被證24顯示105年12月26日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應繳總額為43,996元，惟該金額係105年11月至105年12月10日止之結帳金額，距105年12月24日尚有14天，被告係於此14天內仍有消費，方累積至105年12月24日信用卡債務87,079元。 被告薪水係每月5日撥款，足見被告係以婚前財產清償上開月份之信用卡債務。 被告於婚後第一次貸款係向花旗銀行貸款，貸款日期為106年2月18日，此時間點在105年12月24日之後，故此筆信用卡債務87,079元顯然被告不是以婚後貸款清償。  本院判斷：0元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12月24日之婚前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為87,079元，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上開金額應納入被告婚後財產計算等語，業經被告所否認。查，依元大商業銀行113年3月5日元銀字第1130002772號函暨所附信用卡餘額資料顯示，被告於該行截至105年12月24日（結婚日）之信用卡放款金額為87,079元（見本院卷三第61至62頁），惟依原告所提出之系爭信用卡105年11月之消費明細表可知，該信用卡就105年11月帳單之結帳日為105年12月10日（見本院卷四第37頁），其前一期應繳總額為41,385元，前期已繳納77,236元，本期應繳總額為43,996元，繳款截止日為105年12月26日，堪認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結婚時，被告應繳款金額為43,996元，衡以兩造結婚日(105年12月24日)距該帳單105年12月26日繳款截止日，僅有短短2日，而被告發薪日為每月5日，足認被告抗辯其係以105年12月5日(此時點在結婚日前)所發薪資在105年12月26日之繳款截止日前，清償此信用卡債務，亦即被告係以婚前財產支付上開信用卡債務，應為可採。 ⒉依上述，系爭婚前之信用卡債務非以被告婚後財產清償，自無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主張應將87,079元納入被告婚後財產計算，顯無理由，本院認此部分金額應以0元核計。    14 被告惡意處分財產 原告主張：500,000元 卷二第174、176、177頁 原告主張： 被告已向多家銀行貸款，卻仍多次匯款予被告父母共計50萬元，此為被告惡意處分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而列入被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 被告並無惡意隱匿或處分婚後財產。  本院判斷：0元 ㈠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定，是以原告就被告歷次貸款或被告匯款予父母係基於「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目的而惡意處分財產」的事實，應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被告負有不少貸款債務，卻仍於貸款後之108年5月7日匯款10萬元予被告母親，108年10月30日匯款20萬元予被告母親，於108年11月28日匯款5萬元予被告父親，109年2月10日匯款15萬元予被告母親，被告既主張其平日係以信用卡支付生活開銷，可見被告應無另行給付被告父母扶養費之必要，被告所為係惡意隱匿財產，被告之婚後財產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條第1項之規定追加50萬元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被告薪資證明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61頁），被告薪資每月約為14萬元，惟被告慣於使用多張信用卡消費（包含澳盛商業銀行、花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凱基商業銀行），除用以支付生活開銷外，並以信用卡為信用貸款，用以償還其他貸款或信用卡債務，多年來之習慣均是如此，並無明顯改變，此見本院卷四第37頁至第56頁背面、本院卷三第10至11頁、第84頁等之資料即明，故衡情尚難認被告有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惡意」處分財產的情形。 ㈢被告於108年3月27日向元大商業銀行貸款68萬元，其後在108年5月7日匯款10萬元予其母親；又於108年10月16日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嗣於108年10月30日匯款20萬元予其母親、於108年11月28日匯款5萬元予其父親；另被告於109年1月22日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而於109年2月10日匯款15萬元予其母親（見本院卷二第112-114、95-98頁、第102-103頁、第174、176、177頁）。細觀上開被告歷次匯款予其父母之金額，係多次來自於被告不同時間之貸款，並非被告將所貸得之款項全數移轉予父母，且被告亦非頻繁匯款予父母，每次所匯金額亦有不同，衡情，被告主張其上開匯款係給付父母之孝親費，應屬可採。本院衡酌兩造間離婚訴訟係原告先行提起，而被告上開匯款予父母之孝親費，在人倫上亦符合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之規定，難認被告係為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為匯款，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件不須將上開匯款50萬元追加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二之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玉山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80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86,75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86,755元 兩造均不爭執玉山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27日玉山卡（貸）字第1120002403號函覆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86,755元（見卷二第80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玉山商業銀行於108年6月20日貸款18萬元，同日撥款178,282元至被告元大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另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費、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玉山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凱基商業銀行信貸、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足見系爭貸款之金流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 應以0元計 卷二第95至98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985,989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985,989元 兩造均不爭執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224839229997號函覆：被告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二筆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分別為885,989元、10萬元（見卷二第95至98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於108年10月16日貸款100萬元、另於109年5月15日貸款10萬元，第一筆100萬元貸款於同日撥款 996,970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其金錢支付流向除部分現金提領外，多用以支付元大銀行、渣打銀行、星展銀行、花旗銀行等之信用卡費、償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元大商業銀行貸款本息、匯款被告母親20萬元、玉山商業銀行銀行之信用卡及貸款費用、凱基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及信用卡費用、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匯款5萬元予被告父親、永豐商業銀行信用卡及信用貸款；第二筆10萬元貸款於109年5月15日撥款10萬元至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後，被告於109年5月18轉匯99,888元至元大商業銀行，除現金提領外，另支付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元大商業銀行貸款本息、清償被告與戊OO間借款（見本院卷二第176、178頁），足見被告將系爭二筆貸款多用於償還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原告主張自無可採。    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02至103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919,893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919,893元 兩造均不爭執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30日渣打商銀字第1120019849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919,893元（見卷二第102至10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於109年1月22日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同日撥款997,970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係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購買運動彩券、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凱基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玉山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匯款15萬元予被告母親、支付線上課程費用、匯款至原告兆豐商業銀行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77頁），足見系爭貸款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私人借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4 元大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12至114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550,79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550,795元 兩造均不爭執元大商業銀行以112年7月24日元銀字第1120013340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550,795元（見卷二第102至10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元大商業銀行於109年1月22日貸款68萬元，同日撥款677,001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另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及償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凱基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匯款10萬元予被告母親、匯款至原告兆豐商業銀行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74頁），足見系爭貸款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私人借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5 花旗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15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111,45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 花旗商業銀行以112年7月3日112政查字第0000091001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125,288元（見本院卷二第115頁），兩造均誤繕為111,455元，兩造於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以111,455元作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四第133頁）。 又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查，被告向花旗商業銀行於106年2月18日貸款273,000元、於108年1月7日貸款155,000元，第一筆貸款同日撥款272,985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係用以支付澳盛商業銀行、花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之信用卡費用，及償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澳盛商業銀行貸款本息；第二筆貸款撥款154,985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係用以支付元大商業銀行之信用卡費，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見本院卷二第172、173頁），足見系爭貸款之金流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6 永豐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三第10至11頁、第67至84頁、卷四第99頁 原告主張： 被告雖主張其向永豐銀行貸款係為清償被告於婚前向澳盛銀行之貸款，然由永豐銀行113年7月30日函覆之資料可知被告所辯不實（見卷四第69頁）。 被告主張其清償婚前向澳盛銀行之貸款金額僅約50萬元，卻貸款3倍有餘，且於基準日之貸款餘額僅餘111元，顯有可疑；又被告就此貸款於基準日後一個月即清償完畢，可證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嫌，故此貸款不應列入被告婚後債務。   被告主張：764,441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上述主張  本院判斷：764,441元 ⒈依卷附星展商業銀行以113年3月13日113星展消帳發（明）字第03703號函覆本院之貸款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67至84頁），被告婚前於澳盛商業銀行之貸款截至105年12月24日止尚有貸款餘額659,870元，該貸款於107年1月8日全數清償，被告於107年1月8日所清償之本金為469,518元、利息為2,316元，核與被告提出之永豐商業銀匯出匯款交易狀態查詢所示（見本院卷四第99頁），永豐商業銀行於107年1月8日匯入被告星展銀行消費金融貸款專戶471,834元之金額相符，可證被告確實於婚後以借新還舊方式，向永豐商業銀行貸款以清償婚前之澳盛商業銀行貸款債務，難認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情。 ⒉兩造原主張分號42-0001貸款於109年10月8日放款餘額為236,706元，分號42-0002貸款於109年10月8日放款餘額為555,546元，合計792,252元，然查，上開數額與永豐商業銀行113年2月16日回函覆本院之放款帳戶00000000000000交易明細所載分號42-0001貸款於109年11月8日放款餘額為228,397元，分號42-0002貸款於109年11月8日放款餘額為536,044元，合計764,441元不符（見本院卷三第9至11頁背面），嗣兩造於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以764,441元作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四第133頁背面），故認被告之永豐商業銀行貸款於基準日時，尚有貸款餘額764,441元未清償。 ⒊被告於107年1月8日向永豐商業銀行貸款之金額，縱高於被告婚前向澳盛商業銀行之貸款餘額，然因被告於婚姻期間尚有積欠其他多筆銀行債務，被告多年來基於財務整合之目的或基於生活所需考量而增加貸款金額，此習慣並無明顯改變，因此無從遽認被告有何隱匿財產或處分財產之主觀上惡意，準此，本院認被告婚後所借貸之永豐商業銀行貸款餘額764,441元，仍應列入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7 被告向戊OO借款 原告主張：0元 卷二第179至181頁、卷三第65頁、卷四第73至74頁 原告主張： 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訴外人戊OO間有借貸關係，且被告名下元大銀行帳戶於108年4月19日至109年10月22日期間並無匯出款項至戊OO指定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縱使被告與戊OO之帳戶有金流往來，亦難證明於本件基準日時，該借款債務仍然存在，故原告否認被告有該筆債務存在。   被告主張：600,000元  被告主張： 被告於106年1月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戊OO於106年1月9日、1月20日分別匯款50萬元、20萬元至被告元大銀行帳戶，戊OO於108年4月19日要求被告開始逐月清償，被告遂每月以元大銀行網銀匯款1萬元至戊OO指定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至今被告仍持續清償，足見被告與戊OO間確實存在借貸關係。於本件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被告尚欠戊OO60萬元，應列為被告婚後債務。  本院判斷：60萬元 ⒈被告抗辯：被告於106年1月間向友人戊OO借款共計70萬元，嗣戊OO於108年4月19日要求被告開始逐月清償，迄至基準日被告尚有60萬元未償還等語，原告雖以前詞否認，然查： 　⑴訴外人戊OO於106年1月9日、106年1月20日分別匯款50萬元、20萬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之帳戶，有元大商業銀行113年3月7日元銀字第1130002771號函暨所附交易查復資料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64至65頁），堪認屬實。 　⑵依卷附被告與訴外人戊OO108年4月間之訊息對話截圖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9至181頁），訴外人戊OO於108年4月13日表示「你能不能最近先還我一點錢，因為我小孩今年要出生，花費比較多」，被告回以「我現在手上真的是一點錢都沒有，我星期一去增辦信貸，有多少就先還你多少」等語，其後訴外人戊OO則於108年4月19日之訊息中詢問被告可否每月償還1萬元，被告則允諾「好」，戊OO請被告匯款至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可證被告與訴外人戊OO於106年間確有借貸合意，並有戊OO交付借款予被告之匯款紀錄可憑（見本院卷三第64至65頁），故被告主張其曾於106年1月間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堪認為真。 ⒉再查，被告自108年4月19日起開始還款予戊OO而陸續匯款1萬元至戊OO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乙情，有元大商業銀行113年8月20日元銀字第1130023734號函暨所附被告行動銀行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往來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72至74頁），由上開往來明細可知迄至本件基準日(109年10月22日)被告已清償訴外人戊OO借款合計10萬元。 ⒊綜上，被告婚後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扣除已清償之10萬元，於基準日時點尚餘60萬元未清償，被告主張未清償之借款餘額60萬元應列入其婚後消極財產計算，自屬有據。    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之一被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4所示，金額合計為1,334,723元。 ㈡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二之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7所示，金額合計為3,099,435元。 ㈢依上述，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高於婚後積極財產，是以被告之婚後產價額應以0元核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決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書記官　 周黃芹倩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財訴字第29號
原      告  陳宜采


被      告  白宇鋐  
訴訟代理人  崔駿武律師
            陳玉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查，原告原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新台幣（下同）4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代墊之未成年子女甲OO、乙OO（下合稱兩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578,851元、及未成年子女乙OO托嬰費59,340元、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合計請求金額為1,238,191元，嗣於114年4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其請求之金額共為1,471,649元，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針對第一、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28頁）。經核原告上開聲明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請求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部分：
　　⒈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登記結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甲OO（男，000年0月0日生）、乙OO（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9年12月9日經鈞院以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調解離婚成立。惟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被告對原告有下述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⑴在婚姻存續期間，被告過往告知原告的出差或出國行程時間與其出入境紀錄不符，而被告頻繁以出國或加班為由，實則係在外與其他女子為性交行為，被告隱瞞實情，未履行忠誠義務，侵害原告作為配偶的基本權益。
　　　⑵被告長期不履行經濟扶養義務，拒絕分擔家庭責任，被告顯然漠視配偶扶養義務。
　　　⑶被告婚姻期間之借貸關係不透明，對被告隱瞞財務狀況，並惡意隱匿財產。
　　⒉從而，被告數次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違反忠誠義務，且未善盡配偶扶養義務，對原告隱瞞實際財務狀況，均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及婚姻關係之身分法益，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原告因被告侵權行為，致精神上蒙受痛苦，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爰參酌兩造經濟及社會地位，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20萬元。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法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而兩造婚姻關係已因調解離婚成立而解消，法定財產制關係亦隨之消滅，本件婚後財產範圍及價值計算應以原告起訴離婚之日即109年10月22日為基準日。
　　⒉經整理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原告不爭執如附表一之一所示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5、編號7至11、編號13至16、附表一之二原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編號4，及附表二之一所示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8等部分。惟原告認附表一之一原告積極財產中編號6所示臺灣銀行存款餘額150,759元，其中10萬元、編號12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295,335元均為原告母親所贈，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編號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餘額100,367元，其中65,000元為原告友人所贈，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亦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又原告確實有向訴外人丙OO借款100萬元之債務（附表一之二編號2）；而附表一之二編號3係原告以母親丁OO贈與原告之76,000元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債務，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應追加列回婚後債務計算。至於被告之財產部分，被告在另案訪視報告中自陳有存款200萬元（附表二之一編號9），自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附表二之一編號10-12係被告之遠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澳盛銀行等婚前債務，以婚後財產清償，應追加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又被告惡意處分隱匿婚後財產如附表二之一編號14所載，應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至附表二之二編號1-但333歲5被告向金融機構貸款，均為被告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編號6被告之永豐銀行貸款該筆貸款於基準日後一個月即清償完畢，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嫌、編號7被告向訴外人戊OO借款60萬元，縱使被告證明渠等帳戶間有金流往來，亦難證明於本件基準日該債務仍然存在。是以，上開原告爭執部分之說明，如附表一、附表二之「原告主張欄」所示。
　　⒊兩造婚後之財產及負債計算如下：
　　　⑴原告部分：原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扣除婚前及無償取得之財產後，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為145,207元，而原告基準日之婚後消極財產部分為1,082,307元，原告剩餘之婚後財產為負數（計算式：145,207元－1,082,307元＝-937,100元），故以0元核計。
　　　⑵被告部分：被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加計被告自述財產、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財產及惡意處分之財產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為3,921,802元，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消極財產部分為2,654,887元，被告剩餘之婚後財產為1,266,915元（計算式：3,921,802元－2,654,887元＝1,266,915元）。
　　⒋承上，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婚後財產，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為633,458元【計算式：（1,266,915元－0）÷2＝633,458元】，原告為被告育有二名子女，負擔家務，為家庭付出心血，相較被告有過之而無不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633,458元，應為有據。
　㈢請求返還代墊之扶養費及托嬰費部分：　
　　⒈兩造所生二名未成年子女分別自渠等出生時起至109年10月7日(原告因被告家暴逃離共同住所)止，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係由原告一人負擔，是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甲OO之扶養費期間應自106年2月6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44個月）；代墊未成年子女乙OO扶養費期間則應自109年2月25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7個月又11日）。又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報告，109年度桃園市地區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2,537元作為每名子女每月所需，以兩造各應負擔額為2分之1計算即11,269元【計算式：22,537元÷2≒11,26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被告就上開期間所應負擔之扶養費，合計為578,851元【計算式：11,269元×44＋11,269元×（11÷30＋7）＝578,85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用578,851元。
　　⒉又原告於109年6月間返回職場工作，因未成年子女乙OO尚年幼，故須委由托嬰中心照料，原告因此支付自109年6月至109年11月共計6個月之托嬰費用，每月托嬰費用為19,780元，6個月共計118,680元，而該筆費用應由扶養義務人即兩造共同負擔，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費用之一半即59,340元（計算式：118,680元÷2＝59,340元），亦有理由。
　　⒊綜上，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用共計638,191元。
　㈣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前開第一、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原告所提出原證7、8作為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證據資料，與兩造離婚訴訟前案中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所提之證據完全相同，且兩造於前案中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已以20萬元達成和解，原告就已達成和解部分，不得再請求損害賠償。
　　⒉原告提出原證23號主張被告經常以工作出差為由不在家，實際上卻係與友人前往日本遊玩，或實際上並未出國，在國内夜夜笙歌、尋歡作樂，並以原證24號主張被告自108年10月至109年2月每週假藉勞動服務為由外出八個小時，惟實際被告並無刑案記錄，可知被告亦係說謊外出約砲與他人約會等語，然原證23兩造之間的對話訊息無法佐證被告在國内夜夜笙歌、尋歡作樂，原告就上開主張並無實據，僅為原告空言揣測。而被告究竟有無因刑案改服勞動服務，亦無法據此佐證被告於此期間有與人約砲。
　　⒊原告主張被告漠視配偶扶養義務，於婚姻期間常以沒有錢為由，未提供任何家用，不參與孩子的扶養，將所有責任推給原告一人承擔云云，惟被告係提供信用卡予原告購買家庭生活所需，此觀被證24到27信用卡交易明細甚明，原告稱被告未將借款花費在家庭顯非事實，況一般人在有積蓄情況下豈需向銀行借款，原告主張被告隱匿財產後，再向銀行借款，此有違經驗法則。關於被告於前案社工訪視時所稱有200萬元存款乙節，被告已提出被證14、17即被告阿姨己OO於109年11月19日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元大銀行之交易明細及被告與己OO之訊息對話，被告於訊息中允諾阿姨會還款，被告亦於110年11月22日、11月29日分別匯還92萬元、108萬元予己OO，由上開對話内容顯示該200萬元為借款性質。因被告負債累累為事實，被告為爭取二名幼子之親權，故被告向親屬借款清償自己的銀行債務，並無隱匿財產情事，況該200萬元係本件109年10月22日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之後始匯入，非婚後財產分配範圍。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被告爭執部分之說明，如附表一、附表二之「被告主張欄」所示。原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扣除婚前無償取得財產後應為605,542元；原告婚後負債則為6,307元。另被告於基準日之全部婚後財產為565,356元；婚後負債為4,047,139元。是原告的婚後剩餘財產為599,235元，被告的婚後剰餘財產為0元。因被告婚後消極財產高於積極財產，故原告向被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半數633,458元，自屬無理由。
　㈢請求返還代墊之扶養費及托嬰費用部分：
　　⒈原告均係以109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計算過往106年、107年、108年度二名幼子之生活費，除該計算基準已顯失公允外，另原告稱伊於109年10月7日離家前（即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二名幼子之生活費用均由原告代墊，惟此節與原告自承：「因懷孕致使即在家相夫教子、打理家務，直至109年6月間方返回職場工作。」等語有所矛盾。實則原告懷孕後即在家操持家務，並無工作所得，家庭生活費用均係由被告外出工作賺取所得支應，被告係提供信用卡供原告消費家庭所需，並以信用卡支付家中水電，被告未棄家庭不顧。是以被告外出工作支應家庭生活費用、原告在家操持家務，此為兩造於婚姻中所為家庭分工協議，被告賺取薪資供全家生活使用，並未因此獲得利益，而原告照顧自己的孩子豈有受損害？故原告主張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原告有為被告代墊扶養費578,851元，難認有理由。
　　⒉另原告請求托嬰費用部分當為上開原告依照109年度桃園市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所含蓋，原告另就長女托嬰費用為請求，顯為重覆請求。再者，由原告僅請長女之托嬰費用，足見原告對於長子之幼稚園費用向來由被告支付乙節，並不爭執，此亦可證兩造基於家庭分工，原本二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均係由被告支付，嗣109年6月原告欲外出工作，乃提議長女之托嬰費用由原告支付，原告係依兩造協議支付長女109年6月至11月共計6個月的托嬰費用，今竟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59,340元，當屬無理由。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
　　⒉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共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甲OO、乙OO，原告前於109年10月22日提起離婚訴訟，嗣兩造於109年12月9日經本院以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調解離婚成立，有原告戶籍謄本、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調解筆錄、離婚起訴狀影本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10頁、第28頁至第38頁背面），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
四、本院判斷：
　㈠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3項亦有明定。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數次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違反忠誠義務而侵害配偶權，復未善盡配偶扶養義務，且對原告隱瞞實際財務狀況，均屬對於原告之侵權行為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原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與他人為性交易侵害配偶權之行為，僅提出109年3月14日、109年3月27日被告與其他異性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頁至第12頁背面），然被告抗辯：原告所提出之上開事證，原告前已於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離婚事件中提出，且兩造已就此部分之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部分調解成立，被告已賠償原告20萬元，此有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調解筆錄影本及該案109年12月9日訊問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4頁、第39至41頁），是就上開109年3月14日、109年3月27日被告與其他異性援交之事實，於本案原告自不得再重複主張。
　　　　②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09年間另有多次告知原告的出差或出國行程，與事實並不相符，被告以出國、加班、勞動服務為由，出國援交、在外尋歡作樂，對原告隱瞞實情違反忠誠義務，侵害原告配偶權等語，雖提出兩造間關於被告出國的對話紀錄截圖、兩造間關於被告服社會勞動之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7至189頁、第190至191頁）。本院依職權調取被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表、法院前案紀錄表以資對照（見本院卷二第204頁、第205至206頁），固可認被告於2019年6月28日、2010年1月31日、2019年12月10、11日在國內而稱其人在國外，且查被告在108年間並無須進行勞動服務之刑事案件，被告雖對原告未盡坦白其行蹤，然夫妻間對於自己行蹤未完全坦承相告之原因可能有多端，依原告所提出之上開兩造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及被告之入出境資料、前案紀錄，實無從直接證明被告於何時、何地與他人有通姦或逾越正常男女交往的行為，自尚難遽認被告未坦白其行蹤的行為，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則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自非有據。
　　　⑶原告又主張：被告長期未履行對原告之扶養義務，且拒絕分擔家庭責任，又對原告隱瞞被告之實際財務狀況，亦屬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惟查，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保護者係「身分法益」，此乃屬非財產上法益，而原告所指被告未對原告負擔扶養義務，實屬財產（金錢）上之義務，單純未負擔對配偶之扶養義務，尚難認原告之非財產上「身分法益」因此受侵害。
　　　⑷原告又稱：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借貸關係不透明，且被告隱瞞其財務狀況、惡意隱匿財產，亦屬侵害原告配偶權而情節重大等語。惟查，民法第1018條規定：「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被告對外之借貸關係，實屬被告對於自身財務管理之行為，雖民法第 1022 條規定「夫妻就其婚後財產，互負報告之義務。」然原告並未舉證其何時要求被告報告財務狀況、被告有何隱瞞、惡意隱匿或處分財產之行為（被告並無隱匿或惡意處分財產之行為，其理由見附表二之一編號14），故亦難認原告非財產上之「身分法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原告據此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屬無據。
　　　⒉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20萬元，暨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原告於109年10月22日提起離婚訴訟，兩造已於109年12月9日在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離婚事件中調解離婚成立，業如前述，揆諸前開說明，兩造現存之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自應以原告於109年10月22日訴請離婚時為本件剩餘財產計算之基準日。
　　　⒊次查，兩造就其二人於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時點之婚後積極財產、婚後消極財產爭執部分，兩造分別表達意見如附表一之一、附表一之二、附表二之一、二之二之D欄（「兩造主張之理由」欄）所示。本院就上開兩造之爭點所認定的結論及理由，則表達如上開附表之「本院判斷欄」所示。
　　　⒋總結附表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414,006元（此為附表一之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17中之金額總計）；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則為6,307元（此為附表一之二編號1至4之總計數額）。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407,699元（計算式：414,006－6,307＝407,699）。
　　　⒌總結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1,334,723元（此為附表二之一編號1至14之金額總計）。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則為3,099,435元（此為附表二之二編號1至7之金額)。依上述，因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高於婚後積極財產，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為負數，故以0元核計。
　　　⒍依前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高於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原告對被告自無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可言。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及托嬰費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再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民法第1003條之1亦規定甚明。
　　　又父母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對於子女共同行使親權，子女之保護教養費用屬於家庭生活費用之一部，即家庭生活費用不限於夫妻間之扶養費用，尚包括子女之生活及教養費用，此為當然之解釋，是所謂家庭生活費用，乃以夫妻為中心而維持家庭共同生活所必要之費用，包括日常之衣食住行、醫療、娛樂、對子女之扶養教育等費用，故而夫妻在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生活期間，應就包含子女扶養費在內之家庭生活費用，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再者，共同生活期間，由夫妻共同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係屬常態，如夫妻之一方主張他方在共同生活期間，全未支付家庭生活費者，自應由其就共同生活期間「家庭生活費用全部均由其一人支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否則舉證責任之分配顯失公平。
　　⒉原告主張：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均由原告一人負擔二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原告自106年2月6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44個月）代墊未成年子女甲OO之扶養費、自109年2月25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7個月又11日）代墊未成年子女乙OO扶養費，共計代墊578,851元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所主張之前開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期間，係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且共同生活之期間，而依前揭說明，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對其未成年之子女保護教養費用核屬家庭生活費用之一部，非可獨立於家庭生活費用另為計算。原告雖稱兩造共同生活期間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全由原告獨力負擔，然為被告所否認。查，據卷附兩造之稅務資料所示，原告於106、107、108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168,607元、0元、0元，原告名下無其他財產，財產總額為0元；而被告於106、107、108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220,570元、864,311元、1,058,569元，名下有投資1筆，其他財產總額為10,000元，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頁至第15頁背面）；參以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兩造結婚至調解離婚成立期間，原告因懷孕自始即在家中相夫教子，打理家務，直至109年6月間方返回職場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頁），足見原告自二名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迄至109年6月其返還職場之前，並無工作收入，則依原告上開經濟收入狀況，此期間全家之家庭生活費用是否全由原告支付，實屬有疑。
　　　⑵被告抗辯：被告係提供信用卡由原告消費家庭所需，並以信用卡支付家中水電，被告亦有支付兩造子女甲OO就讀幼稚園費用、才藝費、交通費，兩造家庭分工為被告外出工作支應家庭生活費用、原告在家操持家務等語，業據被告提出長子甲OO註冊及月費繳費單收據影本、繳費證明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8至65頁）；復觀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訊息對話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7至26頁），原告於訊息中曾對被告提及「我刷你元大卡買內衣」、「哥哥你花旗不能刷？掏寶」、「買好了，吃吃看，刷元大7××」，被告亦曾於訊息中對原告表示「用元大信用卡在高鐵自動販賣機買票」、「我發現今天買幫寶適很便宜，1499→1299還送日本洗衣精，如果滿2000花旗送100，你如果有登錄的話，我就買囉」、「你的是我的附卡，正卡友申請就好」等語，原告既亦未否認曾刷被告之信用卡購物之情，足認被告上開所辯，應屬實在。
　　　⑶原告雖稱：係被告要求其湊刷卡金額或刷卡回饋活動，此非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之常態云云，惟據卷附被告之永豐銀行信用卡、玉山銀行信用卡、花旗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顯示，被告曾以信用卡支付下列家庭費用：
　　　　①永豐銀行信用卡：支付子女健寶園桃園教育中心費用（見本院卷二第46頁背面、卷三第12頁）。
　　　　②玉山銀行信用卡：有多筆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家樂福、超商、加油站、台茂、嬰兒服飾店等日常生活消費紀錄，另有以信用卡支付台電、天然氣、自來水（見本院卷三第22頁至第54頁背面）。
　　　　③花旗銀行信用卡：以信用卡支付瓦斯、電費、水費（見本院卷三第86頁至第211頁背面）。
　　　⑷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原證27營養銀行提貨單（見本院卷四第13頁至第14頁背面），實多為被告刷卡付費儲值，再前往店家取貨，支付情形如下：
　　　　①2017年3月3日惠氏資兒樂、新諾兒AC+育兒配方、歡樂動物園健身器，合計金額26,896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38頁背面，106年2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6年3月3日刷卡26,896元，分3期，每期8,966元）。
　　　　②2017年11月23日乳月太GSHA+、益敏菌多多，金額合計8,100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39頁背面，106年11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6年11月23日刷卡8,100元，分3期，每期2,700元。同一月份消費明細顯示被告於同年月22日於營養銀行刷卡消費41,875元，分3期，每期13,956元）。
　　　　③2018年1月27日雀巢金能恩、益敏菌多多、乳月太GSHA+、CBP，合計金額13,230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背面），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1頁背面，107年1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7年1月27日刷卡13,230元，分3期，每期4,410元）。
　　　　④2018年3月18日雀巢金能恩(-36875元)、諾優能金版幼兒成長奶粉(+41241元)，金額4,366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背面），此4,366元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3頁背面，107年3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7年3月18日刷卡4,366元，分3期，每期1,456元）。
　　　　⑤2019年8月29日諾優能金版幼兒成長奶粉，金額8,388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5頁背面，108年8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8月29日刷卡8,388元）。
　　　　⑥2020年2月28日諾優貝金版初生嬰兒配方奶粉、諾優貝金版幼兒成長奶粉，合計87,480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背面），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7頁背面，109年2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9年2月28日刷卡87,480元，分8期，每期10,935元）。
　　　　⑦2019年4月18日麗貝樂敢動褲6號XL，金額482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渣打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2頁背面，108年4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4月18日刷卡482元）。
　　　　⑧2019年7月23日雀巢媽媽孕哺營養膠囊，金額1,180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渣打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4頁背面，108年7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7月23日刷卡1,180元）。
　　　　⑨2020年10月6日乳月太GSHA+、黃鴨滑蓋練習杯，共計金額1,662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部分為被告以中國信託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6頁背面，109年10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9年10月6日分6期刷卡，第1期190元，未到期1,472元，合計1,662元）。
　　　　⑩由上開①-⑨元大銀行、渣打銀行、中國信託銀行被告刷卡紀錄顯示，被告以信用卡在營養銀行消費金額合計達19萬元以上，而原告提出原證27提貨單在營養銀行消費金額共計206,534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背面），足證於原告在營養銀行提貨之育兒用品花費多由被告刷信用卡支付。
　　⒊綜上，可知被告於原告主張之代墊時期當時，既為家庭中唯一有工作收入之人，且被告確有以其信用卡支付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之家庭日常生活開銷(含子女扶養費)的事實，則原告主張自二名子女出生時起至109年10月6日原告離家前，全由原告獨力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被告未共同分擔家庭生活費用，自不足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其代墊之兩名同上扶養費578,851元【計算式：11,269元×44＋11,269元×（11÷30＋7）＝578,851元】，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又原告主張：原告於109年6月間返回職場工作，因未成年子女乙OO尚年幼，故須委由托嬰中心照料，原告因此支付自109年6月至109年11月共計6個月之托嬰費用，每月托嬰費用為19,780元，共計118,680元，被告應給付上開金額之半數即59,340元等語。然上開托嬰費用既亦屬兩造同住期間之家庭生活費用一部分，而被告於系爭期間尚有共同分擔家庭生活必要費用，業如前述，參以被告亦有給付長子就讀幼稚園之註冊費、月費、才藝費、交通費共計209,017元（即108年12月19日繳納衛斯理幼稚園註冊費35,000元、109年2月25日至109年8月7日福祿貝爾幼稚園註冊費及月費共計91,375元、109年8月18日衛斯理幼兒園材料費、保險費、月費、交通費共計17,580元、109年9月10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計10,900元、109年9月21日直排輪、積木教學、積木教材費及樂高機械學費、材料費用計19,100元、109年10月12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室内鞋費用計11,200元、109年11月5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計10,900元、109年12月2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冬季運動服費用計11,962元，合計208,017元），有卷附相關單據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8頁至第65頁），衡情，兩造斯時實係基於夫妻婚姻共同體關係互相分擔不同的子女扶養費，兩造於上開期間既均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所給付之托嬰費半數59,340元，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另依民法第1030條之1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扶養費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不再逐一贅述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家事第一庭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之金額或價額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之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新光商業銀行十甲分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19元

		卷一第130至131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

		31元

		卷一第137至138頁

		兩造均不爭執



		3

		中華郵政蘆竹郵局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1,296元

		卷一第145至146頁

		兩造均不爭執



		4

		台新商業銀行存款

		350元

		卷一第149頁

		兩造均不爭執



		5

		凱基商業銀行存款

		2,516元

		卷一第162頁

		兩造均不爭執



		6

		臺灣銀行存款

		原告主張：50,759元
（計算式：150,759元－10萬元＝50,759元）

		卷一第164至165頁

		原告主張：該帳戶中有10萬元為原告母親無償贈與(見卷二第128頁、第107頁、第128頁)，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規定，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150,759元

		


		被告主張：此帳戶內金額150,759元，應全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依原證18訊息顯示，並非原告無償取得。



		


		本院判斷：
㈠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是贈與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贈與之意思合致，而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始得當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贈與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贈與意思互相表示合致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財產之交付，未能證明贈與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贈與關係存在。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
㈡依卷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2年6月28日遠銀詢字第1120003702號函附原告母親丁OO帳戶交易明細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2年7月3日臺中營密字第11200033591號函附原告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二94頁、107頁），原告之臺灣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9年10月18日確有自原告母親丁OO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跨行轉入二筆各5萬元(下簡稱「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合計10萬元）。
㈢原告固主張：「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係原告母親丁OO贈與原告等語，並提出本院卷二第128頁原告與其母親丁OO於109年11月10日之對話紀錄截圖（下簡稱系爭二人對話）為證。惟依原告與其母親的對話內容觀之，「（丁OO：)真的有比較便宜，不知會來安裝嗎？明天我轉五萬給妳，至今已轉了10萬＋10萬保費）。」原告則答稱：「應該都是自己裝的，我錢夠用」，丁OO繼又回稱：「真的ㄛ，爸睡不慣軟床一回家8點就上床睡」等語。衡諸上開對話內容，兩人對話時，原告之母先詢問床是否真的比較便宜及會否來安裝的問題，繼緊接稱「明天我轉五萬給妳」等語，準此，原告母親於對話中稱明天轉帳5萬元予原告，衡情，亦可能係給付原告購買床的費用，而非單純贈與原告金錢。
㈣原告雖主張：109年10月18日「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即係系爭二人對話訊息中原告母親所稱「至今已轉了10萬」之款項，然原告主張之系爭二人對話訊息日期為109年11月10日，與「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之轉帳日期（109年10月18日）顯有相當時間差，實無從逕認二者係相同。況且，系爭二人對話訊息內容中，原告母親稱「『至今』已轉了10萬」等文字，依其語意，似乎是經過一段時間陸續共轉帳10萬元；反觀本院卷二第107頁之臺灣銀行臺中分行原告帳戶「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的時間，分別是在109年10月18日19時27分49秒、109年10月18日19時30分40秒，二筆轉帳時間僅隔3分鐘相當密接，衡諸上情參互以觀，系爭二人對話訊息難以作為「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係原告母親贈與原告之證據。
㈤又衡諸常情，原告母親轉帳予原告之原因可能有多端，「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縱由原告母親轉入原告帳戶，亦無從逕認係原告母親「贈與」原告10萬元。
㈥從而，原告主張此帳戶內金額，應扣除母親無償贈與原告之10萬元，尚屬無據，故原告此臺灣銀行存款餘額仍應以150,759元列入其婚後財產範圍。

		


		


		




		7

		第一商業銀行長春分行存款

		1,196元

		卷一第166至168頁

		兩造均不爭執



		8

		上海商業銀行存款

		45元

		卷一第211至212頁

		兩造均不爭執



		9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南崁分行存款

		4,010元

		卷一第214至216頁

		兩造均不爭執



		1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

		4,967元

		卷一第218至219頁

		兩造均不爭執



		11

		臺灣土地銀行南崁分行存款

		24,651元

		卷一第226頁

		兩造均不爭執



		12

		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

		原告主張：0元

		卷一第133至134頁、卷二第192頁、第193頁

		原告主張：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並提出原告與其母丁OO之對話截圖為證（卷二第34頁、第128頁）。



		


		


		被告主張：295,335元

		


		被告主張：此應全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本院判斷：103,799元
㈠原告主張：原告母親丁OO生前職業為保險業務員，原告母親為原告支付系爭保險之保險費（或以現金繳納或丁OO轉帳匯款至原告名下臺灣銀行帳戶由保險公司扣款），故此保險係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原告，每期保費應繳98,730元、實繳95,768元，且依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臺銀人壽)函覆本院關於系爭保單之繳納保險費方式：①第1期（105年11月）保費由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②第2、3期（106年11月、107年11月）保費係由丁OO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③第4-6期（108年11月、109年11月、110年11月）保費係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④第7期（111年11月）保費係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見本院卷二第193頁）。由上述可知，系爭保單之保費僅有第2、3期保費係由原告之母丁OO的帳戶扣繳，其餘則由原告自己帳戶扣款，原告主張系爭保單保費全數由丁OO支出，已有不實。
　2.原告所提出之原證18對話截圖中（見本院卷二第34頁），丁OO固表示「妳買全球這張加買防癌，我這再幫妳加買防癌加手術及住院，妳付全球保費，我幫妳付臺銀保費」等語，惟上開訊息中並無顯示原告與其母親對話之日期、原告母親願幫付臺銀保費之年度等資訊；且依上開訊息內容顯示原告母親要求原告購買全球防癌險，全球防癌險之保費由原告負擔，原告母親則幫原告給付台銀保費，雙方實互有互利之對價關係而非全然無償；另依原證19對話截圖，原告之母對原告稱「至今已轉了10萬＋10萬保費」等語，對照系爭保險「每期」「應繳」保費即高達98,730元（實繳保費95,768元，將近10萬元），上開對話記錄僅稱原告母親幫原告繳納保費10萬元，亦足見系爭保險之每年保費並非均由原告之母丁OO繳納，無從逕認系爭保險全部係由丁OO贈與原告而全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
㈡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於危險事故發生前，用作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系爭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之要保人既為原告，上開保險契約於基準時點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兩造結婚時點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惟依前述，系爭保險第2、3期保費係由原告之母丁OO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衡情可認原告之母贈與金錢為原告繳納上開二期保費，又依前開臺銀人壽函覆內容（見本院卷二第193頁），原告之母就系爭保險之第2期保費係於107年1月2日實繳95,768元、第3期保費係於108年1月2日實繳95,768元，合計贈與保費之金額為191,536元，故本院認系爭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以103,799元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式：356,051元－60,716－191,536＝103,799）。

		


		


		




		13

		新光人壽長扶久久終身保險

		0元

		卷一第169至170頁、卷二第39頁背面

		兩造均同意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本院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故不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範圍。

		


		


		




		14

		台灣人壽金如意還本終身壽險、長利養老保險三張

		0元

		卷一第171至172頁、卷二第39頁背面

		兩造均同意此四張保單均為原告婚前投保並繳費期滿，為原告婚前財產，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本院判斷：
此四保單為原告婚前財產，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15

		遠雄人壽雄安心終身保險等六張保單

		0元

		卷一第143至144頁、卷二第39頁背面、第79頁、第165至166頁

		兩造均不爭執系爭保單於109年10月22日無保單價值。



		


		本院判斷：
系爭保單於109年6月16日已終止，故系爭保單於109年10月22日之基準時點已無保單價值（見本院卷二第165至166頁）。

		


		


		




		16

		玉山商業銀行存款

		0元

		卷一第205頁、卷二第101頁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基準日尚未開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



		1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簡稱中信銀)存款

		原告主張：35,367元（計算式：100,367元－65,000元＝35,367元）

		卷二第55至58頁、第129頁至第129頁背面、第130頁、第212至215頁

		原告主張：存款餘額
100,367元中有65,000元為原告友人所贈與，故此帳戶餘額尚應扣除原告無償取得之65,000元，扣除後以35,367元列為原告積極財產。



		


		


		被告主張：100,367元

		


		被告主張：原告無法證明該65,000元匯入之原因為贈與，原告之系爭帳戶存款餘額不應扣除65,000元。



		


		本院判斷：100,367元
㈠原告主張離家後獲得友人庚OO、丙OO、辛OO匯款無償贈與金錢以資助原告生活，故原告於此帳戶內因友人匯入而無償取得之金額合計65,000元，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⒈依卷附中信銀112年12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71669號函所附原告帳戶之交易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12至215頁），固可見109年10年8日自訴外人辛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10,000元、109年10年8日自訴外人丙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15,000元、109年10年9日自訴外人庚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40,000元之事實，惟衡諸常情，帳戶匯款之原因多端，原告尚應就其與上開匯款人間存在贈與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僅提出其與訴外人辛OO之110年4月26日對話截圖為佐（見本院二第130頁），訊息中原告先對辛OO稱：「我想把你上次轉帳給我的錢還你，之前我情緒不穩，不知道在想什麼」、「帳號給我吧」；辛OO則回稱：「喔喔喔喔好」、「捐給勵馨基金會吧」等語，據上，原告係欲還款予訴外人辛OO，而訴外人辛OO亦先回答「好」，難認辛OO於匯款時，其與原告間存在贈與之合意。
　⒊此外，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與訴外人庚OO、丙OO間就前述所匯款項有贈與之合意，則原告主張上開人匯款入原告中信銀帳戶之款項係贈與原告金錢，難認屬實。
㈡從而，本院認原告中信銀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100,367元，應全額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　

		


		


		




		一之二、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

		1,010元

		卷一第218至219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對訴外人丙OO之債務

		原告主張：1,000,000元

		卷一第95頁

		原告主張：原證16切結書（卷一第95頁）足以證明原告向丙OO借款之事實為真。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原告未能證明有借貸事實。



		


		本院判斷：0元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原告於109年10月間離家後為生活所需，而於109年10月12日向友人丙OO借款100萬元，並約定二年後即111年12月31日還款，上開債務於基準日尚未清償，應列為原告婚後債務等語，並提出丙OO親寫切結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5頁），被告則否認之。經查，原告自承原告向訴外人丙OO借款時，並未簽署借據，係事後為證明確有借款之事實，遂請求丙OO書立切結書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06頁背面），足見系爭切結書並非原告主張之借款時點所簽立，而係事後所為；又系爭切結書內容雖記載丙OO當場交付現金，然切結書記載之借款金額高達100萬元，如此鉅款丙OO並非以匯款或轉帳方式交付原告，而係提領現金交付原告，已與常情有違；又原告無法提出丙OO提領100萬元之金流資料，則丙OO是否有交付100萬元予原告而成立借貸關係，亦啟人疑竇。
㈢從而，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12日向訴外人丙OO借款100萬，該債務於基準日之時點尚未清償，應列入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計算，尚不足採，此部分應以0元核計。　　　　

		


		


		




		3

		原告母親丁OO贈與原告財產，原告以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

		原告主張：76,000元

		卷二第34頁、第88至94頁、第104至107頁、第128頁、第210至211頁、第228頁

		原告主張：原告母親於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從遠東銀行帳戶分別匯款28,000元、48,000元至原告臺灣銀行帳戶，贈與原告金錢資助原告生活及扶養未成年子女，屬原告以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依民法第1030條 之2規定，應列入婚姻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匯款原因眾多，未能以匯款事實證明原告與原告母親間贈與之合意。又原告就107年11月19日匯入之28,000元已主張是作為支付台銀保費使用，現又將此追列為負債，前後主張已有不一，且就同一筆款項多次評價。



		


		本院判斷：0元
㈠經查，依卷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2年6月28日遠銀詢字第1120003702號函附原告母親丁OO帳戶交易明細、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2年7月3日臺中營密字第11200033591號函附原告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二第88至94頁、第104至107頁），原告之臺灣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雖有自原告母親丁OO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跨行轉帳分別匯入28,000元、48,000元之款項，合計76,000元，惟原告就上開二筆匯入款項為母親所贈與之事實，僅提出其與母親丁OO對話紀錄截圖內容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4頁、第128頁）。細譯系爭二則對話紀錄內容，並未見論及28,000元、48,000元二筆款項，而匯款之原因既有多端，尚難僅以匯款之事實，逕認係原告母親贈與金錢予原告。
㈡原告原主張上開款項均係用以支付日常開銷，後復改稱107年11月19日原告母親匯款之28,000元，已於108年12月2日用以扣繳保費而用罄、另109年4月30日原告母親匯款之48,000元，在109年6月8日其轉帳78,009元至被告父親白志中之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見本院卷二第210至211頁、第228頁），用以清償兩造婚後向白志中借款投資期貨之債務等語，然查，原告所陳108年12月2日扣繳保費、及109年6月8日轉帳至白志中帳戶之日期，均距原告母親匯款予原告之日期（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相隔數月，且原告若干保險係原告母親所贈，本已未列入本件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原告就其主張以母親無償贈與之財產28,000元、48,000元清償婚後債務，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納入其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舉證不足，故本院認此部分主張應以0元核計。

		


		


		




		4

		國民年金保險費

		5,297元

		卷二第131頁

		兩造均不爭執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之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7所示，金額合計為
414,006元。
㈡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一之二原告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4所示，金額合計為6,307元。
㈢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407,699元（計算式：414,006－6,307＝407,699）。

		


		










附表二：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之金額或價額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二之一、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王道商業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5元

		卷一第142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元大商業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

		14,530元

		卷一第153至154頁

		兩造均不爭執



		3

		台灣人壽福滿人生終身壽險保單

		852元

		卷一第171至172頁

		兩造均不爭執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天母分行存款

		3元

		卷一第173至174頁

		兩造均不爭執



		5

		永豐商業銀行存款

		111元

		卷一第175頁

		兩造均不爭執



		6

		玉山商業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28元

		卷一第206至2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

		0元

		卷二第59至62頁

		兩造均不爭執



		8

		岱睿科技有限公司投資額

		10,000元

		卷一第24頁

		兩造均不爭執



		9

		被告於另案
(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陳述其有存款
200萬元

		原告主張：200萬元

		卷一第232至236頁、卷二第28頁、第50頁、第50頁背面、第51頁至第53頁背面、第54頁至第54頁背面

		原告主張：被告於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之訪視報告中自陳有存款200萬元，被告嗣後辯稱上開200萬元為借款，前後陳述自相矛盾，應將被告自承之200萬元列入被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被告係於
109年11月19日始向被告阿姨己OO借款200萬元匯入被告元大商業銀行之帳戶，用以清償銀行貸款。於109年10月22日基準時點，該200萬元尚不存在。



		


		本院判斷：0元
⒈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所計算之「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不包含基準日後方取得之財產。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之訪視報告中，自陳被告有存款200萬元，該200萬元應計入被告婚後財產等語，雖據原告提出系爭訪視報告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36頁），惟系爭訪視報告係社工於109年11月19日（基準日後）訪視被告所為之紀錄，被告於基準日之時點，實際資產為何，仍應以相關金融機構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為據。
⒊被告抗辯：109年11月19日被告向阿姨己OO借款200萬元匯入被告元大商業銀行之帳戶，用以清償銀行貸款等語，業據被告提出元大商業銀行交易明細、被告與被告阿姨己OO之訊息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8頁、第51頁至第53頁背面）。依上開對話訊息內容，被告確實向己OO借款200萬元，己OO則於109年11月19日自其華南商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復參以卷附被告之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放款明細、花旗商業銀行卡友信用貸款109年12月月結單（見本院卷二第50頁、第50頁背面），可知被告收受上開借款後隨即於109年11月20日繳清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餘額910,978元、於109年12月繳清花旗商業銀行信用貸款111,536元，其後被告又於110年11月22日、110年11月29日分別清償92萬元、108萬元予訴外人己OO，此亦有被告所提出之元大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影本可證（見本院卷二第54頁至第54頁背面）。依上述可知，被告係於基準日（109年10月22日）後之109年11月19日始向己OO借貸取得200萬元，上開200萬元不應列入本件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10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遠東商業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233,530元

		卷三第16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二筆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5,829元及227,701元，二者合計233,530元



		


		


		被告主張：191,258元

		


		被告主張：
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函覆之資料（卷三第16頁）顯示，被告第一筆婚前債務於兩造婚姻期間清償5,829元（含本金5,799元、利息30元），惟該30元利息應屬婚後債務。另第二筆婚前債務，於兩造婚姻期間清償
227,701元（含本金215,823元、利息11,878元），該11,878元利息亦應屬婚後債務。上開二筆發生於婚後之利息債務，不應追加列入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應僅將二筆清償之本金221,622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計算式：5,799元＋215,823元＝221,622元）。
另上開被告所清償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其中至少有30,364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191,258元
（計算式：221,622－30,364＝191,258）



		


		本院判斷：233,530元
㈠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利息之債係附隨於主債務，被告婚前之貸款，在婚後期間所產生之貸款利息債務，因該利息債務係附隨於被告婚前之貸款主債務，性質上亦屬婚前債務，故婚後所清償利息亦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始符公平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立法本旨。
㈡兩造均不爭執被告有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向遠東商業銀行借貸之二筆債務，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3年2月22日113遠銀個字第43號函覆本院之內容（見本院卷三第16頁），被告第一筆信用貸款自105年12月24日至109年10月22日所繳納之金額為5,829元（含本金5,799元、利息30元），第二筆信用貸款自105年12月24日至109年10月22日所繳納之金額為227,701元（含本金215,823元、利息11,878元），揆諸前揭說明，第一筆信用貸款婚後所生之利息30元、第二筆信用貸款婚後所生之利息
　11,878元，其性質均附隨於婚前之貸款主債務，亦屬婚前債務，故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是以本院認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之婚前債務的金額應為233,530元（計算式：5,829＋227,701＝233,530）。
㈢被告雖主張所清償之上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233,530元，其中至少有30,364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惟被告就主張其另外借款清償之具體金額含糊不清，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前開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此情形仍應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30,364元，要屬無據。

		


		


		




		11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366,592元

		卷三第55至60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366,592元。



		


		


		被告主張：200,061元

		


		被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清償本金及利息為366,592元，其中利息95,873元屬婚後債務。應僅將清償之本金270,719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另上開被告所清償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其中至少有70,658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200,061元。
（計算式：270,719－70,658＝200,061）



		


		本院判斷：366,592元
⒈依中國信託商業銀行113年2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38740號函暨所附客戶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55至60頁），被告該筆婚前債務於婚姻期間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合計為366,592元（其中利息金額為95,873元），依同前述理由，前述366,592元（含本金及利息）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⒉被告固主張所清償之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債務366,592元，其中至少有70,658元係被告另向花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借款加以清償，惟被告就主張其另外借款清償之具體金額含糊不清，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前開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此情形仍應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70,658元，要屬無據。

		


		


		




		12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澳盛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709,062元

		卷二第172頁、卷三第10至11頁、第67至84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709,062元。



		


		


		被告主張：148,498元

		


		被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清償本金及利息為709,062元，其中49,192元利息為婚後債務，應僅將清償之本金659,870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又上開被告所清償之澳盛銀行貸款，其中
511,372元係被告另以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等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148,498元。
（計算式：659,870－511,372＝148,498）



		


		本院判斷：709,062元
⒈依星展商業銀行113年3月13日113星展消帳發（明）字第03703號函暨所附客戶貸款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67至84頁），被告該筆婚前債務於婚姻期間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合計為709,062元（其中利息金額為49,192元），依同前述理由，前述709,062元（含本金及利息）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⒉被告固主張所清償之上開澳盛銀行貸款債務709,062元，其中
　係以其向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銀行貸款之511,372元加以清償，並提出永豐商業銀行113年2月16日回函所附放款帳戶00000000000000交易明細、星展商業銀行(澳盛銀行)貸款交易明細表為據（見本院卷二第172頁、本院卷三第10至11頁、第84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511,372元，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仍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511,372元，自屬無理由。

		


		


		




		13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

		原告主張：87,079元

		卷三第61至62頁、卷四第37頁

		原告主張：被告在105年12月24日（結婚日）前之信用卡債務為87,079元，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
被證24顯示105年12月26日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應繳總額為43,996元，惟該金額係105年11月至105年12月10日止之結帳金額，距105年12月24日尚有14天，被告係於此14天內仍有消費，方累積至105年12月24日信用卡債務87,079元。
被告薪水係每月5日撥款，足見被告係以婚前財產清償上開月份之信用卡債務。
被告於婚後第一次貸款係向花旗銀行貸款，貸款日期為106年2月18日，此時間點在105年12月24日之後，故此筆信用卡債務87,079元顯然被告不是以婚後貸款清償。



		


		本院判斷：0元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12月24日之婚前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為87,079元，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上開金額應納入被告婚後財產計算等語，業經被告所否認。查，依元大商業銀行113年3月5日元銀字第1130002772號函暨所附信用卡餘額資料顯示，被告於該行截至105年12月24日（結婚日）之信用卡放款金額為87,079元（見本院卷三第61至62頁），惟依原告所提出之系爭信用卡105年11月之消費明細表可知，該信用卡就105年11月帳單之結帳日為105年12月10日（見本院卷四第37頁），其前一期應繳總額為41,385元，前期已繳納77,236元，本期應繳總額為43,996元，繳款截止日為105年12月26日，堪認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結婚時，被告應繳款金額為43,996元，衡以兩造結婚日(105年12月24日)距該帳單105年12月26日繳款截止日，僅有短短2日，而被告發薪日為每月5日，足認被告抗辯其係以105年12月5日(此時點在結婚日前)所發薪資在105年12月26日之繳款截止日前，清償此信用卡債務，亦即被告係以婚前財產支付上開信用卡債務，應為可採。
⒉依上述，系爭婚前之信用卡債務非以被告婚後財產清償，自無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主張應將87,079元納入被告婚後財產計算，顯無理由，本院認此部分金額應以0元核計。

		


		


		




		14

		被告惡意處分財產

		原告主張：500,000元

		卷二第174、176、177頁

		原告主張：
被告已向多家銀行貸款，卻仍多次匯款予被告父母共計50萬元，此為被告惡意處分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而列入被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
被告並無惡意隱匿或處分婚後財產。



		


		本院判斷：0元
㈠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定，是以原告就被告歷次貸款或被告匯款予父母係基於「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目的而惡意處分財產」的事實，應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被告負有不少貸款債務，卻仍於貸款後之108年5月7日匯款10萬元予被告母親，108年10月30日匯款20萬元予被告母親，於108年11月28日匯款5萬元予被告父親，109年2月10日匯款15萬元予被告母親，被告既主張其平日係以信用卡支付生活開銷，可見被告應無另行給付被告父母扶養費之必要，被告所為係惡意隱匿財產，被告之婚後財產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條第1項之規定追加50萬元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被告薪資證明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61頁），被告薪資每月約為14萬元，惟被告慣於使用多張信用卡消費（包含澳盛商業銀行、花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凱基商業銀行），除用以支付生活開銷外，並以信用卡為信用貸款，用以償還其他貸款或信用卡債務，多年來之習慣均是如此，並無明顯改變，此見本院卷四第37頁至第56頁背面、本院卷三第10至11頁、第84頁等之資料即明，故衡情尚難認被告有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惡意」處分財產的情形。
㈢被告於108年3月27日向元大商業銀行貸款68萬元，其後在108年5月7日匯款10萬元予其母親；又於108年10月16日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嗣於108年10月30日匯款20萬元予其母親、於108年11月28日匯款5萬元予其父親；另被告於109年1月22日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而於109年2月10日匯款15萬元予其母親（見本院卷二第112-114、95-98頁、第102-103頁、第174、176、177頁）。細觀上開被告歷次匯款予其父母之金額，係多次來自於被告不同時間之貸款，並非被告將所貸得之款項全數移轉予父母，且被告亦非頻繁匯款予父母，每次所匯金額亦有不同，衡情，被告主張其上開匯款係給付父母之孝親費，應屬可採。本院衡酌兩造間離婚訴訟係原告先行提起，而被告上開匯款予父母之孝親費，在人倫上亦符合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之規定，難認被告係為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為匯款，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件不須將上開匯款50萬元追加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二之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玉山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80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86,75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86,755元
兩造均不爭執玉山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27日玉山卡（貸）字第1120002403號函覆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86,755元（見卷二第80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玉山商業銀行於108年6月20日貸款18萬元，同日撥款178,282元至被告元大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另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費、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玉山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凱基商業銀行信貸、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足見系爭貸款之金流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
應以0元計

		卷二第95至98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985,989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985,989元
兩造均不爭執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224839229997號函覆：被告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二筆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分別為885,989元、10萬元（見卷二第95至98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於108年10月16日貸款100萬元、另於109年5月15日貸款10萬元，第一筆100萬元貸款於同日撥款
996,970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其金錢支付流向除部分現金提領外，多用以支付元大銀行、渣打銀行、星展銀行、花旗銀行等之信用卡費、償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元大商業銀行貸款本息、匯款被告母親20萬元、玉山商業銀行銀行之信用卡及貸款費用、凱基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及信用卡費用、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匯款5萬元予被告父親、永豐商業銀行信用卡及信用貸款；第二筆10萬元貸款於109年5月15日撥款10萬元至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後，被告於109年5月18轉匯99,888元至元大商業銀行，除現金提領外，另支付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元大商業銀行貸款本息、清償被告與戊OO間借款（見本院卷二第176、178頁），足見被告將系爭二筆貸款多用於償還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原告主張自無可採。

		


		


		




		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02至103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919,893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919,893元
兩造均不爭執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30日渣打商銀字第1120019849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919,893元（見卷二第102至10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於109年1月22日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同日撥款997,970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係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購買運動彩券、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凱基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玉山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匯款15萬元予被告母親、支付線上課程費用、匯款至原告兆豐商業銀行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77頁），足見系爭貸款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私人借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4

		元大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12至114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550,79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550,795元
兩造均不爭執元大商業銀行以112年7月24日元銀字第1120013340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550,795元（見卷二第102至10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元大商業銀行於109年1月22日貸款68萬元，同日撥款677,001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另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及償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凱基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匯款10萬元予被告母親、匯款至原告兆豐商業銀行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74頁），足見系爭貸款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私人借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5

		花旗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15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111,45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
花旗商業銀行以112年7月3日112政查字第0000091001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125,288元（見本院卷二第115頁），兩造均誤繕為111,455元，兩造於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以111,455元作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四第133頁）。
又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查，被告向花旗商業銀行於106年2月18日貸款273,000元、於108年1月7日貸款155,000元，第一筆貸款同日撥款272,985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係用以支付澳盛商業銀行、花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之信用卡費用，及償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澳盛商業銀行貸款本息；第二筆貸款撥款154,985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係用以支付元大商業銀行之信用卡費，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見本院卷二第172、173頁），足見系爭貸款之金流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6

		永豐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三第10至11頁、第67至84頁、卷四第99頁

		原告主張：
被告雖主張其向永豐銀行貸款係為清償被告於婚前向澳盛銀行之貸款，然由永豐銀行113年7月30日函覆之資料可知被告所辯不實（見卷四第69頁）。
被告主張其清償婚前向澳盛銀行之貸款金額僅約50萬元，卻貸款3倍有餘，且於基準日之貸款餘額僅餘111元，顯有可疑；又被告就此貸款於基準日後一個月即清償完畢，可證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嫌，故此貸款不應列入被告婚後債務。



		


		


		被告主張：764,441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上述主張



		


		本院判斷：764,441元
⒈依卷附星展商業銀行以113年3月13日113星展消帳發（明）字第03703號函覆本院之貸款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67至84頁），被告婚前於澳盛商業銀行之貸款截至105年12月24日止尚有貸款餘額659,870元，該貸款於107年1月8日全數清償，被告於107年1月8日所清償之本金為469,518元、利息為2,316元，核與被告提出之永豐商業銀匯出匯款交易狀態查詢所示（見本院卷四第99頁），永豐商業銀行於107年1月8日匯入被告星展銀行消費金融貸款專戶471,834元之金額相符，可證被告確實於婚後以借新還舊方式，向永豐商業銀行貸款以清償婚前之澳盛商業銀行貸款債務，難認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情。
⒉兩造原主張分號42-0001貸款於109年10月8日放款餘額為236,706元，分號42-0002貸款於109年10月8日放款餘額為555,546元，合計792,252元，然查，上開數額與永豐商業銀行113年2月16日回函覆本院之放款帳戶00000000000000交易明細所載分號42-0001貸款於109年11月8日放款餘額為228,397元，分號42-0002貸款於109年11月8日放款餘額為536,044元，合計764,441元不符（見本院卷三第9至11頁背面），嗣兩造於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以764,441元作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四第133頁背面），故認被告之永豐商業銀行貸款於基準日時，尚有貸款餘額764,441元未清償。
⒊被告於107年1月8日向永豐商業銀行貸款之金額，縱高於被告婚前向澳盛商業銀行之貸款餘額，然因被告於婚姻期間尚有積欠其他多筆銀行債務，被告多年來基於財務整合之目的或基於生活所需考量而增加貸款金額，此習慣並無明顯改變，因此無從遽認被告有何隱匿財產或處分財產之主觀上惡意，準此，本院認被告婚後所借貸之永豐商業銀行貸款餘額764,441元，仍應列入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7

		被告向戊OO借款

		原告主張：0元

		卷二第179至181頁、卷三第65頁、卷四第73至74頁

		原告主張：
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訴外人戊OO間有借貸關係，且被告名下元大銀行帳戶於108年4月19日至109年10月22日期間並無匯出款項至戊OO指定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縱使被告與戊OO之帳戶有金流往來，亦難證明於本件基準日時，該借款債務仍然存在，故原告否認被告有該筆債務存在。



		


		


		被告主張：600,000元

		


		被告主張：
被告於106年1月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戊OO於106年1月9日、1月20日分別匯款50萬元、20萬元至被告元大銀行帳戶，戊OO於108年4月19日要求被告開始逐月清償，被告遂每月以元大銀行網銀匯款1萬元至戊OO指定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至今被告仍持續清償，足見被告與戊OO間確實存在借貸關係。於本件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被告尚欠戊OO60萬元，應列為被告婚後債務。



		


		本院判斷：60萬元
⒈被告抗辯：被告於106年1月間向友人戊OO借款共計70萬元，嗣戊OO於108年4月19日要求被告開始逐月清償，迄至基準日被告尚有60萬元未償還等語，原告雖以前詞否認，然查：
　⑴訴外人戊OO於106年1月9日、106年1月20日分別匯款50萬元、20萬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之帳戶，有元大商業銀行113年3月7日元銀字第1130002771號函暨所附交易查復資料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64至65頁），堪認屬實。
　⑵依卷附被告與訴外人戊OO108年4月間之訊息對話截圖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9至181頁），訴外人戊OO於108年4月13日表示「你能不能最近先還我一點錢，因為我小孩今年要出生，花費比較多」，被告回以「我現在手上真的是一點錢都沒有，我星期一去增辦信貸，有多少就先還你多少」等語，其後訴外人戊OO則於108年4月19日之訊息中詢問被告可否每月償還1萬元，被告則允諾「好」，戊OO請被告匯款至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可證被告與訴外人戊OO於106年間確有借貸合意，並有戊OO交付借款予被告之匯款紀錄可憑（見本院卷三第64至65頁），故被告主張其曾於106年1月間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堪認為真。
⒉再查，被告自108年4月19日起開始還款予戊OO而陸續匯款1萬元至戊OO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乙情，有元大商業銀行113年8月20日元銀字第1130023734號函暨所附被告行動銀行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往來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72至74頁），由上開往來明細可知迄至本件基準日(109年10月22日)被告已清償訴外人戊OO借款合計10萬元。
⒊綜上，被告婚後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扣除已清償之10萬元，於基準日時點尚餘60萬元未清償，被告主張未清償之借款餘額60萬元應列入其婚後消極財產計算，自屬有據。

		


		


		




		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之一被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4所示，金額合計為1,334,723元。
㈡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二之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7所示，金額合計為3,099,435元。
㈢依上述，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高於婚後積極財產，是以被告之婚後產價額應以0元核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決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書記官　 周黃芹倩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財訴字第29號

原      告  陳宜采



被      告  白宇鋐  

訴訟代理人  崔駿武律師

            陳玉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亦有準用。查，原告原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新台幣（下同）4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代墊之未成年子女甲OO、乙OO（下合稱兩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578,851元、及未成年子女乙OO托嬰費59,340元、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20萬元，合計請求金額為1,238,191元，嗣於114年4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其請求之金額共為1,471,649元，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針對第一、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28頁）。經核原告上開聲明之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均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請求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部分：

　　⒈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登記結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甲OO（男，000年0月0日生）、乙OO（女，000年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9年12月9日經鈞院以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調解離婚成立。惟於兩造婚姻存續期間，被告對原告有下述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⑴在婚姻存續期間，被告過往告知原告的出差或出國行程時間與其出入境紀錄不符，而被告頻繁以出國或加班為由，實則係在外與其他女子為性交行為，被告隱瞞實情，未履行忠誠義務，侵害原告作為配偶的基本權益。

　　　⑵被告長期不履行經濟扶養義務，拒絕分擔家庭責任，被告顯然漠視配偶扶養義務。

　　　⑶被告婚姻期間之借貸關係不透明，對被告隱瞞財務狀況，並惡意隱匿財產。

　　⒉從而，被告數次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違反忠誠義務，且未善盡配偶扶養義務，對原告隱瞞實際財務狀況，均足以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自屬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及婚姻關係之身分法益，而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原告因被告侵權行為，致精神上蒙受痛苦，被告應賠償原告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爰參酌兩造經濟及社會地位，依民法第184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精神慰撫金20萬元。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依法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而兩造婚姻關係已因調解離婚成立而解消，法定財產制關係亦隨之消滅，本件婚後財產範圍及價值計算應以原告起訴離婚之日即109年10月22日為基準日。

　　⒉經整理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原告不爭執如附表一之一所示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5、編號7至11、編號13至16、附表一之二原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編號4，及附表二之一所示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8等部分。惟原告認附表一之一原告積極財產中編號6所示臺灣銀行存款餘額150,759元，其中10萬元、編號12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295,335元均為原告母親所贈，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編號1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餘額100,367元，其中65,000元為原告友人所贈，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亦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又原告確實有向訴外人丙OO借款100萬元之債務（附表一之二編號2）；而附表一之二編號3係原告以母親丁OO贈與原告之76,000元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債務，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應追加列回婚後債務計算。至於被告之財產部分，被告在另案訪視報告中自陳有存款200萬元（附表二之一編號9），自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附表二之一編號10-12係被告之遠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澳盛銀行等婚前債務，以婚後財產清償，應追加列入被告之婚後財產；又被告惡意處分隱匿婚後財產如附表二之一編號14所載，應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至附表二之二編號1-但333歲5被告向金融機構貸款，均為被告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編號6被告之永豐銀行貸款該筆貸款於基準日後一個月即清償完畢，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嫌、編號7被告向訴外人戊OO借款60萬元，縱使被告證明渠等帳戶間有金流往來，亦難證明於本件基準日該債務仍然存在。是以，上開原告爭執部分之說明，如附表一、附表二之「原告主張欄」所示。

　　⒊兩造婚後之財產及負債計算如下：

　　　⑴原告部分：原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扣除婚前及無償取得之財產後，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為145,207元，而原告基準日之婚後消極財產部分為1,082,307元，原告剩餘之婚後財產為負數（計算式：145,207元－1,082,307元＝-937,100元），故以0元核計。

　　　⑵被告部分：被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加計被告自述財產、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財產及惡意處分之財產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為3,921,802元，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消極財產部分為2,654,887元，被告剩餘之婚後財產為1,266,915元（計算式：3,921,802元－2,654,887元＝1,266,915元）。

　　⒋承上，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婚後財產，兩造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為633,458元【計算式：（1,266,915元－0）÷2＝633,458元】，原告為被告育有二名子女，負擔家務，為家庭付出心血，相較被告有過之而無不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633,458元，應為有據。

　㈢請求返還代墊之扶養費及托嬰費部分：　

　　⒈兩造所生二名未成年子女分別自渠等出生時起至109年10月7日(原告因被告家暴逃離共同住所)止，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係由原告一人負擔，是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甲OO之扶養費期間應自106年2月6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44個月）；代墊未成年子女乙OO扶養費期間則應自109年2月25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7個月又11日）。又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報告，109年度桃園市地區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22,537元作為每名子女每月所需，以兩造各應負擔額為2分之1計算即11,269元【計算式：22,537元÷2≒11,26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被告就上開期間所應負擔之扶養費，合計為578,851元【計算式：11,269元×44＋11,269元×（11÷30＋7）＝578,85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用578,851元。

　　⒉又原告於109年6月間返回職場工作，因未成年子女乙OO尚年幼，故須委由托嬰中心照料，原告因此支付自109年6月至109年11月共計6個月之托嬰費用，每月托嬰費用為19,780元，6個月共計118,680元，而該筆費用應由扶養義務人即兩造共同負擔，是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上開費用之一半即59,340元（計算式：118,680元÷2＝59,340元），亦有理由。

　　⒊綜上，原告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向被告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用共計638,191元。

　㈣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被告應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⒋前開第一、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

　㈠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原告所提出原證7、8作為本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證據資料，與兩造離婚訴訟前案中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所提之證據完全相同，且兩造於前案中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已以20萬元達成和解，原告就已達成和解部分，不得再請求損害賠償。

　　⒉原告提出原證23號主張被告經常以工作出差為由不在家，實際上卻係與友人前往日本遊玩，或實際上並未出國，在國内夜夜笙歌、尋歡作樂，並以原證24號主張被告自108年10月至109年2月每週假藉勞動服務為由外出八個小時，惟實際被告並無刑案記錄，可知被告亦係說謊外出約砲與他人約會等語，然原證23兩造之間的對話訊息無法佐證被告在國内夜夜笙歌、尋歡作樂，原告就上開主張並無實據，僅為原告空言揣測。而被告究竟有無因刑案改服勞動服務，亦無法據此佐證被告於此期間有與人約砲。

　　⒊原告主張被告漠視配偶扶養義務，於婚姻期間常以沒有錢為由，未提供任何家用，不參與孩子的扶養，將所有責任推給原告一人承擔云云，惟被告係提供信用卡予原告購買家庭生活所需，此觀被證24到27信用卡交易明細甚明，原告稱被告未將借款花費在家庭顯非事實，況一般人在有積蓄情況下豈需向銀行借款，原告主張被告隱匿財產後，再向銀行借款，此有違經驗法則。關於被告於前案社工訪視時所稱有200萬元存款乙節，被告已提出被證14、17即被告阿姨己OO於109年11月19日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元大銀行之交易明細及被告與己OO之訊息對話，被告於訊息中允諾阿姨會還款，被告亦於110年11月22日、11月29日分別匯還92萬元、108萬元予己OO，由上開對話内容顯示該200萬元為借款性質。因被告負債累累為事實，被告為爭取二名幼子之親權，故被告向親屬借款清償自己的銀行債務，並無隱匿財產情事，況該200萬元係本件109年10月22日剩餘財產分配基準日之後始匯入，非婚後財產分配範圍。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被告爭執部分之說明，如附表一、附表二之「被告主張欄」所示。原告於基準日之全部財產扣除婚前無償取得財產後應為605,542元；原告婚後負債則為6,307元。另被告於基準日之全部婚後財產為565,356元；婚後負債為4,047,139元。是原告的婚後剩餘財產為599,235元，被告的婚後剰餘財產為0元。因被告婚後消極財產高於積極財產，故原告向被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半數633,458元，自屬無理由。

　㈢請求返還代墊之扶養費及托嬰費用部分：

　　⒈原告均係以109年度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計算過往106年、107年、108年度二名幼子之生活費，除該計算基準已顯失公允外，另原告稱伊於109年10月7日離家前（即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二名幼子之生活費用均由原告代墊，惟此節與原告自承：「因懷孕致使即在家相夫教子、打理家務，直至109年6月間方返回職場工作。」等語有所矛盾。實則原告懷孕後即在家操持家務，並無工作所得，家庭生活費用均係由被告外出工作賺取所得支應，被告係提供信用卡供原告消費家庭所需，並以信用卡支付家中水電，被告未棄家庭不顧。是以被告外出工作支應家庭生活費用、原告在家操持家務，此為兩造於婚姻中所為家庭分工協議，被告賺取薪資供全家生活使用，並未因此獲得利益，而原告照顧自己的孩子豈有受損害？故原告主張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原告有為被告代墊扶養費578,851元，難認有理由。

　　⒉另原告請求托嬰費用部分當為上開原告依照109年度桃園市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所含蓋，原告另就長女托嬰費用為請求，顯為重覆請求。再者，由原告僅請長女之托嬰費用，足見原告對於長子之幼稚園費用向來由被告支付乙節，並不爭執，此亦可證兩造基於家庭分工，原本二名子女之生活教育費用均係由被告支付，嗣109年6月原告欲外出工作，乃提議長女之托嬰費用由原告支付，原告係依兩造協議支付長女109年6月至11月共計6個月的托嬰費用，今竟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59,340元，當屬無理由。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均駁回。

　　⒉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結婚，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兩造共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甲OO、乙OO，原告前於109年10月22日提起離婚訴訟，嗣兩造於109年12月9日經本院以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調解離婚成立，有原告戶籍謄本、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調解筆錄、離婚起訴狀影本等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10頁、第28頁至第38頁背面），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為真實。

四、本院判斷：

　㈠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⑴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法第195條第1項、3項亦有明定。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

　　　⑵原告固主張：被告數次與他人發生性關係，違反忠誠義務而侵害配偶權，復未善盡配偶扶養義務，且對原告隱瞞實際財務狀況，均屬對於原告之侵權行為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①原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與他人為性交易侵害配偶權之行為，僅提出109年3月14日、109年3月27日被告與其他異性之LINE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頁至第12頁背面），然被告抗辯：原告所提出之上開事證，原告前已於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離婚事件中提出，且兩造已就此部分之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部分調解成立，被告已賠償原告20萬元，此有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調解筆錄影本及該案109年12月9日訊問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44頁、第39至41頁），是就上開109年3月14日、109年3月27日被告與其他異性援交之事實，於本案原告自不得再重複主張。

　　　　②原告雖主張：被告於109年間另有多次告知原告的出差或出國行程，與事實並不相符，被告以出國、加班、勞動服務為由，出國援交、在外尋歡作樂，對原告隱瞞實情違反忠誠義務，侵害原告配偶權等語，雖提出兩造間關於被告出國的對話紀錄截圖、兩造間關於被告服社會勞動之對話紀錄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87至189頁、第190至191頁）。本院依職權調取被告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表、法院前案紀錄表以資對照（見本院卷二第204頁、第205至206頁），固可認被告於2019年6月28日、2010年1月31日、2019年12月10、11日在國內而稱其人在國外，且查被告在108年間並無須進行勞動服務之刑事案件，被告雖對原告未盡坦白其行蹤，然夫妻間對於自己行蹤未完全坦承相告之原因可能有多端，依原告所提出之上開兩造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及被告之入出境資料、前案紀錄，實無從直接證明被告於何時、何地與他人有通姦或逾越正常男女交往的行為，自尚難遽認被告未坦白其行蹤的行為，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則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自非有據。

　　　⑶原告又主張：被告長期未履行對原告之扶養義務，且拒絕分擔家庭責任，又對原告隱瞞被告之實際財務狀況，亦屬侵害配偶權之行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惟查，民法第195條第3項所保護者係「身分法益」，此乃屬非財產上法益，而原告所指被告未對原告負擔扶養義務，實屬財產（金錢）上之義務，單純未負擔對配偶之扶養義務，尚難認原告之非財產上「身分法益」因此受侵害。

　　　⑷原告又稱：被告於婚姻存續期間借貸關係不透明，且被告隱瞞其財務狀況、惡意隱匿財產，亦屬侵害原告配偶權而情節重大等語。惟查，民法第1018條規定：「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被告對外之借貸關係，實屬被告對於自身財務管理之行為，雖民法第 1022 條規定「夫妻就其婚後財產，互負報告之義務。」然原告並未舉證其何時要求被告報告財務狀況、被告有何隱瞞、惡意隱匿或處分財產之行為（被告並無隱匿或惡意處分財產之行為，其理由見附表二之一編號14），故亦難認原告非財產上之「身分法益」受有侵害而情節重大，原告據此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屬無據。

　　　⒉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20萬元，暨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前段、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原告於109年10月22日提起離婚訴訟，兩造已於109年12月9日在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離婚事件中調解離婚成立，業如前述，揆諸前開說明，兩造現存之婚後財產範圍及其價值計算，自應以原告於109年10月22日訴請離婚時為本件剩餘財產計算之基準日。

　　　⒊次查，兩造就其二人於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時點之婚後積極財產、婚後消極財產爭執部分，兩造分別表達意見如附表一之一、附表一之二、附表二之一、二之二之D欄（「兩造主張之理由」欄）所示。本院就上開兩造之爭點所認定的結論及理由，則表達如上開附表之「本院判斷欄」所示。

　　　⒋總結附表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414,006元（此為附表一之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17中之金額總計）；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則為6,307元（此為附表一之二編號1至4之總計數額）。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407,699元（計算式：414,006－6,307＝407,699）。

　　　⒌總結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1,334,723元（此為附表二之一編號1至14之金額總計）。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則為3,099,435元（此為附表二之二編號1至7之金額)。依上述，因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高於婚後積極財產，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為負數，故以0元核計。

　　　⒍依前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高於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原告對被告自無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可言。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請求返還代墊扶養費及托嬰費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再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民法第1003條之1亦規定甚明。

　　　又父母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對於子女共同行使親權，子女之保護教養費用屬於家庭生活費用之一部，即家庭生活費用不限於夫妻間之扶養費用，尚包括子女之生活及教養費用，此為當然之解釋，是所謂家庭生活費用，乃以夫妻為中心而維持家庭共同生活所必要之費用，包括日常之衣食住行、醫療、娛樂、對子女之扶養教育等費用，故而夫妻在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共同生活期間，應就包含子女扶養費在內之家庭生活費用，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再者，共同生活期間，由夫妻共同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係屬常態，如夫妻之一方主張他方在共同生活期間，全未支付家庭生活費者，自應由其就共同生活期間「家庭生活費用全部均由其一人支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否則舉證責任之分配顯失公平。

　　⒉原告主張：兩造共同生活期間，均由原告一人負擔二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原告自106年2月6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44個月）代墊未成年子女甲OO之扶養費、自109年2月25日起至109年10月6日（共計7個月又11日）代墊未成年子女乙OO扶養費，共計代墊578,851元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⑴原告所主張之前開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期間，係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且共同生活之期間，而依前揭說明，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對其未成年之子女保護教養費用核屬家庭生活費用之一部，非可獨立於家庭生活費用另為計算。原告雖稱兩造共同生活期間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全由原告獨力負擔，然為被告所否認。查，據卷附兩造之稅務資料所示，原告於106、107、108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168,607元、0元、0元，原告名下無其他財產，財產總額為0元；而被告於106、107、108年度給付總額分別為220,570元、864,311元、1,058,569元，名下有投資1筆，其他財產總額為10,000元，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1頁至第15頁背面）；參以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兩造結婚至調解離婚成立期間，原告因懷孕自始即在家中相夫教子，打理家務，直至109年6月間方返回職場工作」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頁），足見原告自二名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迄至109年6月其返還職場之前，並無工作收入，則依原告上開經濟收入狀況，此期間全家之家庭生活費用是否全由原告支付，實屬有疑。

　　　⑵被告抗辯：被告係提供信用卡由原告消費家庭所需，並以信用卡支付家中水電，被告亦有支付兩造子女甲OO就讀幼稚園費用、才藝費、交通費，兩造家庭分工為被告外出工作支應家庭生活費用、原告在家操持家務等語，業據被告提出長子甲OO註冊及月費繳費單收據影本、繳費證明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58至65頁）；復觀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之訊息對話截圖（見本院卷二第17至26頁），原告於訊息中曾對被告提及「我刷你元大卡買內衣」、「哥哥你花旗不能刷？掏寶」、「買好了，吃吃看，刷元大7××」，被告亦曾於訊息中對原告表示「用元大信用卡在高鐵自動販賣機買票」、「我發現今天買幫寶適很便宜，1499→1299還送日本洗衣精，如果滿2000花旗送100，你如果有登錄的話，我就買囉」、「你的是我的附卡，正卡友申請就好」等語，原告既亦未否認曾刷被告之信用卡購物之情，足認被告上開所辯，應屬實在。

　　　⑶原告雖稱：係被告要求其湊刷卡金額或刷卡回饋活動，此非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之常態云云，惟據卷附被告之永豐銀行信用卡、玉山銀行信用卡、花旗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顯示，被告曾以信用卡支付下列家庭費用：

　　　　①永豐銀行信用卡：支付子女健寶園桃園教育中心費用（見本院卷二第46頁背面、卷三第12頁）。

　　　　②玉山銀行信用卡：有多筆大江國際購物中心、家樂福、超商、加油站、台茂、嬰兒服飾店等日常生活消費紀錄，另有以信用卡支付台電、天然氣、自來水（見本院卷三第22頁至第54頁背面）。

　　　　③花旗銀行信用卡：以信用卡支付瓦斯、電費、水費（見本院卷三第86頁至第211頁背面）。

　　　⑷被告抗辯：原告提出之原證27營養銀行提貨單（見本院卷四第13頁至第14頁背面），實多為被告刷卡付費儲值，再前往店家取貨，支付情形如下：

　　　　①2017年3月3日惠氏資兒樂、新諾兒AC+育兒配方、歡樂動物園健身器，合計金額26,896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38頁背面，106年2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6年3月3日刷卡26,896元，分3期，每期8,966元）。

　　　　②2017年11月23日乳月太GSHA+、益敏菌多多，金額合計8,100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39頁背面，106年11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6年11月23日刷卡8,100元，分3期，每期2,700元。同一月份消費明細顯示被告於同年月22日於營養銀行刷卡消費41,875元，分3期，每期13,956元）。

　　　　③2018年1月27日雀巢金能恩、益敏菌多多、乳月太GSHA+、CBP，合計金額13,230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背面），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1頁背面，107年1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7年1月27日刷卡13,230元，分3期，每期4,410元）。

　　　　④2018年3月18日雀巢金能恩(-36875元)、諾優能金版幼兒成長奶粉(+41241元)，金額4,366元（見本院卷四第13頁背面），此4,366元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3頁背面，107年3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7年3月18日刷卡4,366元，分3期，每期1,456元）。

　　　　⑤2019年8月29日諾優能金版幼兒成長奶粉，金額8,388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5頁背面，108年8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8月29日刷卡8,388元）。

　　　　⑥2020年2月28日諾優貝金版初生嬰兒配方奶粉、諾優貝金版幼兒成長奶粉，合計87,480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背面），此部分為被告以元大銀行信用卡刷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47頁背面，109年2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9年2月28日刷卡87,480元，分8期，每期10,935元）。

　　　　⑦2019年4月18日麗貝樂敢動褲6號XL，金額482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渣打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2頁背面，108年4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4月18日刷卡482元）。

　　　　⑧2019年7月23日雀巢媽媽孕哺營養膠囊，金額1,180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由被告以渣打銀行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4頁背面，108年7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8年7月23日刷卡1,180元）。

　　　　⑨2020年10月6日乳月太GSHA+、黃鴨滑蓋練習杯，共計金額1,662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此部分為被告以中國信託信用卡支付（見本院卷四第56頁背面，109年10月信用卡消費明細顯示109年10月6日分6期刷卡，第1期190元，未到期1,472元，合計1,662元）。

　　　　⑩由上開①-⑨元大銀行、渣打銀行、中國信託銀行被告刷卡紀錄顯示，被告以信用卡在營養銀行消費金額合計達19萬元以上，而原告提出原證27提貨單在營養銀行消費金額共計206,534元（見本院卷四第14頁背面），足證於原告在營養銀行提貨之育兒用品花費多由被告刷信用卡支付。

　　⒊綜上，可知被告於原告主張之代墊時期當時，既為家庭中唯一有工作收入之人，且被告確有以其信用卡支付兩造共同生活期間之家庭日常生活開銷(含子女扶養費)的事實，則原告主張自二名子女出生時起至109年10月6日原告離家前，全由原告獨力負擔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被告未共同分擔家庭生活費用，自不足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其代墊之兩名同上扶養費578,851元【計算式：11,269元×44＋11,269元×（11÷30＋7）＝578,851元】，顯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又原告主張：原告於109年6月間返回職場工作，因未成年子女乙OO尚年幼，故須委由托嬰中心照料，原告因此支付自109年6月至109年11月共計6個月之托嬰費用，每月托嬰費用為19,780元，共計118,680元，被告應給付上開金額之半數即59,340元等語。然上開托嬰費用既亦屬兩造同住期間之家庭生活費用一部分，而被告於系爭期間尚有共同分擔家庭生活必要費用，業如前述，參以被告亦有給付長子就讀幼稚園之註冊費、月費、才藝費、交通費共計209,017元（即108年12月19日繳納衛斯理幼稚園註冊費35,000元、109年2月25日至109年8月7日福祿貝爾幼稚園註冊費及月費共計91,375元、109年8月18日衛斯理幼兒園材料費、保險費、月費、交通費共計17,580元、109年9月10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計10,900元、109年9月21日直排輪、積木教學、積木教材費及樂高機械學費、材料費用計19,100元、109年10月12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室内鞋費用計11,200元、109年11月5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計10,900元、109年12月2日衛斯理幼稚園月費、交通費、冬季運動服費用計11,962元，合計208,017元），有卷附相關單據可參（見本院卷一第58頁至第65頁），衡情，兩造斯時實係基於夫妻婚姻共同體關係互相分擔不同的子女扶養費，兩造於上開期間既均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原告所給付之托嬰費半數59,340元，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另依民法第1030條之1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原告633,458元及自113年1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之利息；暨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扶養費638,191元及自111年4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不再逐一贅述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家事第一庭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之金額或價額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之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新光商業銀行十甲分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19元 卷一第130至131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 31元 卷一第137至138頁 兩造均不爭執 3 中華郵政蘆竹郵局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1,296元 卷一第145至146頁 兩造均不爭執 4 台新商業銀行存款 350元 卷一第149頁 兩造均不爭執 5 凱基商業銀行存款 2,516元 卷一第162頁 兩造均不爭執 6 臺灣銀行存款 原告主張：50,759元 （計算式：150,759元－10萬元＝50,759元） 卷一第164至165頁 原告主張：該帳戶中有10萬元為原告母親無償贈與(見卷二第128頁、第107頁、第128頁)，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規定，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150,759元  被告主張：此帳戶內金額150,759元，應全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依原證18訊息顯示，並非原告無償取得。  本院判斷： ㈠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民法第406條定有明文。是贈與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贈與之意思合致，而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始得當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贈與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贈與意思互相表示合致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財產之交付，未能證明贈與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贈與關係存在。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 ㈡依卷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2年6月28日遠銀詢字第1120003702號函附原告母親丁OO帳戶交易明細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2年7月3日臺中營密字第11200033591號函附原告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二94頁、107頁），原告之臺灣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9年10月18日確有自原告母親丁OO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跨行轉入二筆各5萬元(下簡稱「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合計10萬元）。 ㈢原告固主張：「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係原告母親丁OO贈與原告等語，並提出本院卷二第128頁原告與其母親丁OO於109年11月10日之對話紀錄截圖（下簡稱系爭二人對話）為證。惟依原告與其母親的對話內容觀之，「（丁OO：)真的有比較便宜，不知會來安裝嗎？明天我轉五萬給妳，至今已轉了10萬＋10萬保費）。」原告則答稱：「應該都是自己裝的，我錢夠用」，丁OO繼又回稱：「真的ㄛ，爸睡不慣軟床一回家8點就上床睡」等語。衡諸上開對話內容，兩人對話時，原告之母先詢問床是否真的比較便宜及會否來安裝的問題，繼緊接稱「明天我轉五萬給妳」等語，準此，原告母親於對話中稱明天轉帳5萬元予原告，衡情，亦可能係給付原告購買床的費用，而非單純贈與原告金錢。 ㈣原告雖主張：109年10月18日「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即係系爭二人對話訊息中原告母親所稱「至今已轉了10萬」之款項，然原告主張之系爭二人對話訊息日期為109年11月10日，與「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之轉帳日期（109年10月18日）顯有相當時間差，實無從逕認二者係相同。況且，系爭二人對話訊息內容中，原告母親稱「『至今』已轉了10萬」等文字，依其語意，似乎是經過一段時間陸續共轉帳10萬元；反觀本院卷二第107頁之臺灣銀行臺中分行原告帳戶「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的時間，分別是在109年10月18日19時27分49秒、109年10月18日19時30分40秒，二筆轉帳時間僅隔3分鐘相當密接，衡諸上情參互以觀，系爭二人對話訊息難以作為「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係原告母親贈與原告之證據。 ㈤又衡諸常情，原告母親轉帳予原告之原因可能有多端，「系爭二筆5萬元轉帳」縱由原告母親轉入原告帳戶，亦無從逕認係原告母親「贈與」原告10萬元。 ㈥從而，原告主張此帳戶內金額，應扣除母親無償贈與原告之10萬元，尚屬無據，故原告此臺灣銀行存款餘額仍應以150,759元列入其婚後財產範圍。    7 第一商業銀行長春分行存款 1,196元 卷一第166至168頁 兩造均不爭執 8 上海商業銀行存款 45元 卷一第211至212頁 兩造均不爭執 9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南崁分行存款 4,010元 卷一第214至216頁 兩造均不爭執 1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存款 4,967元 卷一第218至219頁 兩造均不爭執 11 臺灣土地銀行南崁分行存款 24,651元 卷一第226頁 兩造均不爭執 12 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 原告主張：0元 卷一第133至134頁、卷二第192頁、第193頁 原告主張：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並提出原告與其母丁OO之對話截圖為證（卷二第34頁、第128頁）。   被告主張：295,335元  被告主張：此應全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本院判斷：103,799元 ㈠原告主張：原告母親丁OO生前職業為保險業務員，原告母親為原告支付系爭保險之保險費（或以現金繳納或丁OO轉帳匯款至原告名下臺灣銀行帳戶由保險公司扣款），故此保險係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系爭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原告，每期保費應繳98,730元、實繳95,768元，且依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臺銀人壽)函覆本院關於系爭保單之繳納保險費方式：①第1期（105年11月）保費由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②第2、3期（106年11月、107年11月）保費係由丁OO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③第4-6期（108年11月、109年11月、110年11月）保費係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④第7期（111年11月）保費係要保人本人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見本院卷二第193頁）。由上述可知，系爭保單之保費僅有第2、3期保費係由原告之母丁OO的帳戶扣繳，其餘則由原告自己帳戶扣款，原告主張系爭保單保費全數由丁OO支出，已有不實。 　2.原告所提出之原證18對話截圖中（見本院卷二第34頁），丁OO固表示「妳買全球這張加買防癌，我這再幫妳加買防癌加手術及住院，妳付全球保費，我幫妳付臺銀保費」等語，惟上開訊息中並無顯示原告與其母親對話之日期、原告母親願幫付臺銀保費之年度等資訊；且依上開訊息內容顯示原告母親要求原告購買全球防癌險，全球防癌險之保費由原告負擔，原告母親則幫原告給付台銀保費，雙方實互有互利之對價關係而非全然無償；另依原證19對話截圖，原告之母對原告稱「至今已轉了10萬＋10萬保費」等語，對照系爭保險「每期」「應繳」保費即高達98,730元（實繳保費95,768元，將近10萬元），上開對話記錄僅稱原告母親幫原告繳納保費10萬元，亦足見系爭保險之每年保費並非均由原告之母丁OO繳納，無從逕認系爭保險全部係由丁OO贈與原告而全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 ㈡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契約簽單保險費之利率及危險發生率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於危險事故發生前，用作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系爭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之要保人既為原告，上開保險契約於基準時點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兩造結婚時點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惟依前述，系爭保險第2、3期保費係由原告之母丁OO臺灣銀行000000000000帳戶扣繳，衡情可認原告之母贈與金錢為原告繳納上開二期保費，又依前開臺銀人壽函覆內容（見本院卷二第193頁），原告之母就系爭保險之第2期保費係於107年1月2日實繳95,768元、第3期保費係於108年1月2日實繳95,768元，合計贈與保費之金額為191,536元，故本院認系爭臺銀人壽金富貴增額還本終身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以103,799元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式：356,051元－60,716－191,536＝103,799）。    13 新光人壽長扶久久終身保險 0元 卷一第169至170頁、卷二第39頁背面 兩造均同意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1款無償取得之財產，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本院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此保單為原告母親贈與原告，屬原告無償取得之財產，故不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範圍。    14 台灣人壽金如意還本終身壽險、長利養老保險三張 0元 卷一第171至172頁、卷二第39頁背面 兩造均同意此四張保單均為原告婚前投保並繳費期滿，為原告婚前財產，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本院判斷： 此四保單為原告婚前財產，不列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    15 遠雄人壽雄安心終身保險等六張保單 0元 卷一第143至144頁、卷二第39頁背面、第79頁、第165至166頁 兩造均不爭執系爭保單於109年10月22日無保單價值。  本院判斷： 系爭保單於109年6月16日已終止，故系爭保單於109年10月22日之基準時點已無保單價值（見本院卷二第165至166頁）。    16 玉山商業銀行存款 0元 卷一第205頁、卷二第101頁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基準日尚未開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 1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簡稱中信銀)存款 原告主張：35,367元（計算式：100,367元－65,000元＝35,367元） 卷二第55至58頁、第129頁至第129頁背面、第130頁、第212至215頁 原告主張：存款餘額 100,367元中有65,000元為原告友人所贈與，故此帳戶餘額尚應扣除原告無償取得之65,000元，扣除後以35,367元列為原告積極財產。   被告主張：100,367元  被告主張：原告無法證明該65,000元匯入之原因為贈與，原告之系爭帳戶存款餘額不應扣除65,000元。  本院判斷：100,367元 ㈠原告主張離家後獲得友人庚OO、丙OO、辛OO匯款無償贈與金錢以資助原告生活，故原告於此帳戶內因友人匯入而無償取得之金額合計65,000元，不應計入原告婚後財產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⒈依卷附中信銀112年12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71669號函所附原告帳戶之交易明細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12至215頁），固可見109年10年8日自訴外人辛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10,000元、109年10年8日自訴外人丙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15,000元、109年10年9日自訴外人庚OO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匯入40,000元之事實，惟衡諸常情，帳戶匯款之原因多端，原告尚應就其與上開匯款人間存在贈與契約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僅提出其與訴外人辛OO之110年4月26日對話截圖為佐（見本院二第130頁），訊息中原告先對辛OO稱：「我想把你上次轉帳給我的錢還你，之前我情緒不穩，不知道在想什麼」、「帳號給我吧」；辛OO則回稱：「喔喔喔喔好」、「捐給勵馨基金會吧」等語，據上，原告係欲還款予訴外人辛OO，而訴外人辛OO亦先回答「好」，難認辛OO於匯款時，其與原告間存在贈與之合意。 　⒊此外，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與訴外人庚OO、丙OO間就前述所匯款項有贈與之合意，則原告主張上開人匯款入原告中信銀帳戶之款項係贈與原告金錢，難認屬實。 ㈡從而，本院認原告中信銀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100,367元，應全額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　    一之二、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 1,010元 卷一第218至219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對訴外人丙OO之債務 原告主張：1,000,000元 卷一第95頁 原告主張：原證16切結書（卷一第95頁）足以證明原告向丙OO借款之事實為真。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原告未能證明有借貸事實。  本院判斷：0元 ㈠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裁判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原告於109年10月間離家後為生活所需，而於109年10月12日向友人丙OO借款100萬元，並約定二年後即111年12月31日還款，上開債務於基準日尚未清償，應列為原告婚後債務等語，並提出丙OO親寫切結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95頁），被告則否認之。經查，原告自承原告向訴外人丙OO借款時，並未簽署借據，係事後為證明確有借款之事實，遂請求丙OO書立切結書等語明確（見本院卷一第106頁背面），足見系爭切結書並非原告主張之借款時點所簽立，而係事後所為；又系爭切結書內容雖記載丙OO當場交付現金，然切結書記載之借款金額高達100萬元，如此鉅款丙OO並非以匯款或轉帳方式交付原告，而係提領現金交付原告，已與常情有違；又原告無法提出丙OO提領100萬元之金流資料，則丙OO是否有交付100萬元予原告而成立借貸關係，亦啟人疑竇。 ㈢從而，原告主張其於109年10月12日向訴外人丙OO借款100萬，該債務於基準日之時點尚未清償，應列入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計算，尚不足採，此部分應以0元核計。　　　　    3 原告母親丁OO贈與原告財產，原告以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 原告主張：76,000元 卷二第34頁、第88至94頁、第104至107頁、第128頁、第210至211頁、第228頁 原告主張：原告母親於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從遠東銀行帳戶分別匯款28,000元、48,000元至原告臺灣銀行帳戶，贈與原告金錢資助原告生活及扶養未成年子女，屬原告以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依民法第1030條 之2規定，應列入婚姻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匯款原因眾多，未能以匯款事實證明原告與原告母親間贈與之合意。又原告就107年11月19日匯入之28,000元已主張是作為支付台銀保費使用，現又將此追列為負債，前後主張已有不一，且就同一筆款項多次評價。  本院判斷：0元 ㈠經查，依卷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2年6月28日遠銀詢字第1120003702號函附原告母親丁OO帳戶交易明細、及臺灣銀行臺中分行112年7月3日臺中營密字第11200033591號函附原告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見本院卷二第88至94頁、第104至107頁），原告之臺灣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於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雖有自原告母親丁OO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跨行轉帳分別匯入28,000元、48,000元之款項，合計76,000元，惟原告就上開二筆匯入款項為母親所贈與之事實，僅提出其與母親丁OO對話紀錄截圖內容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4頁、第128頁）。細譯系爭二則對話紀錄內容，並未見論及28,000元、48,000元二筆款項，而匯款之原因既有多端，尚難僅以匯款之事實，逕認係原告母親贈與金錢予原告。 ㈡原告原主張上開款項均係用以支付日常開銷，後復改稱107年11月19日原告母親匯款之28,000元，已於108年12月2日用以扣繳保費而用罄、另109年4月30日原告母親匯款之48,000元，在109年6月8日其轉帳78,009元至被告父親白志中之臺北富邦商業銀行土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帳戶（見本院卷二第210至211頁、第228頁），用以清償兩造婚後向白志中借款投資期貨之債務等語，然查，原告所陳108年12月2日扣繳保費、及109年6月8日轉帳至白志中帳戶之日期，均距原告母親匯款予原告之日期（107年11月19日、109年4月30日）相隔數月，且原告若干保險係原告母親所贈，本已未列入本件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原告就其主張以母親無償贈與之財產28,000元、48,000元清償婚後債務，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2規定，納入其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舉證不足，故本院認此部分主張應以0元核計。    4 國民年金保險費 5,297元 卷二第131頁 兩造均不爭執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之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7所示，金額合計為 414,006元。 ㈡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一之二原告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4所示，金額合計為6,307元。 ㈢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407,699元（計算式：414,006－6,307＝407,699）。   



附表二：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之金額或價額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二之一、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王道商業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5元 卷一第142頁 兩造均不爭執 2 元大商業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00） 14,530元 卷一第153至154頁 兩造均不爭執 3 台灣人壽福滿人生終身壽險保單 852元 卷一第171至172頁 兩造均不爭執 4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天母分行存款 3元 卷一第173至174頁 兩造均不爭執 5 永豐商業銀行存款 111元 卷一第175頁 兩造均不爭執 6 玉山商業銀行內湖分行存款 28元 卷一第206至2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7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存款 0元 卷二第59至62頁 兩造均不爭執 8 岱睿科技有限公司投資額 10,000元 卷一第24頁 兩造均不爭執 9 被告於另案 (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陳述其有存款 200萬元 原告主張：200萬元 卷一第232至236頁、卷二第28頁、第50頁、第50頁背面、第51頁至第53頁背面、第54頁至第54頁背面 原告主張：被告於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之訪視報告中自陳有存款200萬元，被告嗣後辯稱上開200萬元為借款，前後陳述自相矛盾，應將被告自承之200萬元列入被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被告係於 109年11月19日始向被告阿姨己OO借款200萬元匯入被告元大商業銀行之帳戶，用以清償銀行貸款。於109年10月22日基準時點，該200萬元尚不存在。  本院判斷：0元 ⒈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所計算之「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不包含基準日後方取得之財產。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1389號案之訪視報告中，自陳被告有存款200萬元，該200萬元應計入被告婚後財產等語，雖據原告提出系爭訪視報告影本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32至236頁），惟系爭訪視報告係社工於109年11月19日（基準日後）訪視被告所為之紀錄，被告於基準日之時點，實際資產為何，仍應以相關金融機構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為據。 ⒊被告抗辯：109年11月19日被告向阿姨己OO借款200萬元匯入被告元大商業銀行之帳戶，用以清償銀行貸款等語，業據被告提出元大商業銀行交易明細、被告與被告阿姨己OO之訊息對話截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8頁、第51頁至第53頁背面）。依上開對話訊息內容，被告確實向己OO借款200萬元，己OO則於109年11月19日自其華南商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匯款200萬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復參以卷附被告之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放款明細、花旗商業銀行卡友信用貸款109年12月月結單（見本院卷二第50頁、第50頁背面），可知被告收受上開借款後隨即於109年11月20日繳清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餘額910,978元、於109年12月繳清花旗商業銀行信用貸款111,536元，其後被告又於110年11月22日、110年11月29日分別清償92萬元、108萬元予訴外人己OO，此亦有被告所提出之元大商業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影本可證（見本院卷二第54頁至第54頁背面）。依上述可知，被告係於基準日（109年10月22日）後之109年11月19日始向己OO借貸取得200萬元，上開200萬元不應列入本件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10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遠東商業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233,530元 卷三第16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二筆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5,829元及227,701元，二者合計233,530元   被告主張：191,258元  被告主張： 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函覆之資料（卷三第16頁）顯示，被告第一筆婚前債務於兩造婚姻期間清償5,829元（含本金5,799元、利息30元），惟該30元利息應屬婚後債務。另第二筆婚前債務，於兩造婚姻期間清償 227,701元（含本金215,823元、利息11,878元），該11,878元利息亦應屬婚後債務。上開二筆發生於婚後之利息債務，不應追加列入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應僅將二筆清償之本金221,622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計算式：5,799元＋215,823元＝221,622元）。 另上開被告所清償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其中至少有30,364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191,258元 （計算式：221,622－30,364＝191,258）  本院判斷：233,530元 ㈠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利息之債係附隨於主債務，被告婚前之貸款，在婚後期間所產生之貸款利息債務，因該利息債務係附隨於被告婚前之貸款主債務，性質上亦屬婚前債務，故婚後所清償利息亦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始符公平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立法本旨。 ㈡兩造均不爭執被告有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向遠東商業銀行借貸之二筆債務，依遠東國際商業銀行113年2月22日113遠銀個字第43號函覆本院之內容（見本院卷三第16頁），被告第一筆信用貸款自105年12月24日至109年10月22日所繳納之金額為5,829元（含本金5,799元、利息30元），第二筆信用貸款自105年12月24日至109年10月22日所繳納之金額為227,701元（含本金215,823元、利息11,878元），揆諸前揭說明，第一筆信用貸款婚後所生之利息30元、第二筆信用貸款婚後所生之利息 　11,878元，其性質均附隨於婚前之貸款主債務，亦屬婚前債務，故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是以本院認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遠東國際商業銀行之婚前債務的金額應為233,530元（計算式：5,829＋227,701＝233,530）。 ㈢被告雖主張所清償之上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233,530元，其中至少有30,364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惟被告就主張其另外借款清償之具體金額含糊不清，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前開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此情形仍應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30,364元，要屬無據。    11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366,592元 卷三第55至60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366,592元。   被告主張：200,061元  被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清償本金及利息為366,592元，其中利息95,873元屬婚後債務。應僅將清償之本金270,719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另上開被告所清償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其中至少有70,658元係被告另以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200,061元。 （計算式：270,719－70,658＝200,061）  本院判斷：366,592元 ⒈依中國信託商業銀行113年2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38740號函暨所附客戶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55至60頁），被告該筆婚前債務於婚姻期間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合計為366,592元（其中利息金額為95,873元），依同前述理由，前述366,592元（含本金及利息）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⒉被告固主張所清償之上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債務366,592元，其中至少有70,658元係被告另向花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借款加以清償，惟被告就主張其另外借款清償之具體金額含糊不清，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前開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此情形仍應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70,658元，要屬無據。    12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澳盛銀行債務 原告主張：709,062元 卷二第172頁、卷三第10至11頁、第67至84頁 原告主張：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之金額應為709,062元。   被告主張：148,498元  被告主張：被告於婚姻期間清償本金及利息為709,062元，其中49,192元利息為婚後債務，應僅將清償之本金659,870元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又上開被告所清償之澳盛銀行貸款，其中 511,372元係被告另以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等婚後貸款清償，故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之金額應為148,498元。 （計算式：659,870－511,372＝148,498）  本院判斷：709,062元 ⒈依星展商業銀行113年3月13日113星展消帳發（明）字第03703號函暨所附客戶貸款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67至84頁），被告該筆婚前債務於婚姻期間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合計為709,062元（其中利息金額為49,192元），依同前述理由，前述709,062元（含本金及利息）均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⒉被告固主張所清償之上開澳盛銀行貸款債務709,062元，其中 　係以其向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銀行貸款之511,372元加以清償，並提出永豐商業銀行113年2月16日回函所附放款帳戶00000000000000交易明細、星展商業銀行(澳盛銀行)貸款交易明細表為據（見本院卷二第172頁、本院卷三第10至11頁、第84頁）。縱認被告有以其婚後另向花旗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之貸款清償上開婚前債務511,372元，惟被告於基準日之婚後貸款餘額，既可列為被告之婚後負債計算，仍屬被告以婚後因貸款所取得之財產以清償被告婚前貸款債務，故被告主張應再扣除511,372元，自屬無理由。    13 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 原告主張：87,079元 卷三第61至62頁、卷四第37頁 原告主張：被告在105年12月24日（結婚日）前之信用卡債務為87,079元，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應依民法1030條之2列入被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 被證24顯示105年12月26日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應繳總額為43,996元，惟該金額係105年11月至105年12月10日止之結帳金額，距105年12月24日尚有14天，被告係於此14天內仍有消費，方累積至105年12月24日信用卡債務87,079元。 被告薪水係每月5日撥款，足見被告係以婚前財產清償上開月份之信用卡債務。 被告於婚後第一次貸款係向花旗銀行貸款，貸款日期為106年2月18日，此時間點在105年12月24日之後，故此筆信用卡債務87,079元顯然被告不是以婚後貸款清償。  本院判斷：0元 ⒈原告主張：被告於105年12月24日之婚前元大銀行信用卡債務為87,079元，被告以婚後財產清償，上開金額應納入被告婚後財產計算等語，業經被告所否認。查，依元大商業銀行113年3月5日元銀字第1130002772號函暨所附信用卡餘額資料顯示，被告於該行截至105年12月24日（結婚日）之信用卡放款金額為87,079元（見本院卷三第61至62頁），惟依原告所提出之系爭信用卡105年11月之消費明細表可知，該信用卡就105年11月帳單之結帳日為105年12月10日（見本院卷四第37頁），其前一期應繳總額為41,385元，前期已繳納77,236元，本期應繳總額為43,996元，繳款截止日為105年12月26日，堪認兩造於105年12月24日結婚時，被告應繳款金額為43,996元，衡以兩造結婚日(105年12月24日)距該帳單105年12月26日繳款截止日，僅有短短2日，而被告發薪日為每月5日，足認被告抗辯其係以105年12月5日(此時點在結婚日前)所發薪資在105年12月26日之繳款截止日前，清償此信用卡債務，亦即被告係以婚前財產支付上開信用卡債務，應為可採。 ⒉依上述，系爭婚前之信用卡債務非以被告婚後財產清償，自無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主張應將87,079元納入被告婚後財產計算，顯無理由，本院認此部分金額應以0元核計。    14 被告惡意處分財產 原告主張：500,000元 卷二第174、176、177頁 原告主張： 被告已向多家銀行貸款，卻仍多次匯款予被告父母共計50萬元，此為被告惡意處分財產，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而列入被告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0元  被告主張： 被告並無惡意隱匿或處分婚後財產。  本院判斷：0元 ㈠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亦有明定，是以原告就被告歷次貸款或被告匯款予父母係基於「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分配之目的而惡意處分財產」的事實，應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主張：被告負有不少貸款債務，卻仍於貸款後之108年5月7日匯款10萬元予被告母親，108年10月30日匯款20萬元予被告母親，於108年11月28日匯款5萬元予被告父親，109年2月10日匯款15萬元予被告母親，被告既主張其平日係以信用卡支付生活開銷，可見被告應無另行給付被告父母扶養費之必要，被告所為係惡意隱匿財產，被告之婚後財產應依民法第1030條之3條第1項之規定追加50萬元等語，然此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被告薪資證明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61頁），被告薪資每月約為14萬元，惟被告慣於使用多張信用卡消費（包含澳盛商業銀行、花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凱基商業銀行），除用以支付生活開銷外，並以信用卡為信用貸款，用以償還其他貸款或信用卡債務，多年來之習慣均是如此，並無明顯改變，此見本院卷四第37頁至第56頁背面、本院卷三第10至11頁、第84頁等之資料即明，故衡情尚難認被告有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惡意」處分財產的情形。 ㈢被告於108年3月27日向元大商業銀行貸款68萬元，其後在108年5月7日匯款10萬元予其母親；又於108年10月16日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嗣於108年10月30日匯款20萬元予其母親、於108年11月28日匯款5萬元予其父親；另被告於109年1月22日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而於109年2月10日匯款15萬元予其母親（見本院卷二第112-114、95-98頁、第102-103頁、第174、176、177頁）。細觀上開被告歷次匯款予其父母之金額，係多次來自於被告不同時間之貸款，並非被告將所貸得之款項全數移轉予父母，且被告亦非頻繁匯款予父母，每次所匯金額亦有不同，衡情，被告主張其上開匯款係給付父母之孝親費，應屬可採。本院衡酌兩造間離婚訴訟係原告先行提起，而被告上開匯款予父母之孝親費，在人倫上亦符合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之規定，難認被告係為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為匯款，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件不須將上開匯款50萬元追加為被告之婚後財產。    二之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玉山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80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86,75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86,755元 兩造均不爭執玉山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27日玉山卡（貸）字第1120002403號函覆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86,755元（見卷二第80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玉山商業銀行於108年6月20日貸款18萬元，同日撥款178,282元至被告元大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另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信用卡費、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玉山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凱基商業銀行信貸、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見本院卷二第175頁），足見系爭貸款之金流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 應以0元計 卷二第95至98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985,989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985,989元 兩造均不爭執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224839229997號函覆：被告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二筆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分別為885,989元、10萬元（見卷二第95至98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於108年10月16日貸款100萬元、另於109年5月15日貸款10萬元，第一筆100萬元貸款於同日撥款 996,970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其金錢支付流向除部分現金提領外，多用以支付元大銀行、渣打銀行、星展銀行、花旗銀行等之信用卡費、償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元大商業銀行貸款本息、匯款被告母親20萬元、玉山商業銀行銀行之信用卡及貸款費用、凱基商業銀行信用貸款及信用卡費用、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匯款5萬元予被告父親、永豐商業銀行信用卡及信用貸款；第二筆10萬元貸款於109年5月15日撥款10萬元至被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後，被告於109年5月18轉匯99,888元至元大商業銀行，除現金提領外，另支付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元大商業銀行貸款本息、清償被告與戊OO間借款（見本院卷二第176、178頁），足見被告將系爭二筆貸款多用於償還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原告主張自無可採。    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02至103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919,893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919,893元 兩造均不爭執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以112年6月30日渣打商銀字第1120019849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919,893元（見卷二第102至10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於109年1月22日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貸款100萬元，同日撥款997,970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係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購買運動彩券、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凱基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玉山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用、匯款15萬元予被告母親、支付線上課程費用、匯款至原告兆豐商業銀行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77頁），足見系爭貸款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私人借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4 元大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12至114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550,79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550,795元 兩造均不爭執元大商業銀行以112年7月24日元銀字第1120013340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550,795元（見卷二第102至10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 經查，被告向元大商業銀行於109年1月22日貸款68萬元，同日撥款677,001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另用以支付花旗商業銀行、星展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及償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凱基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永豐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被告與戊OO間之借款、元大商業銀行之貸款本息、匯款10萬元予被告母親、匯款至原告兆豐商業銀行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74頁），足見系爭貸款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私人借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5 花旗商業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二第115頁 原告主張：被告每月收入高於兩造家庭生活支出，且被告於婚姻期間借貸多筆貸款，貸款金額遠超過家庭需要，其貸款目的顯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   被告主張：111,455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所述。  本院判斷： 花旗商業銀行以112年7月3日112政查字第0000091001號函覆本院此貸款於基準日之餘額為125,288元（見本院卷二第115頁），兩造均誤繕為111,455元，兩造於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以111,455元作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四第133頁）。 又原告主張被告貸款目的係惡意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此為被告所否認。查，被告向花旗商業銀行於106年2月18日貸款273,000元、於108年1月7日貸款155,000元，第一筆貸款同日撥款272,985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係用以支付澳盛商業銀行、花旗商業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之信用卡費用，及償還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貸款、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貸及信用卡費、澳盛商業銀行貸款本息；第二筆貸款撥款154,985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戶，其金錢支付流向除現金提領外，係用以支付元大商業銀行之信用卡費，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費（見本院卷二第172、173頁），足見系爭貸款之金流多用於償還本件基準日前被告為供家庭日常生活開銷所積欠之信用卡費、信用貸款等債務，而原告未能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係惡意減少其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主張自無可採。    6 永豐銀行貸款 原告主張：應以0元計 卷三第10至11頁、第67至84頁、卷四第99頁 原告主張： 被告雖主張其向永豐銀行貸款係為清償被告於婚前向澳盛銀行之貸款，然由永豐銀行113年7月30日函覆之資料可知被告所辯不實（見卷四第69頁）。 被告主張其清償婚前向澳盛銀行之貸款金額僅約50萬元，卻貸款3倍有餘，且於基準日之貸款餘額僅餘111元，顯有可疑；又被告就此貸款於基準日後一個月即清償完畢，可證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嫌，故此貸款不應列入被告婚後債務。   被告主張：764,441元  被告主張： 否認原告上述主張  本院判斷：764,441元 ⒈依卷附星展商業銀行以113年3月13日113星展消帳發（明）字第03703號函覆本院之貸款資料顯示（見本院卷三第67至84頁），被告婚前於澳盛商業銀行之貸款截至105年12月24日止尚有貸款餘額659,870元，該貸款於107年1月8日全數清償，被告於107年1月8日所清償之本金為469,518元、利息為2,316元，核與被告提出之永豐商業銀匯出匯款交易狀態查詢所示（見本院卷四第99頁），永豐商業銀行於107年1月8日匯入被告星展銀行消費金融貸款專戶471,834元之金額相符，可證被告確實於婚後以借新還舊方式，向永豐商業銀行貸款以清償婚前之澳盛商業銀行貸款債務，難認被告有隱匿財產或惡意處分財產之情。 ⒉兩造原主張分號42-0001貸款於109年10月8日放款餘額為236,706元，分號42-0002貸款於109年10月8日放款餘額為555,546元，合計792,252元，然查，上開數額與永豐商業銀行113年2月16日回函覆本院之放款帳戶00000000000000交易明細所載分號42-0001貸款於109年11月8日放款餘額為228,397元，分號42-0002貸款於109年11月8日放款餘額為536,044元，合計764,441元不符（見本院卷三第9至11頁背面），嗣兩造於114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合意以764,441元作為計算基準（見本院卷四第133頁背面），故認被告之永豐商業銀行貸款於基準日時，尚有貸款餘額764,441元未清償。 ⒊被告於107年1月8日向永豐商業銀行貸款之金額，縱高於被告婚前向澳盛商業銀行之貸款餘額，然因被告於婚姻期間尚有積欠其他多筆銀行債務，被告多年來基於財務整合之目的或基於生活所需考量而增加貸款金額，此習慣並無明顯改變，因此無從遽認被告有何隱匿財產或處分財產之主觀上惡意，準此，本院認被告婚後所借貸之永豐商業銀行貸款餘額764,441元，仍應列入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7 被告向戊OO借款 原告主張：0元 卷二第179至181頁、卷三第65頁、卷四第73至74頁 原告主張： 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訴外人戊OO間有借貸關係，且被告名下元大銀行帳戶於108年4月19日至109年10月22日期間並無匯出款項至戊OO指定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縱使被告與戊OO之帳戶有金流往來，亦難證明於本件基準日時，該借款債務仍然存在，故原告否認被告有該筆債務存在。   被告主張：600,000元  被告主張： 被告於106年1月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戊OO於106年1月9日、1月20日分別匯款50萬元、20萬元至被告元大銀行帳戶，戊OO於108年4月19日要求被告開始逐月清償，被告遂每月以元大銀行網銀匯款1萬元至戊OO指定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至今被告仍持續清償，足見被告與戊OO間確實存在借貸關係。於本件109年10月22日基準日被告尚欠戊OO60萬元，應列為被告婚後債務。  本院判斷：60萬元 ⒈被告抗辯：被告於106年1月間向友人戊OO借款共計70萬元，嗣戊OO於108年4月19日要求被告開始逐月清償，迄至基準日被告尚有60萬元未償還等語，原告雖以前詞否認，然查： 　⑴訴外人戊OO於106年1月9日、106年1月20日分別匯款50萬元、20萬元至被告元大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之帳戶，有元大商業銀行113年3月7日元銀字第1130002771號函暨所附交易查復資料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64至65頁），堪認屬實。 　⑵依卷附被告與訴外人戊OO108年4月間之訊息對話截圖所示（見本院卷二第179至181頁），訴外人戊OO於108年4月13日表示「你能不能最近先還我一點錢，因為我小孩今年要出生，花費比較多」，被告回以「我現在手上真的是一點錢都沒有，我星期一去增辦信貸，有多少就先還你多少」等語，其後訴外人戊OO則於108年4月19日之訊息中詢問被告可否每月償還1萬元，被告則允諾「好」，戊OO請被告匯款至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之帳戶，可證被告與訴外人戊OO於106年間確有借貸合意，並有戊OO交付借款予被告之匯款紀錄可憑（見本院卷三第64至65頁），故被告主張其曾於106年1月間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堪認為真。 ⒉再查，被告自108年4月19日起開始還款予戊OO而陸續匯款1萬元至戊OO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乙情，有元大商業銀行113年8月20日元銀字第1130023734號函暨所附被告行動銀行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往來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卷四第72至74頁），由上開往來明細可知迄至本件基準日(109年10月22日)被告已清償訴外人戊OO借款合計10萬元。 ⒊綜上，被告婚後向友人戊OO借款70萬元，扣除已清償之10萬元，於基準日時點尚餘60萬元未清償，被告主張未清償之借款餘額60萬元應列入其婚後消極財產計算，自屬有據。    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之一被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4所示，金額合計為1,334,723元。 ㈡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二之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7所示，金額合計為3,099,435元。 ㈢依上述，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高於婚後積極財產，是以被告之婚後產價額應以0元核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決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書記官　 周黃芹倩　　

　　　　　　　　　　　　　　　　　　　　　　　　　　　　　　　　　　　　　　 



